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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 文 旨 在 探 討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之 間 的

關 係 ， 研 究 對 象 為 國 內 一 般 類 別 之 休 閒 學 系 所 規 劃 的 實 習 課

程 、 實 習 任 課 教 師 與 完 成 實 習 的 大 四 學 生 。 研 究 方 法 為 問 卷

與 資 料 蒐 集 ， 共 發 放 5 2 9 份 ， 有 效 問 卷 為 5 1 4 份 ， 利 用 描 述

性 統 計、皮 爾 森 相 關 係 數 ( p < . 0 5 )進 行 資 料 分 析。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的 實 習 課 程 設 立 依 據 、 規 劃 與 任 課 教 師 的

專 業 背 景 、 各 校 實 習 課 程 的 內 容 等 皆 無 統 一 ， 學 生 就 業 力 表

現 與 課 程 設 立 依 據（ r = . 1 7，p < . 0 1）、教 師 資 歷（ r = . 1 8，p < . 0 1）、

實 習 時 數 （ r = . 1 7， p < . 0 1）、 實 習 範 圍 （ r =  . 0 8， p < . 0 5）， 以

及 學 生 實 習 年 級 （ r = - . 0 9， p < . 0 5） 有 顯 著 相 關 。 研 究 建 議 儘

速 成 立 休 閒 教 育 課 程 審 核 協 會 ， 編 擬 適 合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課 程

的 認 證 標 準 ， 並 共 同 遴 選 實 習 單 位 ， 以 減 少 實 習 與 學 生 安 全

風 險 困 擾 ， 另 建 議 學 校 與 業 界 擬 定 事 前 溝 通 機 制 俾 利 學 生 在

實 習 過 程 中 增 進 就 業 力 。  

 
關 鍵 字 ： 實 習 課 程 、 課 程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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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TZU-JUNG (200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ship and Employability 
on Recreation Major Undergraduate in Taiwa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aichu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internship 

and employability on recreation major undergraduat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were the 

content of the internship, the practice teachers, and the senior students who have 

finished their internship. Methods of this study were questionnaire and data collection. 

Among 529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514 of them were vali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p<.05) were manipulated, and that there was 

no common agreement among the establishment, curriculum structure of internship and 

the previous professional requirement for teachers. The students’ employability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r=.17, p<.01), hours (r=.17, p<.01), 

grades (r=-.09, p<.05), and range of the internship curriculum (r= .08, p<.05), also 

included the teachers’ experiences and qualifications (r=.18, p<.01). This study 

recommends that establishing an association to organize appropriate standers for 

domestic recreational curriculum. Besides, the departments should appropriately select 

intern sites for the purpose of decreasing the risk of internship and students’ 

safety. Moreover, colleges and internship sites should frame an institution of 

communication prior to internship for strengthening the students’ employ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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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 章 討 論 大 眾 對 休 閒 需 求 的 變 化 ， 休 閒 產 業 的 現 狀 ， 以

及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近 年 的 成 長 狀 況 ， 接 著 再 由 高 等 教 育 休 閒 學

系 成 長 急 速 ， 來 探 討 休 閒 學 系 課 程 的 規 劃 制 度 與 學 生 素 質 ，

繼 而 討 論 休 閒 學 系 的 實 習 課 程 。 提 出 三 個 研 究 問 題 ， 八 個 研

究 假 設 與 名 詞 解 釋 ， 而 目 前 國 內 關 於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的 相

關 研 究 並 不 多 ， 本 研 究 結 果 可 提 供 休 閒 學 系 規 劃 實 習 課 程 之

參 考 依 據 ， 或 有 助 實 習 課 程 任 課 教 師 瞭 解 課 程 的 內 容 與 學 生

所 遇 到 的 難 題 ， 以 及 增 加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相 關 文 獻 。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 、 社 會 變 遷  

    目 前 臺 灣 的 運 動 休 閒 產 業 已 經 蓬 勃 發 展 ， 產 業 實 務 單 位

求 才 急 切 ， 使 得 運 動 休 閒 系 所 紛 紛 成 立 ， 以 培 育 專 業 人 才 為

大 眾 服 務（ 葉 公 鼎， 2 0 0 5）。在 此 之 前，楊 峰 州（ 1 9 9 8 a）、劉

秝 榛（ 2 0 0 4）曾 提 出，國 內 對 休 閒 專 業 服 務 需 求 的 時 代 來 臨 ，

面 對 休 閒 專 業 知 識 的 需 求 及 大 量 休 閒 運 動 人 口 持 續 增 加 ， 需

要 休 閒 管 理 的 專 業 人 員 ， 致 使 民 間 相 關 組 織 與 政 府 單 位 均 致

力 於 培 訓 休 閒 專 業 服 務 人 員 與 休 閒 教 育 的 推 廣 。 所 有 事 情 都

是 一 體 兩 面 的 ， 休 閒 市 場 的 供 需 情 況 也 是 一 樣 ， 環 視 生 活 週

遭 ， 越 來 越 多 的 健 身 房 、 市 民 運 動 中 心 、 游 泳 池 、 自 行 車 步

道 規 劃 、 戶 外 活 動 的 舉 辦 ， 以 及 休 閒 活 動 相 關 的 軟 硬 體 設 備

不 斷 地 籌 備 與 規 劃 ， 皆 是 因 為 大 眾 市 場 出 現 這 樣 的 需 求 ， 所

以 國 內 確 實 已 進 入 休 閒 專 業 需 求 服 務 的 時 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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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會 變 遷 除 了 來 自 大 眾 主 體 工 作 型 態 由 農 業 轉 變 成 服 務

業 之 外 ， 還 有 政 府 立 法 的 週 休 假 日 所 帶 來 的 影 響 。 週 休 二 日

始 自 於 「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 行 政 院 ， 2 0 0 0 a）， 其 中 第 1 1 條 說

明 公 務 員 每 週 應 有 二 日 休 息 以 作 為 例 假 ， 因 此 為 了 補 充 法 規

中 第 1 1 條，在 當 年 也 發 布「 公 務 人 員 週 休 二 日 實 施 辦 法 」（行

政 院， 2 0 0 0 b）並 於 次 年 開 始 實 施，所 有 相 關 機 構 與 單 位 在 實

施 週 休 二 日 之 後 ， 大 眾 對 休 閒 產 業 的 需 求 隨 即 與 日 俱 增 。 陳

惠 卿 （ 2 0 0 4） 提 到 人 們 可 以 藉 著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來 調 劑 生 活 上

或 工 作 上 出 現 的 疲 憊 ， 而 達 到 紓 解 身 心 和 提 升 精 神 生 活 的 目

的 ， 導 致 社 會 大 眾 對 休 閒 的 需 求 日 益 增 加 。  

    為 滿 足 大 眾 對 休 閒 需 求 的 增 加 ， 前 面 提 到 相 關 組 織 與 單

位 致 力 培 訓 休 閒 專 業 服 務 人 員 與 建 設 相 關 活 動 設 備 與 機 構 ，

所 以 國 內 休 閒 教 育 機 構 相 對 也 增 加 許 多 人 才 培 育 單 位 來 滿 足

大 眾 與 日 俱 增 的 休 閒 需 求 。 可 藉 由 休 閒 教 育 機 構 的 設 立 數 量

來 印 證，由 趙 麗 雲（ 2 0 0 5）根 據 教 育 部 1 9 9 9 年 的 資 料 得 知 當

時 大 專 院 校 中 的 休 閒 相 關 科 系 僅 八 所，但 在 2 0 0 4 年 時 卻 已 增

加 至 八 十 四 所 之 多 ， 五 年 內 成 長 十 點 四 倍 。 至 此 做 個 小 結 ，

由 於 大 眾 對 休 閒 的 需 求 增 多 ， 繼 而 影 響 休 閒 產 業 增 加 ， 而 為

了 滿 足 產 業 的 人 力 需 求 ， 培 育 休 閒 專 業 人 才 的 教 育 機 構 在 短

時 間 內 也 快 速 成 長 ， 以 提 供 產 業 所 需 要 的 人 才 服 務 大 眾 ， 而

所 有 教 育 機 構 所 培 育 的 學 生 能 否 具 備 符 合 產 業 單 位 的 就 業 能

力 ， 這 個 層 面 的 問 題 則 極 待 探 討 。  

 

二 、 高 等 教 育 擴 增  

    在 同 一 時 期，大 學 法 修 正 案 於 2 0 0 2 年 通 過，各 大 學 擁 有

更 多 的 彈 性 與 自 主 權 限（ 陳 維 昭， 2 0 0 7）。所 以 在 科 系 設 立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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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 教 育 部 對 大 專 院 校 休 閒 相 關 科 系 成 立 ， 較 以 往 給 予 更 多

自 主 權 及 決 策 空 間 ， 同 時 也 造 成 大 學 數 量 急 速 況 增 的 現 象 ，

然 而 設 系 的 形 式 雖 符 合 規 定 ， 但 因 為 沒 有 對 專 業 課 程 方 面 的

規 定，大 眾 對 休 閒 專 業 的 認 同 也 就 不 一 致（ 金 敏 玲， 2 0 0 4）。

而 在 大 學 法 修 正 後 ， 因 為 教 育 部 給 予 大 專 院 校 較 多 的 決 策 空

間 ， 各 校 便 有 自 主 空 間 依 校 方 優 勢 條 件 來 塑 造 特 色 ， 與 學 校

本 位 課 程 的 理 念 相 符 合 。  

    關 於 學 校 本 位 課 程 ， 吳 明 隆 （ 2 0 0 4） 認 為 是 以 學 校 為 中

心 ， 以 社 會 為 背 景 ， 透 過 中 央 、 地 方 以 及 學 校 三 者 的 責 任 分

配 ， 將 學 校 課 程 目 標 設 定 為 適 合 學 生 的 需 要 ， 符 合 學 校 的 願

景 ， 以 及 配 合 社 區 的 條 件 等 。 對 於 學 校 本 位 課 程 的 發 展 ， 張

添 洲 （ 2 0 0 5） 還 認 為 將 學 生 的 生 活 經 驗 融 入 教 育 的 情 境 ， 除

了 可 以 符 合 學 生 的 身 心 發 展 外 ， 同 時 也 賦 予 教 師 彈 性 的 教 學

空 間 ， 所 以 要 配 合 學 生 及 社 會 環 境 的 需 要 ， 再 以 學 生 的 學 習

能 力 為 依 據 ， 使 學 生 可 在 校 內 或 校 外 直 接 從 經 驗 學 習 ， 盡 量

把 學 習 與 生 活 結 合 在 一 起 ， 從 生 活 中 體 驗 、 應 用 與 驗 證 所 學

的 知 識 ， 達 成 「 做 中 學 」 的 效 果 為 其 理 念 ， 之 後 可 從 學 生 做

的 評 量 與 回 饋 來 對 課 程 做 修 正 與 革 新 。 所 以 休 閒 學 系 所 設 的

課 程 當 中 ， 讓 學 生 接 觸 實 務 體 驗 的 實 習 課 程 ， 可 以 讓 學 校 瞭

解 學 生 在 校 所 學 是 否 符 合 其 需 求 ， 也 可 以 成 為 學 校 對 課 程 修

改 的 依 據 。  

 

三 、 休 閒 學 系 的 實 習 課 程  

    休 閒 專 業 能 力 的 培 育 與 學 校 的 課 程 規 劃 是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C h a r l e s  認 為 培 養 休 閒 活 動 人 才 的 課 程 應 該 包 含 以 下 幾

點 ： 第 一 為 課 程 的 原 理 與 歷 史 ； 第 二 為 組 織 與 計 畫 ； 第 三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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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 閒 活 動 技 術；第 四 為 領 導 原 理 及 方 法；第 五 為 實 驗 與 實 習；

第 六 為 場 地 的 空 間 與 設 備 ； 第 七 為 行 政 管 理 ； 第 八 為 專 業 工

作 的 實 習 經 驗（ 蔡 長 啟， 1 9 9 3）。由 其 中 第 三、第 五 及 第 八 點

均 屬 實 作 型 之 課 程 ， 可 以 從 中 知 道 實 作 型 課 程 在 培 育 休 閒 專

業 人 才 的 課 程 中 有 相 當 重 要 的 地 位 。 另 外 金 文 森 （ 2 0 0 3） 對

於 實 作 型 課 程 持 正 面 的 看 法 ， 他 認 為 修 習 實 習 課 程 的 學 生 比

較 受 業 界 好 評 ， 因 為 許 多 公 司 在 徵 才 時 都 要 求 學 校 或 相 關 單

位 推 薦 有 實 習 經 驗 的 學 生 。 以 上 由 蔡 長 啟 與 金 文 森 所 提 出 的

課 程 規 劃 方 向 可 以 瞭 解 ， 在 培 養 專 業 休 閒 服 務 人 才 的 課 程 當

中 ， 實 作 型 課 程 為 相 當 重 要 的 一 部 分 ， 而 且 實 習 經 驗 甚 至 成

為 尋 求 就 業 時 的 優 勢 之 ㄧ 。  

    書 本 中 的 理 論 可 從 實 務 來 驗 證 ， 學 生 也 能 反 應 其 在 學 校

所 學 是 否 符 合 其 就 業 上 的 需 要 ， 林 永 森 （ 2 0 0 3） 認 為 對 學 生

而 言 ， 其 在 學 科 課 程 與 實 務 實 習 的 綜 合 表 現 ， 為 專 業 能 力 養

成 最 重 要 的 階 段 ， 從 中 理 解 理 論 與 實 務 的 結 合 運 用 ， 為 學 生

投 入 職 場 關 鍵 成 功 的 因 素 ， 而 且 學 生 也 可 藉 實 習 過 程 發 現 自

己 的 性 向 與 適 合 的 職 業 ， 在 其 整 合 相 關 工 作 經 驗 之 後 ， 在 就

業 競 爭 上 就 可 以 獲 得 優 勢 ， 社 會 也 可 以 避 免 人 力 資 源 浪 費 。

另 外 ， 詹 棟 樑 （ 1 9 7 0） 也 提 出 學 生 因 為 對 理 論 上 的 研 究 有 較

深 的 見 解 ， 有 時 可 以 對 業 界 單 位 提 出 具 體 的 改 革 與 建 議 ， 許

多 學 生 在 實 習 期 滿 後 有 時 能 被 該 單 位 網 羅 。 上 述 兩 個 例 子 ，

隱 約 可 從 中 窺 探 實 習 課 程 除 了 讓 學 生 體 悟 到 實 務 工 作 的 情 況

與 增 進 自 我 了 解 外 ， 對 於 增 加 學 生 就 業 機 會 似 乎 也 有 某 種 關

係 存 在 。  

    關 於 實 習 經 驗 是 否 能 為 學 生 增 加 就 業 機 會 或 就 業 力 ， 是

本 研 究 想 探 討 的 問 題 。 而 且 黃 鈺 婷 （ 2 0 0 2） 認 為 大 學 相 關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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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應 要 配 合 社 會 需 求 ， 培 育 各 類 活 動 指 導 人 才 ， 課 程 應 多 元

化 發 展 ， 才 能 培 育 出 符 合 社 會 需 求 的 體 育 專 業 人 員 ， 並 且 須

將 不 符 合 的 課 程 廢 除 ， 另 外 增 加 專 業 課 程 實 習 時 數 ， 以 培 養

學 生 在 職 場 的 實 戰 經 驗 。 是 正 面 肯 定 與 鼓 勵 學 生 藉 著 實 習 所

接 觸 的 實 務 經 驗 ， 來 培 養 職 場 能 力 。 再 加 上 張 添 洲 （ 2 0 0 5）

強 調 學 校 教 育 品 質 的 提 升 為 眾 所 矚 目 的 焦 點 ， 並 提 出 「 學 力

重 於 學 歷 」（ p . 4 7）的 觀 念。所 以 要 提 升 學 校 教 育 的 品 質，規

劃 的 課 程 需 要 符 合 社 會 變 遷 與 多 元 化 ， 而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的 實

習 課 程 是 否 符 合 社 會 趨 勢 ， 實 習 課 程 內 容 是 否 針 對 培 養 學 生

實 戰 經 驗 與 就 業 上 所 需 的 能 力 而 設 置 ， 此 亦 本 研 究 探 討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的 動 機 ， 研 究 者 欲 藉 此 瞭 解 休 閒 學 系 的 實 習 課

程 是 否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有 關 係 ， 進 而 可 能 增 進 就 業 的 機 會 。  

     

四 、 休 閒 學 系 的 教 師 資 歷  

    在 休 閒 學 系 數 量 成 長 如 此 急 速 的 同 時 ， 曾 玟 菁 、 黃 筱 雯

（ 2 0 0 6） 建 議 教 育 單 位 應 為 提 升 專 業 人 力 的 素 質 ， 而 制 定 更

良 好 的 課 程 規 劃 系 統 ， 才 能 培 育 更 多 的 專 業 師 資 ， 確 保 休 閒

專 業 服 務 人 才 的 專 業 性 。 在 提 昇 教 師 專 業 素 質 方 面 ， 張 添 洲

（ 2 0 0 5） 認 為 需 要 合 理 規 劃 教 師 鑑 定 方 式 、 內 容 與 標 準 來 確

保 教 師 專 業 性 。 在 瞭 解 教 師 專 業 素 質 的 重 要 性 後 ， 也 同 時 體

認 到 教 育 部 對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設 立 方 面 除 了 在 課 程 內 容 上 沒 有

詳 細 規 定 外 ， 包 含 系 上 教 師 的 學 、 經 歷 也 都 沒 有 清 楚 規 定 。

張 璟 揚 、 楊 峰 州 （ 2 0 0 5） 提 到 目 前 國 內 休 閒 相 關 學 系 分 佈 於

不 同 學 院 之 中 ， 造 成 課 程 規 劃 與 設 計 上 的 差 異 ， 使 得 休 閒 專

業 課 程 規 劃 很 難 有 明 確 的 內 容 與 方 向 。  

    美 國 休 閒 學 系 的 發 展 歷 史 較 國 內 深 遠 ， 關 於 休 閒 學 系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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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的 規 定 始 於 1 9 7 4 年 C o u n c i l  o n  A c c r e d i t a t i o n， C O A 的 成

立 ， 此 協 會 是 由 美 國 之 國 家 休 閒 和 公 園 協 會 ( N a t i o n a l  

R e c r e a t i o n  a n d  P a r k  A s s o c i a t i o n，N R PA )與 美 國 身 體 活 動 和 休

閒 協 會 ( A m e r i c a n  A s s o c i a t i o n  f o r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a n d  

R e c r e a t i o n， A A PA R )， 之 前 為 A m e r i c a n  A s s o c i a t i o n  f o r  

L e i s u r e  a n d  R e c r e a t i on，A A L R 所 成 立 的 課 程 鑑 定 委 員 會 對 休

閒 學 系 成 立 的 專 業 課 程 與 教 師 資 格 有 清 楚 的 規 定 ， 反 觀 臺 灣

並 沒 有 相 關 組 織 設 立 關 於 休 閒 學 系 在 設 立 時 關 於 課 程 方 面 的

專 業 規 定 。 關 於 美 國 休 閒 學 系 在 歷 經 五 十 多 年 後 ， 建 立 課 程

方 面 所 擬 的 規 章 ， 也 許 不 一 定 適 合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沿 用 ， 但 新

設 立 的 學 系 參 考 其 所 制 定 的 規 章 ， 再 從 中 修 改 出 符 合 國 內 的

社 會 環 境 ， 應 當 是 比 重 新 開 始 來 的 有 效 率 ， 因 此 本 研 究 即 採

用 美 國 C O A 協 會 對 休 閒 學 系 課 程 的 認 證 標 準，作 為 比 較 的 標

準 。  

    回 歸 到 前 面 所 述 及 的 議 題 ， 國 內 高 教 機 構 目 前 有 這 麼 多

休 閒 學 系 ， 且 教 育 部 對 課 程 內 容 與 師 資 無 統 一 的 規 定 。 由 此

可 想 課 程 與 師 資 沒 有 統 一 的 情 況 下 ， 學 生 素 質 將 可 能 產 生 問

題 ， 也 不 禁 令 人 擔 心 專 業 度 不 夠 的 師 資 所 規 劃 的 課 程 內 容 ，

如 何 培 養 優 秀 的 休 閒 專 業 服 務 人 才 。  

 

五 、 小 結  

大 眾 對 專 業 休 閒 服 務 需 求 的 增 加 ， 以 及 大 學 法 修 正 後 高

等 教 育 的 急 速 擴 增 ， 促 使 高 等 教 育 中 的 休 閒 學 系 成 立 的 數 量

也 在 此 潮 流 當 中 成 長 ， 而 眾 多 休 閒 學 系 在 大 學 法 修 正 後 擁 有

自 主 權 限 將 校 方 或 學 系 課 程 特 色 依 學 校 發 展 願 景 設 立 。 每 間

學 校 各 具 特 色 其 實 各 有 優 缺 點 ， 優 點 是 學 校 可 以 依 學 生 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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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所 處 環 境 來 創 造 或 是 維 持 所 具 備 的 優 勢 或 特 色 ； 缺 點 是 各

校 也 易 流 於 社 會 變 遷 與 商 業 市 場 的 變 化 ， 造 成 多 數 學 校 的 休

閒 學 系 課 程 發 展 方 向 雷 同 ， 反 而 可 能 出 現 資 源 不 能 共 享 ， 師

資 不 充 足 等 問 題 。  

    再 者 ， 學 校 藉 由 實 習 課 程 等 實 作 體 驗 方 式 ， 希 望 讓 學 生

及 早 瞭 解 職 場 環 境 ， 以 增 加 學 生 本 身 的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能 。 然

而 目 前 為 止 ， 沒 有 文 獻 提 出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有 相 關 性 。 希 望 藉 由 本 研 究 來 瞭 解 國 內 高 等 教 育 機 構 中 的 休

閒 學 系 ， 是 否 有 規 劃 實 習 課 程 ， 以 及 有 規 劃 實 習 課 程 的 學 系

所 規 劃 的 課 程 內 容 有 哪 些 ， 而 這 些 課 程 內 容 又 是 從 何 而 來 ，

是 否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有 關 係 。  

    所 以 本 研 究 欲 探 討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兩 者

之 間 的 相 關 性 ， 包 含 各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設 立 依 據 、 教 師 資

歷 以 及 課 程 內 容 ， 還 有 學 生 自 評 經 過 實 習 課 程 後 的 就 業 力 表

現 ， 研 究 結 果 可 以 提 供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對 實 習 課 程 設 置 時 的 參

考 依 據 。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 研 究 目 的 為 探 討 高 等 教 育 休 閒 學 系 中 連 結 理 論 與 實 務

的 實 習 課 程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兩 者 之 間 的 相 關 性 ， 以 及 各 校 實 習

課 程 設 立 依 據 、 教 師 資 歷 與 課 程 內 容 ， 另 外 再 調 查 實 習 課 程

對 學 生 而 言 ， 是 否 真 能 增 加 其 就 業 能 力 。 本 研 究 結 果 提 供 國

內 未 來 或 當 前 設 有 實 習 課 程 的 休 閒 學 系 改 善 的 依 據 ， 並 讓 實

習 任 課 教 師 參 考 ， 希 望 所 有 休 閒 學 系 的 學 生 接 受 到 完 善 的 實

習 課 程 ， 能 具 備 更 專 業 的 能 力 來 服 務 大 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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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  

     

    本 研 究 中 提 出 以 下 三 個 問 題 ， 將 分 別 敘 述 如 下 。  

第 一 個 研 究 問 題 為 ，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規 劃 與 設 立 實 習 課 程

的 依 據 是 否 統 一 ？   

第 二 的 研 究 問 題 為 ，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的 實 施 方 式

是 否 統 一 ？   

第 三 個 研 究 問 題 為 ，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的 實 習 課 程 與 學 生 就

業 能 力 有 無 關 係 ？  

 

第四節   研究假設  

     

    本 研 究 依 研 究 問 題 提 出 的 研 究 假 設 共 有 以 下 八 個 ， 將 分

別 敘 述 如 下 。  

第 ㄧ 個 研 究 假 設 為 ， 各 休 閒 學 系 均 有 統 一 的 依 據 進 行 規

劃 與 設 立 實 習 課 程 。  

第 二 個 研 究 假 設 為 ， 各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均 有 相 同 專 業

背 景 的 教 師 規 劃 與 任 教 實 習 課 程 。  

第 三 個 研 究 假 設 為 ， 各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之 時 數 及 規 劃

的 內 容 均 為 相 同 。  

第 四 個 研 究 假 設 為 ，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有 無 設 立 依 據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沒 有 關 係 。  

第 五 個 研 究 假 設 為 ， 各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任 課 教 師 的 資

歷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之 間 沒 有 關 係 。  

第 六 個 研 究 假 設 為 ， 各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的 時 數 多 寡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之 間 沒 有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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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個 研 究 假 設 為 ， 各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的 範 圍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之 間 沒 有 關 係 。  

第 八 個 研 究 假 設 為 ， 各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實 施 的 年 級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之 間 沒 有 關 係 。  

 

第五節   研究價值  

     

    目 前 國 內 關 於 實 習 課 程 的 探 討 ， 焦 點 多 半 都 集 中 在 技 職

體 系 、 學 校 實 習 教 師 、 企 業 管 理 等 科 系 ， 而 對 於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的 相 關 研 究 並 不 多 。 藉 由 本 研 究 結 果 可 瞭 解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的 內 容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兩 者 之 間 的 相 關 性 ， 以 及

其 是 否 真 能 增 加 學 生 就 業 能 力 。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可 以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擬 出 適 合 的 實 習 課 程 內 容 ， 也 可 讓 實 習 任 課 教 師 作 為 執

行 課 程 時 的 參 考 ， 可 以 更 瞭 解 學 生 在 實 習 課 程 時 的 收 穫 與 遇

到 的 困 難 。 希 望 所 有 休 閒 學 系 的 學 生 能 接 受 到 完 善 的 實 習 課

程 ， 具 備 更 專 業 的 能 力 來 服 務 大 眾 。  

 

第六節   研究限制  

     

    以 下 為 研 究 中 不 可 排 除 的 內 、 外 在 因 素 ， 對 研 究 結 果 可

能 造 成 影 響 ， 為 本 研 究 之 限 制 。  

    第 一 為 環 境 的 影 響 ： 影 響 學 生 就 業 力 表 現 的 因 素 ， 除 了

實 習 課 程 外 ， 各 校 其 他 學 科 課 程 內 容 以 及 社 區 資 源 等 皆 有 可

能 對 學 生 的 就 業 力 表 現 造 成 影 響 ， 但 在 本 研 究 中 無 法 排 除 。  

    第 二 為 個 人 因 素 ： 除 了 實 習 課 程 外 ， 個 人 的 教 育 背 景 、

生 長 環 境 、 家 人 的 協 助 與 輔 導 、 人 格 特 性 等 也 有 可 能 與 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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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業 力 有 相 關 ， 而 對 研 究 結 果 產 生 影 響 。  

    第 三 為 資 料 蒐 集 不 易 ： 研 究 方 法 以 網 路 搜 集 各 校 教 師 簡

介 ， 發 現 多 校 皆 僅 公 佈 教 師 的 最 高 學 歷 ， 而 沒 有 從 學 士 學 位

開 始 簡 介 ， 其 後 再 加 以 電 話 訪 問 也 遇 到 拒 絕 回 答 等 阻 礙 ， 造

成 資 料 蒐 集 的 困 難 。  

    第 四 為 問 卷 回 收 ： 研 究 對 象 為 完 成 實 習 課 程 的 大 四 學

生 ， 但 部 份 學 校 在 大 四 下 學 習 的 課 程 方 面 ， 已 沒 有 必 修 或 選

修 的 課 程 ， 所 以 在 發 放 問 卷 時 ， 無 法 完 全 讓 所 有 大 四 的 學 生

填 寫 ， 可 能 影 響 研 究 結 果 。  

    第 五 為 研 究 對 象 ： 尋 找 各 校 實 習 課 程 任 課 教 師 時 ， 多 以

電 話 訪 問 該 系 助 教 或 學 生 ， 再 取 得 任 課 教 師 的 聯 絡 方 式 ， 過

程 輾 轉 無 法 取 得 第 一 手 新 資 訊 。  

    第 六 為 區 域 性 影 響 ：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的 分 布 範 圍 遍 佈 北 、

中 、 南 ， 產 業 的 發 展 興 盛 與 週 遭 資 源 的 差 異 ， 也 有 可 能 對 研

究 結 果 產 生 差 異 。  

 

第七節   名詞解釋  

 

    以 下 為 本 研 究 的 專 有 名 詞 解 釋 ， 將 分 別 敘 述 如 下 。  

    第 一 個 為 休 閒 產 業 ： 與 大 眾 休 閒 活 動 相 關 的 產 業 ， 包 含

硬 體 活 動 器 材 、 影 視 娛 樂 、 健 身 會 館 、 戶 外 活 動 、 軟 體 資 訊

等 。  

    第 二 個 為 休 閒 相 關 科 系 ： 與 休 閒 活 動 有 相 關 的 大 專 院 校

科 系 ， 包 含 觀 光 旅 遊 系 、 餐 飲 管 理 系 、 運 動 管 理 系 等 。  

    第 三 個 為 休 閒 學 系 ： 在 研 究 中 所 指 的 休 閒 學 系 ， 為 在 大

專 院 校 科 系 名 稱 中 含 有 「 休 閒 」 兩 字 ， 其 提 供 之 學 位 為 日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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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學 士 ， 且 體 系 別 為 一 般 類 ， 為 高 等 教 育 類 。  

    第 四 個 為 專 業 能 力 ： 專 業 能 力 為 學 生 在 學 校 課 程 或 實 習

過 程 中 ， 所 學 習 到 在 實 務 工 作 中 所 需 運 用 的 專 業 知 識 或 技

能 。 指 在 工 作 中 ， 有 助 於 個 人 處 理 事 物 及 完 成 工 作 的 知 識 、

技 術 與 行 為，即 為 從 事 專 門 職 業 時 所 需 具 備 的 能 力（ 林 永 森，

2 0 0 3）。  

    第 五 個 為 實 習 課 程 ： 學 生 將 在 學 校 學 習 的 知 識 理 論 ， 透

過 學 校 的 協 助 以 及 安 排 ， 進 入 具 有 實 務 機 能 的 機 構 進 行 演

練，從 體 驗 中 獲 得 專 業 知 識 與 增 進 個 人 作 業 的 能 力（ 楊 峰 州，

1 9 9 8 b）。  

    第 六 個 為 社 會 需 求 ： 因 整 體 社 會 環 境 的 變 遷 ， 而 造 成 經

濟、文 化、產 業 不 同 的 發 展，形 成 大 眾 在 生 活 上 不 同 的 需 求 。 

    第 七 個 為 就 業 力：就 業 力 的 定 義 是 指，能 獲 得 初 次 就 業、

保 持 就 業 、 以 及 在 必 要 時 獲 得 新 就 業 的 能 力 （ Wi k i p e d i a，

n . d . a）。 但 本 研 究 對 象 為 高 等 教 育 休 閒 學 系 大 四 學 生 ， 尚 未

進 入 職 場 工 作 ， 所 以 針 對 本 研 究 中 所 提 到 的 就 業 力 而 言 ， 為

學 生 接 受 實 習 課 程 後，對 青 輔 會 2 0 0 6 大 專 畢 業 生 就 業 力 調 查

報 告 結 果 中 就 業 力 三 構 面 所 列 出 的 能 力 項 目 的 自 我 認 同 分

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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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國內休閒教育之發展  

 

ㄧ 、 高 等 教 育 休 閒 學 系 之 發 展  

我 國 高 等 教 育 可 以 分 為 大 專 校 院 與 專 科 學 校，自 從 1 9 8 7

年 宣 布 解 嚴 後 ， 高 等 教 育 就 起 了 很 大 的 變 化 ， 由 於 政 府 至 今

對 於 高 等 教 育 的 政 策 仍 缺 乏 一 貫 性 ， 導 致 我 國 高 等 教 育 資 源

分 配 不 合 理 ， 尤 其 在 放 任 大 學 校 院 數 量 無 限 增 加 後 ， 問 題 也

就 越 來 越 嚴 重 ， 高 等 教 育 機 構 的 數 量 從 1 9 8 7 解 嚴 的 3 9 所 ，

接 著 1 9 9 1 年 的 5 0 所，然 後 2 0 0 0 成 長 到 1 3 5 所（ 陳 維 昭，2 0 0 7）。 

觀 察 這 1 4 年 間 高 等 教 育 的 數 量 發 展，總 數 量 由 1 2 3 所 增

加 至 1 6 2 所 ， 而 在 1 9 9 4 年 大 學 法 公 佈 後 ， 至 2 0 0 0 年 時 大 學

校 院 明 顯 增 多 ， 專 科 學 校 則 減 少 一 半 ， 因 為 許 多 專 科 學 校 申

請 改 制 為 大 學 校 院，至 今 2 0 0 7 年 為 止 國 內 共 有 1 6 3 所 高 等 教

育 機 構 ， 參 閱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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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992-2006 年 高 等 教 育 學 校 數 量 圖  

資 料 來 源 ： 研 究 者 整 理 教 育 部 統 計 處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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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在 休 閒 教 育 方 面，臺 灣 早 期 處 於 被 殖 民 階 段，在 1 8 9 5

年 至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期 結 束 ， 這 期 間 沒 有 良 好 的 教 育 機 會 與

環 境，所 以 此 時 無 法 推 展 休 閒 教 育（ 劉 子 利， 2 0 0 1）。在 1 9 6 2

年 ， 黃 振 球 編 著 「 中 小 學 休 閒 教 育 」 一 書 後 ， 休 閒 教 育 開 始

被 廣 泛 使 用，而 休 閒 教 育 開 始 在 中 小 學 教 育 中 扎 根（ 劉 子 利，

2 0 0 0）。戰 爭 結 束 後，臺 灣 經 濟 逐 漸 起 飛，民 間 生 活 環 境 與 受

教 育 的 機 會 開 始 好 轉 ， 劉 秝 榛 （ 2 0 0 4） 指 出 ， 臺 灣 在 1 9 5 6

年 至 1 9 7 0 年，政 府 開 始 設 置 且 開 放 一 些 休 閒 活 動 場 所、公 園

及 運 動 場 ， 提 供 民 眾 使 用 ； 在 此 時 ， 國 內 許 多 與 休 閒 相 關 的

組 織 與 社 團 紛 紛 成 立，如 攝 影、觀 光 及 山 岳 等 協 會 與 電 視 台，

提 供 民 眾 更 多 休 閒 活 動 與 空 間 的 選 擇 ， 對 於 推 展 臺 灣 休 閒 教

育 實 為 重 要 ； 經 過 約 二 十 年 後 ， 臺 灣 的 休 閒 教 育 開 始 蓬 勃 發

展，在 1 9 8 6 年 教 育 部 為 推 廣 休 閒 教 育，訂 定「 休 閒 教 育 實 施

計 劃 」， 隨 後 1 9 8 8 年 台 大 森 林 學 系 成 立 「 中 華 民 國 戶 外 遊 憩

協 會 」， 至 1 9 9 6 年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體 育 系 成 立 「 中 華 民 國 休 閒

協 會 」； 到 2 0 0 0 年 間 ， 民 眾 對 休 閒 認 知 已 增 加 與 養 成 休 閒 運

動 的 習 慣 。  

國 內 經 濟 結 構 已 由 勞 力 組 合 朝 向 高 技 術 化 與 資 本 密 集 化

的 生 產 方 式 邁 進 ， 而 在 這 種 生 產 方 式 下 ， 工 作 時 間 會 縮 短 ，

民 眾 會 有 更 多 的 時 間 與 經 費 可 以 從 事 休 閒 與 活 動 （ 張 添 洲 ，

1 9 9 3）。所 以 政 府 需 配 合 產 業 需 求 與 社 會 趨 勢，擬 定 或 興 建 休

閒 活 動 之 場 所 或 會 館 。 根 據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統 計 資 料 顯

示 ， 政 府 在 1 9 9 8 至 2 0 0 3 年 之 間 補 助 與 興 建 運 動 設 施 1 3 9 0

件 ， 包 含 縣 市 立 運 動 場 館 、 游 泳 池 、 運 動 公 園 、 社 區 運 動 場

所、自 行 車 道 與 運 動 推 廣 中 心（ 施 姵 如， 2 0 0 6）。由 前 面 文 獻

可 知，在 臺 灣 經 濟 起 飛 時 期，受 教 機 會 增 多 與 生 活 環 境 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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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 閒 教 育 才 有 機 會 推 廣 。 最 早 設 立 休 閒 相 關 科 系 的 學 校 為 銘

傳 大 學，其 在 1 9 6 8 年 成 立 日 間 部 三 年 制 觀 光 事 業 科，為 高 等

教 育 制 度 中 第 一 個 成 立 的 休 閒 相 關 科 系 （ 銘 傳 大 學 ， 無 日

期 ）。至 今 休 閒 產 業 已 是 世 界 各 國 普 遍 重 視 的 無 煙 囪 工 業，與

科 技 產 業 同 樣 為 二 十 一 世 紀 的 明 星 產 業 ， 這 兩 種 產 業 在 創 造

就 業 機 會 與 賺 取 外 匯 功 能 上 有 明 顯 的 效 益 ， 為 永 續 發 展 ， 國

家 政 策 除 規 劃 休 閒 產 業 發 展 外 ， 在 各 大 專 院 校 、 技 職 體 系 中

設 立 休 閒 系 所 ， 以 培 育 所 需 人 才 （ 林 玉 梅 ， 2 0 0 6）。  

國 內 休 閒 科 系 的 設 立 背 景，劉 秝 榛（ 2 0 0 4）說 明 在 1 9 9 1

年 以 前 ， 開 始 有 學 校 成 立 觀 光 學 系 、 餐 飲 與 旅 館 管 理 等 休 閒

相 關 科 系 ， 且 許 多 非 休 閒 相 關 科 系 ， 也 在 科 系 的 課 程 規 劃 中

加 入 休 閒 教 育 的 課 程 ， 而 在 學 系 名 稱 當 中 首 先 出 現 「 休 閒 」

一 詞 的 學 校 為 省 立 臺 灣 體 育 專 科 學 校 （ 現 為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 其 在 1 9 9 3 設 立 五 專 部 休 閒 運 動 科 ； 此 後 逐 年 增 長 ， 而

在 1 9 9 9 至 2 0 0 3 之 間 ， 國 內 休 閒 科 系 成 立 近 四 十 所 。 而 在 科

系 成 長 方 面 ， 葉 公 鼎 （ 2 0 0 5） 將 科 系 擴 增 的 情 形 分 為 兩 個 階

段 說 明，在 1 9 9 5 年 以 前，運 動 休 閒 相 關 系 所 尚 未 獨 立 形 成 ，

大 都 依 附 在 體 育 運 動 或 觀 光 等 管 理 科 系 中； 1 9 9 5 年 迄 今，運

動 休 閒 管 理 相 關 系 所 相 繼 成 立 ， 而 未 來 大 學 校 院 系 所 因 應 專

業 分 化 ， 經 由 改 制 或 整 合 後 ， 亦 可 能 成 為 專 業 學 院 。  

而 在 1 9 9 4 年 大 學 法 修 訂 後，大 學 設 系 的 政 策 放 寬，加 上

社 會 對 休 閒 服 務 與 專 業 知 識 的 需 求 增 加 ， 國 內 高 等 教 育 休 閒

學 系 也 就 此 無 限 膨 脹 發 展 。 關 於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數 量 如 此 激 增

的 情 況 下 ， 對 於 各 校 即 將 面 臨 或 已 經 面 臨 的 教 學 資 源 分 配 問

題 ， 以 及 培 育 休 閒 服 務 專 業 人 才 的 一 致 性 與 素 質 ， 將 在 下 一

個 段 落 討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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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休 閒 學 系 市 場 化 現 象  

    伴 隨 著 國 家 經 濟 成 長 ， 接 受 教 育 已 經 是 人 民 的 義 務 與 權

利 。 今 年 大 考 分 發 填 志 願 已 結 束 ， 八 萬 六 千 個 名 額 ， 約 九 萬

人 填 了 志 願 ， 錄 取 率 創 下 9 5 . 5 %的 歷 年 新 高 ， 預 計 明 年 錄 取

率 可 能 破 百 分 之 百（ 張 錦 弘，2 0 0 7）。大 學 錄 取 率 幾 乎 百 分 百，

這 應 該 是 十 年 前 教 育 部 沒 有 預 料 到 的 ， 而 造 成 人 人 都 有 大 學

可 就 讀 ， 是 因 為 國 內 現 在 高 等 教 育 機 構 的 招 生 名 額 ， 幾 乎 比

學 生 人 數 多 了。 1 9 9 4 年 大 學 法 公 佈 之 後，政 府 讓 各 校 可 以 建

立 自 己 獨 特 發 展 特 色 ， 也 明 顯 發 現 這 時 期 的 專 科 學 校 改 制 為

大 學 校 院 的 情 形 非 常 多 ， 而 （ 陳 伯 璋 ， 2 0 0 5） 提 到 政 策 對 學

程 或 招 生 等 的 鬆 綁 確 實 讓 學 校 有 更 多 的 發 展 彈 性 ， 可 是 政 府

在 規 劃 較 多 補 助 經 費 給 研 究 型 大 學 的 情 況 下 ， 卻 是 間 接 鼓 勵

每 所 大 學 校 院 都 往 「 研 究 型 大 學 」 之 路 前 進 ， 導 致 教 育 功 能

重 疊 、 缺 乏 特 色 ， 且 在 高 等 教 育 機 構 的 擴 張 之 下 ， 學 生 較 以

往 有 更 多 的 機 會 進 行 選 擇 ， 也 引 發 學 校 為 了 招 生 率 ， 出 現 考

量 學 生 的 需 求 或 依 就 業 市 場 之 發 展 趨 勢 ， 因 而 開 設 相 關 系 所

之 課 程 等 現 象 ， 由 此 可 知 近 年 高 等 教 育 發 展 均 強 調 研 究 所 得

的 知 識 是 否 夠 具 符 合 社 會 、 國 家 ， 甚 至 是 國 際 的 需 求 ， 大 學

原 本 的 精 神 與 理 念 已 不 存 在 。  

    近 年 高 等 教 育 急 遽 擴 充 ， 王 順 民 （ 2 0 0 1） 認 為 學 校 為 提

高 招 生 率 所 出 現 的 許 多 方 法，彷 彿 將 學 生 視 為 消 費 者，當「 大

學 」 化 身 為 市 儈 商 人 並 且 處 心 積 慮 想 要 佔 盡 生 機 的 同 時 ， 其

投 機 的 心 態 有 可 能 會 使 原 本 追 求 真 理 與 捍 衛 良 知 的 角 色 模 糊

不 見 ， 所 以 必 須 就 大 學 本 身 的 主 體 意 義 ， 重 視 大 學 生 生 活 技

能 的 培 養 ， 以 及 回 應 高 等 教 育 資 本 主 義 市 場 生 存 壓 力 等 動 態

三 角 的 緊 張 關 係 ， 重 新 為 大 學 高 等 教 育 尋 找 一 個 新 的 定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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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十 年 ，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擴 充 迅 速 的 情 況 ， 正 是 印 證 王 順

民 與 陳 伯 璋 所 提 出 ， 學 校 考 量 民 眾 對 休 閒 需 求 的 增 加 ， 以 及

學 生 未 來 就 業 市 場 等 發 展 趨 勢 ， 學 校 步 入 為 了 提 高 招 生 率 而

模 糊 大 學 本 體 的 意 義 。 直 至 今 日 ， 根 據 教 育 部 （ 2 0 0 5） 統 計

處 所 編 的 「 中 華 民 國 大 專 院 校 概 況 統 計 」 資 料 顯 示 ， 關 於 國

內 高 等 教 育 休 閒 學 系 概 況 為，目 前 共 設 有 5 7 所 休 閒 科 系，其

中 包 含 2 6 所 大 學 、 2 8 所 學 院 及 3 所 專 校 。  
    高 等 教 育 在 許 多 國 家 已 經 由 學 生 就 學 率 1 5 %以 下 的 菁 英

型（ e l i t e  t y p e），逐 漸 走 向 就 學 率 1 5 %至 5 0 %的 大 眾 型（ m a s s  

t y p e），甚 至 就 學 率 5 0 %以 上 的 普 及 型（ u n i v e r s a l  t y p e）教 育

（ 教 育 部， 2 0 0 4）。美 國 的 教 育 制 度 的 發 展 較 早，所 以 早 已 面

對 高 等 教 育 發 展 過 量 的 問 題 ， 而 戴 曉 霞 ( 1 9 9 8 )在 「 加 州 高 等

教 育 總 體 規 劃：影 響 與 挑 戰 」文 中 說 明， 1 9 5 0 年 美 國 加 州 高

等 教 育 面 臨 功 能 重 疊 與 資 源 浪 費 的 問 題 ， 所 以 在 十 年 以 後 立

法 規 範 加 州 大 學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C a l i f o r n i a )、 加 州 州 立 大 學

( C a l i f o r n i a  S t a t e  U n i v e r s i t y )及 社 區 學 院 ( C o m m u n i t y  C o l l e g e )

等 三 大 教 育 系 統 的 教 育 方 向 。 但 是 陳 維 昭 （ 2 0 0 7） 認 為 ， 以

國 內 目 前 的 民 主 化 程 度 而 言 ， 我 國 的 高 等 教 育 制 度 與 機 構 可

能 無 法 像 加 州 一 樣 立 法 來 強 行 約 束 國 內 高 等 教 育 機 構 的 發 展

方 向 ， 比 較 可 能 引 進 市 場 競 爭 機 制 讓 其 彼 此 競 爭 ， 區 分 出 大

學 的 類 型 。 所 以 在 高 等 教 育 休 閒 學 系 數 量 擴 增 的 同 時 ， 各 教

育 機 構 也 面 臨 到 下 列 三 個 問 題 ：  

（ 一 ） 教 育 資 源 不 足  

    在 社 會 需 求 以 及 政 府 對 研 究 型 大 學 補 助 較 多 的 情 形 下 ，

許 多 大 學 校 院 的 教 育 功 能 發 生 重 疊 現 象 ， 陳 維 昭 （ 2 0 0 7） 提

到 因 為 四 年 制 大 學 及 獨 立 學 院 的 數 量 急 速 增 加 ， 且 隨 著 高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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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從 菁 英 型 走 向 大 眾 型 ， 國 內 教 育 產 生 了 以 下 問 題 ： 1 .資

源 浪 費 ： 許 多 學 校 朝 向 綜 合 大 學 方 向 擴 充 。 2 .功 能 重 疊 ： 高

等 教 育 的 主 要 功 能 為 研 究 、 教 學 及 服 務 ， 但 由 於 研 究 型 導 向

的 大 學 其 學 術 地 位 高 於 教 學 與 服 務 導 向 ， 以 致 各 大 學 都 想 成

為 研 究 型 大 學 ， 因 而 造 成 各 大 學 功 能 重 疊 。 3 .欠 缺 世 界 級 大

學 ：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為 了 避 免 各 學 校 發 生 爭 議 ， 只 好 讓 各 大 學

都 分 到 一 些 資 源 ， 但 也 因 為 這 樣 ， 每 間 學 校 都 不 足 以 進 行 大

型 的 研 究 ， 所 以 也 很 難 造 就 世 界 級 的 大 學 ； 不 難 發 現 近 年 的

高 等 教 育 在 學 校 或 是 學 生 數 都 急 速 膨 脹 ， 但 是 政 府 投 注 在 高

等 教 育 的 經 費 卻 逐 年 縮 減 ， 所 以 教 育 資 源 不 見 充 實 卻 反 而 窘

迫 ， 並 且 顯 著 低 於 鄰 近 的 日 本 、 香 港 及 韓 國 ， 這 樣 除 了 不 能

改 善 教 育 學 習 的 環 境 外 ， 就 連 學 生 的 學 習 態 度 與 基 本 能 力 也

正 在 走 下 坡 。 關 於 政 府 投 注 的 教 育 經 費 ， 徐 明 珠 （ 2 0 0 7） 整

理 出，教 育 經 費 占 G N P 的 比 例 由 1 9 9 6 年 的 5 . 2 9﹪，至 2 0 0 5

學 年 減 少 為 4 . 2 8﹪，十 年 來 減 少 1 . 0 1﹪，教 育 經 費 大 量 緊 縮，

尤 其 以 大 學 每 生 平 均 分 攤 經 費 逐 年 下 降 影 響 最 大， 1 9 9 3 學 年

為 2 0 4 , 7 9 5 元，2 0 0 2 學 年 降 為 1 4 9 , 2 6 0 元，十 年 來 減 少 5 5 , 5 3 5

元 。  

    大 學 校 育 的 大 量 擴 充 下 ， 教 育 部 （ 1 9 9 5） 在 中 華 民 國 教

育 報 告 書 中 提 到 ， 在 學 校 數 量 持 續 增 加 的 情 況 下 ， 有 資 源 分

散 與 教 學 品 質 下 降 的 隱 憂 ， 建 議 各 大 學 應 該 提 升 大 學 師 資 素

質 並 建 立 多 元 師 資 體 系 ， 且 應 建 立 教 師 聘 任 及 教 學 評 鑑 的 制

度 。 教 育 對 社 會 的 貢 獻 非 常 多 ， 劉 小 流 （ 2 0 0 1） 認 為 發 展 教

育 不 能 僅 僅 只 看 教 育 對 經 濟 發 展 的 作 用 ， 也 應 考 慮 教 育 自 身

的 規 律 性 ， 教 育 不 單 只 是 適 應 經 濟 的 發 展 ， 而 是 高 等 教 育 本

身 的 發 展 規 律 就 要 適 度 地 超 前 經 濟 發 展 ， 另 外 在 高 等 教 育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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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 化 的 過 程 中 ， 教 育 單 位 除 了 注 重 以 數 量 的 擴 展 來 滿 足 居 民

對 於 高 等 教 育 的 需 求 外 ， 也 應 注 意 高 等 教 育 內 部 運 轉 效 率 的

提 高 ， 應 當 力 中 求 穩 。  
    對 於 教 育 品 質 的 擔 憂 ， 羅 綸 新 （ 2 0 0 7） 也 認 為 若 是 教 育

改 革 是 以 討 好 和 追 求 數 量 的 方 式 而 擴 充 ， 然 後 卻 不 顧 及 教 育

品 質 的 改 善 ， 在 這 樣 的 情 況 下 ， 教 育 機 會 市 場 化 ， 以 及 文 憑

逐 漸 化 身 為 文 化 貨 幣 或 商 品 時 ， 所 產 生 的 貶 值 現 象 ， 與 高 學

歷 高 失 業 的 現 象 將 不 難 想 像 。 而 且 因 為 教 育 程 度 普 遍 提 升 ，

因 而 使 得 學 歷 貶 值 ， 高 玉 靜 （ 1 9 9 9） 認 為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如

果 還 希 望 保 有 同 等 薪 資 的 工 作 ， 則 需 要 擁 有 更 高 的 學 位 歷 ，

所 以 高 等 教 育 擴 充 對 各 類 畢 業 生 之 影 響 力 是 存 在 的 。  

    在 眾 多 休 閒 學 系 成 立 的 同 時 ， 由 於 教 育 部 對 休 閒 學 系 的

設 立 並 無 專 業 的 統 一 標 準，所 以 國 內 目 前 5 7 所 休 閒 科 系 的 課

程 內 容 就 由 各 校 自 由 發 展 ， 但 在 這 樣 自 由 發 展 的 過 程 當 中 ，

學 生 的 素 質 也 將 令 人 擔 憂 。 許 振 家 （ 2 0 0 4） 也 提 及 ， 至 今 休

閒 科 系 或 休 閒 學 系 被 廣 泛 運 用 在 學 術 界 時 ， 其 實 都 還 未 出 現

定 義 休 閒 相 關 學 系 的 標 準 ， 所 以 使 得 休 閒 相 關 學 系 一 詞 尚 不

明 確 ， 在 學 術 界 對 休 閒 相 關 學 系 定 位 不 明 的 情 況 下 ， 到 底 培

育 出 來 的 學 生 是 走 向 學 術 還 是 商 業 市 場 消 費 ， 與 市 場 所 需 能

否 一 致 還 是 未 知 。 所 以 曾 玟 菁 、 黃 筱 雯 （ 2 0 0 6） 認 為 在 許 多

專 科 學 校 相 繼 改 制 為 學 院 或 是 科 技 大 學 的 階 段 ， 如 果 沒 有 好

的 考 核 評 鑑 制 度 來 把 關 ， 可 能 培 育 出 不 夠 專 業 的 人 力 ， 將 無

法 有 效 供 應 市 場 上 的 需 要 ， 也 造 成 教 學 資 源 的 浪 費 。  

而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在 此 高 等 教 育 擴 充 的 階 段 ， 也 同 樣 以 極

快 的 速 度 成 長 ， 所 以 同 樣 也 面 臨 教 學 資 源 不 足 的 問 題 ， 各 校

看 好 休 閒 市 場 的 需 求 ， 積 極 爭 取 與 開 發 休 閒 學 系 的 資 源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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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在 資 源 有 限 與 教 育 部 無 心 投 資 的 情 況 下 ， 各 校 能 運 用 與 取

得 的 教 學 設 備 與 資 源 就 產 生 不 足 的 現 象 。  

（ 二 ） 少 子 化 的 衝 擊  
    少 子 化 是 指 人 口 生 育 率 下 降 ， 造 成 幼 年 人 口 逐 漸 減 少 的

現 象 Wi k i p e d i a ( n . d . b )。我 國 高 等 教 育 由 精 英 教 育 走 向 普 及 教

育，羅 綸 新（ 2 0 0 7）統 計 高 教 學 校 總 數 由 1 9 8 1 年 之 1 0 4 所 擴

張 至 2 0 0 5 年 的 1 6 2 所，如 果 大 學 校 數 不 變，而 出 生 人 口 不 斷

縮 減 的 情 況 下 ， 高 等 教 育 將 會 受 到 相 當 大 的 衝 擊 ， 所 以 少 子

化 為 我 國 當 前 必 須 面 對 的 重 大 議 題 ， 而 對 教 育 方 面 的 衝 擊 力

是 相 當 大 ， 目 前 高 等 教 育 的 擴 張 還 未 看 到 相 關 單 位 正 視 人 口

變 化 而 及 早 因 應，若 以 大 一 新 生 正 常 入 學 年 齡 1 8 歲 而 言，那

大 約 可 由 1 7 年 前 的 嬰 兒 總 數 就 可 明 白 未 來 大 專 的 需 求，而 在

1 9 9 8 年 台 灣 人 口 出 生 率 出 現 急 速 下 滑，當 年 人 口 減 少 5 4 , 5 5 2

名，出 生 率 的 急 速 下 滑 已 在 2 0 0 4 年 造 成 國 小 大 減 班，且 將 在

2 0 1 0 年 時 造 成 國 中 大 減 班 ， 接 下 來 在 2 0 1 3 年 就 是 高 中 ， 而

在 2 0 1 6 年 時 大 學 就 會 面 臨 減 班，也 就 是 十 年 後 國 內 將 有 一 次

大 學 院 校 的 大 淘 汰 。  

    而 少 子 化 對 教 育 所 帶 來 的 衝 擊 ， 徐 明 珠 （ 2 0 0 6） 進 一 步

作 出 整 理 ， 認 為 少 子 化 會 使 高 等 教 育 面 臨 招 生 不 足 的 困 境 、

使 教 育 市 場 產 生 競 爭 的 壓 力 與 競 爭 力 下 降 ， 導 致 教 育 品 質 低

落 。 但 是 吳 清 山 、 林 天 佑 （ 2 0 0 5） 認 為 少 子 化 有 正 面 與 負 面

的 影 響 ， 而 就 正 面 的 影 響 來 說 ， 一 為 有 助 國 民 教 育 降 低 班 級

人 數 ， 二 是 助 於 中 小 學 邁 向 「 精 緻 化 」 的 教 育 ， 三 為 學 生 升

入 大 學 機 會 增 多 ， 所 以 升 學 壓 力 會 漸 緩 ； 然 而 就 負 面 的 影 響

而 言 ， 一 為 幼 稚 園 以 上 至 大 學 院 校 將 會 面 臨 招 生 不 足 現 象 ，

學 校 經 營 會 越 來 越 困 難 ， 二 是 教 師 缺 額 減 少 ， 師 資 培 育 面 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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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展 危 機 ， 三 是 大 專 院 校 招 收 學 生 為 濫 竽 充 數 ， 所 以 品 質 越

來 越 差 。  

    在 高 等 教 育 面 臨 的 挑 戰 當 中 ， 以 少 子 化 對 於 教 育 機 構 的

生 存 最 具 關 鍵 影 響 ， 為 了 因 應 供 需 失 衡 的 狀 況 ， 目 前 教 育 部

正 研 擬「 大 專 院 校 暨 研 究 所 進 退 場 機 制 」，內 容 為 限 制 新 設 大

學 院 校 與 研 究 所 ， 及 列 管 招 生 不 足 的 系 所 或 校 院 ， 並 且 檢 討

錄 取 率 過 高 的 研 究 所 招 生 問 題 ， 所 以 未 來 對 大 學 將 可 能 採 取

併 所 、 減 招 、 停 招 、 轉 型 或 整 併 ， 也 有 可 能 甚 至 是 退 場 等 作

法（ 徐 明 珠， 2 0 0 7）。國 內 休 閒 學 系 因 為 高 教 體 系 的 擴 充 數 量

也 增 加 許 多 ， 由 以 上 高 教 體 系 在 面 臨 少 子 化 的 衝 擊 下 ， 所 遇

到 的 問 題 ， 可 想 而 知 休 閒 學 系 勢 必 也 會 遇 到 招 生 不 足 、 與 他

校 產 生 市 場 競 爭、學 生 素 質 不 齊，而 面 臨 合 併 或 淘 汰 的 命 運。 

（ 三 ） 市 場 機 制 現 象  

    在 全 球 各 先 進 國 家 高 等 教 育 逐 漸 從 菁 英 教 育 走 向 大 眾 教

育 的 階 段，我 國 也 自 1 9 8 7 年 之 後，高 等 教 育 不 斷 快 速 成 長 ，

但 是 對 於 高 等 教 育 是 否 應 該 繼 續 地 擴 充 ， 常 常 引 發 兩 方 不 同

意 見 ； 一 方 認 為 高 等 教 育 應 該 延 緩 成 長 ， 因 為 國 家 若 未 將 人

力 發 展 與 就 業 市 場 的 整 體 需 求 考 量 在 內 ， 將 會 形 成 教 育 性 失

業 ( t h e  e d u c a t e d  u n e m p l o y m e n t )、 結 構 性 失 業 ( t h e  s t r u c t u r e d  

u n e m p l o y m e n t )、 學 用 不 配 合 ( m i s m a t c h )與 學 位 、 文 憑 貶 值

等 ， 而 導 致 教 育 投 資 的 浪 費 ， 而 另 一 方 則 認 為 ， 如 此 地 擴 展

將 可 透 過 市 場 機 制 來 進 行 調 節 ， 讓 其 自 然 恢 復 供 需 平 衡 的 狀

態 （ 高 玉 靜 ， 1 9 9 9）。  

    臺 灣 社 會 少 子 化 對 大 學 招 生 的 衝 擊 是 早 可 預 見 的 ， 陳 維

昭 （ 2 0 0 7） 認 為 教 育 部 放 任 國 內 大 學 倍 增 ， 我 國 高 教 發 展 質

量 已 經 失 衡，問 題 癥 結 在 於 教 育 政 策 不 連 貫、教 育 投 資 不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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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 未 建 立 分 級 分 工 制 度 ， 而 導 致 各 大 學 迷 失 發 展 方 向 與 定

位 模 糊 ， 我 國 大 學 若 要 卓 越 發 展 則 必 須 透 過 ， 自 我 定 位 、 評

鑑 與 資 源 分 配 三 項 措 施 ， 讓 大 學 適 度 分 工 合 作 來 擔 任 不 同 的

任 務 ， 以 符 合 社 會 多 元 的 需 求 ， 並 且 打 破 各 校 平 頭 主 義 ， 才

能 提 升 國 家 的 競 爭 力 。  

    以 市 場 供 需 的 原 理 探 討 ， 目 前 1 6 3 所 高 等 教 育 學 校 ， 往

後 將 面 臨 校 系 整 併 、 或 被 淘 汰 的 命 運 ， 整 個 教 育 機 構 的 數 量

即 從 成 熟 期 前 往 衰 退 期 邁 進（ 楊 峰 州、李 姿 蓉， 2 0 0 7）。由 圖

1 來 看 ， 高 等 教 育 學 校 都 發 展 至 成 熟 期 末 端 階 段 ， 當 然 其 中

也 包 含 休 閒 學 系 ， 所 以 如 何 在 一 場 即 將 發 生 的 激 烈 競 爭 中 生

存 下 來 ， 將 是 各 校 目 前 急 需 慎 重 思 考 的 問 題 許 多 學 校 會 在 這

一 波 大 學 數 量 降 低 的 過 程 裡 ， 面 臨 科 系 整 併 、 轉 型 以 及 減 招

等 問 題 。  

 

三 、 小 結  

    從 1 9 8 7 年 解 嚴 ， 至 1 9 9 4 年 新 公 佈 的 大 學 法 對 各 高 等 教

育 機 構 成 立 學 系 的 鬆 綁 ， 讓 國 內 高 等 教 育 機 構 的 成 長 急 速 ，

而 休 閒 學 系 在 此 階 段 也 增 加 至 5 7 所 之 多。但 在 同 類 型 的 高 等

教 育 機 構 同 時 成 長 的 情 況 下 ， 就 會 面 臨 到 資 源 不 足 已 分 配 各

校 、 市 場 競 爭 與 招 生 困 難 ， 以 及 少 子 化 所 帶 來 的 連 鎖 效 應 等

問 題 。 所 以 教 育 部 應 對 持 續 成 長 的 高 等 教 育 機 構 適 時 喊 停 ，

並 針 對 已 造 成 的 問 題 擬 訂 解 決 方 針 ， 提 高 國 內 高 等 教 育 的 品

質 ， 其 中 當 然 也 包 括 休 閒 學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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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休閒教育概況  

 

一 、 美 國 休 閒 教 育 的 發 展  
    國 內 的 高 等 教 育 成 長 過 剩 ， 是 早 可 預 見 的 ， 因 為 美 國 的

高 等 教 育 也 曾 經 面 臨 過 度 擴 張 的 階 段，B r u b a c h e r ( 1 9 8 2 / 2 0 0 3 )

在 高 等 教 育 哲 學 一 書 就 提 到 ， 美 國 大 學 入 學 人 數 之 高 漲 ， 波

及 了 高 等 教 育 哲 學 問 題 ， 因 為 成 績 平 庸 者 湧 入 學 府 ， 高 等 教

育 水 準 將 低 落 ， 而 且 大 學 院 校 的 學 生 入 學 數 ， 將 大 於 職 業 所

需 之 數 ， 若 再 加 上 學 非 所 用 ， 未 來 社 會 動 盪 不 安 可 能 導 源 於

此 。 國 內 的 休 閒 教 育 目 前 面 臨 高 教 機 構 發 展 過 剩 的 階 段 ， 可

想 而 知 美 國 在 教 育 與 經 濟 皆 比 我 國 進 步 的 情 況 下 ， 其 休 閒 教

育 必 定 也 經 歷 過 此 成 長 過 速 階 段 。  

    目 前 台 灣 的 休 閒 相 關 科 系 課 程 發 展 與 美 國 早 期 發 展 不 一

致 的 現 象 非 常 類 似 ， 張 璟 揚 、 楊 峰 州 （ 2 0 0 5） 提 到 在 同 樣 的

狀 況 下，美 國 成 立 C O A 管 理 休 閒 教 育 課 程，反 觀 國 內 從 最 初

休 閒 相 關 學 系 設 立 至 今 已 有 1 0 多 年 的 時 間，卻 沒 有 任 何 學 術

單 位 正 視 這 個 問 題 在 此 提 出 國 內 休 閒 相 關 科 系 可 參 照 C O A

課 程 認 證 標 準 來 規 劃 設 計 課 程 ， 以 及 各 休 閒 相 關 科 系 短 期 先

參 考 C O A 標 準 來 規 劃 國 內 的 休 閒 教 育 課 程，往 後 再 充 實 資 源

以 申 請 C O A 認 證 為 目 標 ， 等 兩 項 建 議 。  

    在 第 一 章 曾 說 明 C O A 為 美 國 的 國 家 休 閒 和 公 園 協 會

( N a t i o n a l  R e c r e a t i o n  a n d  P a r k  A s s o c i a t i o n， N R PA )與 美 國 體

育 活 動 和 休 閒 協 會 ( A m e r i c a n  A s s o c i a t i o n  f o r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a n d  R e c r e a t i o n， A A PA R )， 之 前 為 A m e r i c a n  

A s s o c i a t i o n  f o r  L e i s u r e  a n d  R e c r e a t i o n ( A A L R )所 支 援 的 一 個

課 程 認 證 協 會。而 關 於 C O A 與 美 國 休 閒 教 育 的 發 展 背 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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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i s t o r i c a l  p e r s p e c t i v e s  o n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t h e  

N R PA / A A L R  C o u n c i l  o f  A c c r e d i t a t i o n 一 書 可 清 楚 瞭 解 ，  

H a w k i n s ( 1 9 9 8 )  說 明 這 本 書 的 內 容 著 重 N R PA / A A L R  C o u n c i l  

o f  A c c r e d i t a t i o n 在 1 9 6 2 年 到 1 9 7 4 年 期 間 的 發 展 過 程，其 中

包 含 成 立 協 會 的 準 備 工 作 與 過 程 ， 同 時 也 包 括 區 別 與 闡 述

R e c r e a t i o n、 P a r k 和 L e i s u r e  s e r v i c e s 等 專 業 鑑 定 的 準 備 過 程

背 景 。 關 於 美 國 休 閒 教 育 發 展 的 開 端 ， S e s s o m s  ( 1 9 9 8 )說 明

在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 1 9 1 4 - 1 9 1 8 )後 加 速 發 展 ， N a t i o n a l  

R e c r e a t i o n  S c h o o l 的 前 身 P l a y g r o u n d  a n d  R e c r e a t i o n  

A s s o c i a t i o n  o f  A m e r i ca（PA A） 首 度 開 創 了 社 區 休 閒 學 校 ，

之 後 1 9 2 6 年 到 1 9 3 5 年 N a t i o n a l  R e c r e a t i o n  S c h o o l  即 規 劃 為

期 3 4 週 的 執 照 發 給 課 程，在 這 九 年 期 間 培 育 超 過 2 0 0 位 公 園

與 休 閒 領 域 的 專 家 。  
    關 於 C O A 成 立 過 程 與 背 景 ， 在 前 面 有 提 到 C O A 為 兩 個

協 會 所 支 援 ， 就 是 N R PA / A A L R 而 現 在 則 是 N R PA / A A PA R。

N i e p o t h（ 1 9 9 8）說 明 C O A 特 別 是 在 1 9 6 2 - 1 9 7 4 這 1 2 年 的 時

間 裡 被 引 導 建 立 ， 只 為 不 屈 不 撓 成 立 一 個 能 確 定 學 生 在 公 園

休 閒 領 域 得 到 最 好 教 育 的 教 育 課 程。C O A 成 立 後，1 9 7 4 年  1 0

月 2 5 日  由 D a v i d  G r a y 召 集 C O A 的 第 一 次 集 會 ， 參 加 的 人

員 必 須 為 學 院 或 大 學 的 管 理 人 且 為 N R PA 所 選 出；另 外 1 9 7 7

年 5 月 1 7 日 ， C O A 為 北 卡 羅 來 納 州 立 大 學 申 請 的 課 程 認 證

舉 辦 了 第 一 次 的 檢 閱 會 議 ， 同 時 北 卡 羅 來 納 州 立 大 學 也 成 為

第 一 所 申 請 與 通 過 C O A 認 證 的 學 校 。  

美 國 會 成 立 C O A 的 原 因，張 璟 揚、楊 峰 州（ 2 0 0 5）認 為

是 因 為 休 閒 教 育 的 課 程 不 被 政 府 重 視 ， 所 以 導 致 認 證 的 工 作

演 變 成 由 非 政 府 機 構 來 從 事 ， 也 造 成 各 機 構 都 想 獨 自 建 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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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認 證 機 制，而 此 現 象 持 續 了 三、四 十 年，直 至 C O A 成 立 ，

美 國 休 閒 課 程 認 證 的 混 亂 現 象 才 告 一 段 落 ， 且 認 證 的 標 準 同

時 也 被 C o u n c i l  f o r  H i g h e r  E d u c a t i o n  A c c r e d i t a t i o n（ C H E A）

美 國 高 等 教 育 認 證 協 會 承 認，所 以 C O A 的 工 作 為 建 立 一 套 課

程 設 計 標 準 ， 並 負 責 檢 視 各 學 校 提 出 的 認 證 申 請 。 目 前 現 在

已 經 完 成 C H E A 的 第 三 次 審 查 N R PA ( n . d . a )。  

 

二 、 休 閒 課 程 專 業 認 證 協 會  

    前 面 提 到 C O A 現 為 美 國 休 閒 教 育 課 程 認 證 協 會，關 於 其

認 證 的 內 容 涵 蓋 的 層 面，Z a b r i s k i e  ( 1 9 9 8 )說 明 C O A 所 設 定 的

課 程 標 準 與 評 價 可 以 分 成 兩 個 部 份 。 一 個 為 機 構 基 本 組 織

( F o u n d a t i o n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s )， 包 含 學 系 的 基 本 組 織 與 背 景 ；

另 一 個 是 專 業 能 力 (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c o m p e t e n c i e s )，有 超 過 4 0 個

標 準 其 包 含 在 八 個 領 域 內 ， 而 這 八 個 領 域 分 別 為 基 礎 概 念

( C o n c e p t i o n a l  f o u n d a t i o n s )、 休 閒 服 務 ( L e i s u r e  s e r v i c e )、 休

閒 傳 達 體 系 ( L e i s u r e  s e r v i c e s  d e l i v e r y  s y s t e m )、 課 程 策 略

( P r o g r a m m i n g  s t r a t e g i e s )、 評 價 、 計 畫 與 鑑 定 ( A s s e s s m e n t ,  

p l a n n i n g ,  a n d  e v a l u a t i o n )、 管 理 層 面

(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v e / m a n a g e m e n t )、 法 律 層 面 ( L e g i s l a t i v e  a n d  

l e g a l  a s p e c t s )、 經 驗 領 域 ( F i e l d  e x p e r i e n c e )。 所 以 C O A 真 正

的 評 鑑 過 程 是 非 常 嚴 苛 而 且 冗 長 的 ， 評 鑑 是 對 制 度 或 是 課 程

是 否 有 達 到 或 超 過 在 教 育 品 質 裡 所 指 定 的 標 準 ， 能 給 予 適 當

的 告 誡 與 調 整 ， 具 有 相 當 的 重 要 性 。  

    任 何 機 構 設 有 四 年 關 於 公 園 遊 憩 與 休 閒 服 務 的 教 育 ， 皆

可 以 向 C O A 提 出 鑑 定 的 申 請，學 生 若 想 進 入 相 關 學 校 就 讀 ，

應 該 仔 細 調 查 各 校 的 詳 細 課 程 來 決 定 是 否 有 符 合 個 別 的 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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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R PA ( n . d . a )。C O A 評 鑑 的 過 程 是 冗 長 且 嚴 峻 的，N R PA（ 2 0 0 4）

說 明 預 備 要 申 請 評 鑑 的 學 校 剛 開 始 要 提 交 正 式 的 申 請 格 式 ，

其 中 包 含 未 來 廣 泛 的 發 展 計 畫 與 自 我 研 究 ， 還 需 要 組 織 一 個

校 內 品 質 管 理 團 隊 ， 學 校 的 認 證 申 請 通 過 與 否 ， 以 及 讓 申 請

的 學 校 瞭 解 哪 些 課 程 是 需 要 持 續 進 行 與 維 持 ， 是 由 協 會 十 位

委 員 依 評 鑑 狀 況 而 決 定 ， 這 十 位 委 員 是 由 兩 個 發 起 單 位 、 學

者 專 家 、 開 業 者 以 及 公 眾 代 表 人 物 所 共 同 組 成 ， 通 過 認 證 的

學 校 每 五 年 需 要 再 做 類 似 的 檢 視 ， 但 每 年 所 做 的 新 變 動 都 需

要 告 知 協 會 ， 這 樣 一 來 評 鑑 將 是 內 外 並 進 ， 不 過 這 樣 的 評 鑑

內 容 與 方 式 只 針 對 四 年 課 程 ， 也 就 是 不 包 含 研 究 所 課 程 。 同

時 評 鑑 項 目 除 了 分 成 上 述 的 八 大 類 之 外 ， 這 些 標 準 可 以 細 述

包 含 學 校 學 術 單 位 的 特 色 、 學 術 單 位 的 理 念 與 目 標 、 行 政 管

理 、 教 職 員 、 學 生 、 教 學 資 源 等 。  
    C O A 從 1 9 7 4 年 成 立 至 今 ， 所 設 定 的 課 程 評 鑑 標 準 已 成

熟 完 備，而 曾 經 被 其 認 證 的 學 校 已 逾 百 所，而 根 據 C O A 網 站

公 佈 2 0 0 7 年 已 認 證 的 學 校 共 有 9 4 所。除 了 C O A 設 立 課 程 的

評 鑑 標 準 外，S o c i e t y  o f  P a r k  a n d  R e c r e a t i o n  E d u c a t o r s（ S P R E）

也 出 版 C u r r i c u l u m  C a t a l o g  R e c r e a t i o n  &  P a r k  E d u c a t i o n 一 書

來 呈 現 通 過 認 證 學 校 的 評 鑑 內 容 。  

    N R PA（ 2 0 0 3）說 明 這 本 C a t a l o g 包 含 美 國 與 加 拿 大 公 園

休 閒 資 源 與 休 閒 服 務 的 廣 泛 資 訊 ， 在 這 本 C a t a l o g 中 的 學 校

課 程 都 是 被 通 過 認 證 或 是 有 申 請 被 認 證 學 校 課 程 的 目 前 現

況，而 有 星 號 註 記 的 學 校，已 經 被 C O A 認 證 過。美 國 休 閒 課

程 認 證 從 2 0 世 紀 初 發 展 至 今，雖 經 歷 過 一 段 整 合 期，但 目 前

已 有 相 當 明 確 的 目 標，也 具 備 了 嚴 謹 的 課 程 審 核 標 準。 S P R E

也 是 N R PA 的 分 支 ， 任 務 是 討 論 關 於 公 園 休 閒 資 源 與 休 閒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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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等 互 動 ， 亦 即 宣 傳 有 關 的 相 關 事 務 ； 其 目 標 有 三 ， 第 一 是

為 了 鑑 別 、 回 顧 與 分 析 而 組 織 一 個 研 討 會 ， 內 容 是 關 於 社 區

休 閒 學 者 的 討 論 與 決 策 ； 第 二 為 促 進 研 究 品 質 貢 獻 ， 幫 助 研

究 結 果 分 類 出 版 ， 以 及 論 文 集 與 研 討 會 等 ； 第 三 為 加 強 公 園

休 閒 開 業 者 與 學 者 的 連 結 ， 促 進 該 領 域 全 面 發 展 。 此 書 的 出

版 ， 讓 其 他 有 申 請 卻 未 通 過 的 學 校 ， 或 是 其 他 想 設 立 相 關 學

系 的 學 校 ， 能 有 參 考 的 依 據 ， 共 同 為 休 閒 教 育 的 品 質 把 關 。  

    而 且 N R PA 不 僅 對 學 校 的 課 程 做 專 業 檢 定 ， 連 學 生 的 專

業 能 力 也 有 相 關 的 規 定 ， N R PA（ n . d . b） 說 明 專 業 檢 定 就 是

學 生 個 別 自 願 對 自 己 能 力 、 尺 度 與 標 準 申 請 識 別 與 鑑 定 ， 這

個 檢 定 最 主 要 的 目 的 為 確 保 在 公 園 休 閒 領 域 被 雇 用 的 員 工 都

能 達 到 高 標 準 的 表 現。所 以 N R PA 在 1 9 8 1 年 創 立 全 國 檢 定 的

計 畫 ， 而 計 畫 目 的 包 含 以 下 三 點 ， 一 為 建 立 全 國 公 園 休 閒 專

業 領 域 的 檢 定 標 準 ， 二 為 通 過 認 證 的 人 提 供 識 別 效 果 ， 三 為

擔 保 雇 主 所 雇 用 的 人 都 有 受 過 專 業 教 育 與 訓 練 。 同 時 認 為 檢

定 是 唯 一 可 以 達 到 個 別 辨 識 的 途 徑 ， 除 了 可 以 提 高 學 生 自

信 ， 與 得 到 專 業 領 域 與 大 眾 的 尊 重 ， 還 可 以 增 加 專 業 的 可 信

度 。  

    關 於 評 鑑 對 課 程 的 益 處，N R PA ( n . d . a )說 明 評 鑑 有 兩 個 基

本 的 目 的 ， 一 為 保 證 課 程 的 品 質 ， 二 為 改 善 課 程 品 質 。 雖 不

能 完 全 但 可 以 為 教 育 的 品 質 提 供 合 理 的 保 證 ， 雇 主 可 從 鑑 定

過 學 校 畢 業 的 學 生 得 到 保 證 ， 這 些 學 生 也 都 馬 上 通 過

C e r t i f i e d  P a r k  &  R e c r e a t i o n  P r o f e s s i o n al（C P R P）測 驗 調 查 ，

該 領 域 的 專 業 認 證 也 愈 來 愈 多 ， 資 料 顯 示 從 符 合 鑑 定 標 準 學

校 畢 業 的 學 生 能 馬 上 通 過 C P R P 的 測 驗 ， 反 之 則 需 要 至 少 兩

年 的 時 間 才 能 到 此 標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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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應 用 美 國 休 閒 課 程 認 證 標 準 之 調 查 研 究

中 ， 翁 晟 航 （ 2 0 0 6） 以 國 內 大 專 院 校 休 閒 科 系 的 專 任 教 師 為

對 象 ， 發 出 9 6 份 ， 回 收 6 6 份 。  

    其 研 究 結 論 為 ， 國 內 有 9 3 . 3 %的 休 閒 專 任 教 師 同 意 或 非

常 同 意 國 內 休 閒 課 程 需 要 認 證 標 準 ， 以 及 有 7 4 . 2 %的 休 閒 專

任 教 師 同 意 或 非 常 同 意 國 內 休 閒 課 程 規 劃 應 用 美 國 課 程 認 證

標 準 。 翁 晟 航 將 原 因 歸 納 如 下 ： 第 一 為 國 內 課 程 規 劃 上 大 部

分 是 參 考 美 國，第 二 為 國 內 休 閒 系 發 展 快 速，即 需 統 一 標 準，

第 三 為 美 國 休 閒 課 程 認 證 標 準 十 分 健 全 值 得 效 仿 。 但 他 同 時

提 醒 在 應 用 美 國 課 程 認 證 的 時 候 ， 須 注 意 民 情 民 風 的 不 同 ，

應 建 立 自 己 的 標 準 而 非 沿 用 美 國 的 ， 也 建 議 可 以 參 考 美 國 休

閒 領 域 認 證 標 準 發 展 之 歷 史 ， 組 成 專 業 學 術 團 體 或 協 會 ， 為

休 閒 教 育 規 劃 認 證 標 準 以 及 相 關 事 宜 。  

 

三 、 小 結  

    美 國 的 休 閒 教 育 約 略 從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開 始 萌 芽 ， 而

台 灣 從 1 9 6 2 年 休 閒 教 育 逐 漸 被 廣 泛 應 用 ， 1 9 8 6 年 教 育 部 為

推 廣 休 閒 教 育 ， 而 訂 定 「 休 閒 教 育 實 施 計 劃 」， 可 參 閱 第 1 3

頁 。 美 國 在 1 9 7 0 年 D .  B e l l 注 意 到 ， 美 國 大 學 已 經 成 為 一 處

遼 闊 的 垃 圾 場（ d u m p i n g  g r o u n d），大 學 不 阻 擋 此 趨 勢，還 張

臂 歡 迎 B r u b a c h e r ( 1 9 8 2 / 2 0 0 3 )。 顯 示 已 遇 到 高 等 教 育 擴 充 過

量 的 問 題 ， 接 著 因 為 各 方 休 閒 教 育 機 構 都 想 要 自 己 成 立 機

制 ， 經 過 混 亂 期 過 後 ， 在 1 9 7 4 年 C O A 成 立 而 開 始 接 受 各 校

申 請 認 證 ， 才 逐 漸 讓 美 國 的 休 閒 教 育 機 制 完 備 。  

    國 內 目 前 正 遇 到 高 教 擴 充 與 休 閒 教 育 機 制 混 亂 時 期 ， 多

方 建 議 皆 為 先 參 考 美 國 的 處 理 方 式 與 C O A 的 課 程 認 證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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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 但 也 都 註 明 與 提 醒 ， 再 參 考 之 下 我 們 還 是 需 要 擬 出 一 套

適 合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的 規 範 與 管 理 辦 法 。   

 

第三節  休閒學系實習課程  

 

一 、 實 習 課 程 的 立 意  

    國 內 學 制 將 教 育 分 為 普 通 教 育 和 技 職 教 育 兩 大 類 ， 而 根

據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E d u c a t i o n a l ,  S c i e n t i f i c  

a n d  C u l t u r a l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U N E S C O） 在 1 9 7 4 的 「 對 技 職 教

育 的 建 議 書 修 訂 版 」（ R e v i s e d  R e c o m m e n d a t i o n  C o n c e r n i n g  

Te c h n i c a l  a n d  Vo c a t i o n a l  E d u c a t i o n） 中 主 張 將 技 職 教 育 解 釋

為 ， 學 習 經 濟 與 社 會 生 活 有 關 的 實 用 技 能 、 知 識 與 態 度 的 教

育 ， 而 黃 政 傑 、 李 隆 盛 （ 1 9 9 6） 認 為 教 育 制 度 應 同 時 也 是 社

會 制 度 的 一 種 ， 當 社 會 面 臨 廣 泛 的 衝 擊 時 ， 教 育 制 度 也 要 隨

著 改 變 ， 今 日 產 業 對 人 才 的 要 求 愈 來 越 高 ， 促 使 職 業 教 育 向

上 提 升 到 大 專 院 校 層 級 ， 並 且 較 強 調 務 實 導 向 的 課 程 ， 主 要

目 的 為 充 實 學 生 就 業 所 需 知 識 、 技 能 和 態 度 。 其 實 高 等 教 育

實 務 課 程 的 設 計 早 期 已 有 部 分 學 校 開 始 規 劃，徐 南 號（ 1 9 7 5）

提 到 國 內 工 、 商 、 農 在 大 學 階 段 即 十 分 重 視 與 產 業 有 關 的 技

術 教 育 ， 其 中 工 學 院 的 必 修 科 目 中 就 含 有 工 廠 實 習 課 程 ， 教

育 部 在 1 9 7 0 年 為 發 展 高 級 技 術 教 育，因 而 擬 定「 大 學 暨 獨 立

學 院 與 生 產 或 技 術 機 構 建 教 合 作 實 施 辦 法 」，其 中 提 到 機 構 在

寒 暑 假 期 間 可 以 邀 請 或 接 受 學 校 派 學 生 至 機 構 研 究 或 實 習 ，

並 指 派 適 當 的 人 員 負 責 協 助 、 指 導 、 記 錄 或 考 核 成 績 等 。  

    前 文 p . 1 6 提 到 美 國 在 1 9 6 0 年 至 1 9 7 0 年 之 間，也 因 為 高

等 教 育 機 構 成 長 過 量 ， 所 以 加 州 立 法 約 束 教 育 單 位 發 展 的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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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 而 張 添 洲 （ 1 9 9 3） 整 理 美 國 在 大 專 生 供 過 於 求 現 象 發 生

時 ， 美 國 M a r l a n d 在 1 9 7 1 年 提 出 「 生 計 教 育 」（ C a r e e r  

E d u c a t i o n）， 即 為 教 育 必 須 有 計 畫 的 配 合 經 濟 發 展 與 社 會 發

展 的 改 革 措 施 ， 其 中 包 含 學 校 利 用 現 有 教 育 資 源 ， 將 其 重 組

以 發 展 出 更 實 用 且 適 合 學 生 需 要 的 課 程 ， 以 及 藉 助 工 商 企 業

界 參 與 教 育 活 動 ， 使 學 生 從 實 際 體 驗 中 獲 得 經 驗 ， 所 以 他 同

時 也 認 為 ， 普 通 教 育 在 「 教 育 即 生 活 、 學 校 即 社 會 」 的 理 念

下 ， 也 具 備 有 技 職 教 育 的 模 式 ， 所 以 兩 者 之 間 並 無 確 切 的 界

限 存 在 ， 同 時 也 因 為 學 生 在 就 業 前 ， 對 未 來 的 工 作 總 是 存 在

著 某 種 憧 憬 ， 剛 好 可 由 學 校 教 育 所 提 供 的 實 際 體 驗 課 程 ， 來

對 職 業 充 分 地 試 探 ， 清 楚 了 解 自 己 的 能 力 及 興 趣 所 在 ， 更 能

確 立 將 來 自 己 想 要 從 事 的 職 業 目 標 且 應 蒐 集 工 作 性 質 、 工 作

環 境 、 福 利 措 施 、 工 作 待 遇 、 應 具 備 的 條 件 、 知 識 與 技 能 及

工 作 展 望 等 。  

    學 生 畢 業 後 即 需 面 對 產 業 就 業 上 的 競 爭 ， 必 須 在 畢 業 前

從 學 校 獲 得 就 業 時 所 需 的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能 ， 所 以 學 校 的 課 程

是 否 能 符 合 學 生 的 需 求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李 姿 蓉， 2 0 0 6）。而 且

實 習 課 程 對 學 生 的 影 響 方 面 ， 程 金 保 、 張 秉 書 （ 2 0 0 1） 指 出

學 生 至 企 業 單 位 實 習 後 ， 因 為 實 務 工 作 操 作 的 落 實 而 使 專 業

素 養 深 厚，所 以 學 校 可 依 學 生 的 專 業 能 力，在 學 生 就 業 之 前，

進 行 就 業 諮 詢 或 提 供 升 學 之 建 議 。  

    學 校 規 劃 實 習 課 程 的 用 意 ， 郭 德 賓 、 莊 明 珠 （ 2 0 0 6） 認

為 是 讓 學 生 在 其 就 學 期 間 能 至 業 界 實 際 運 作 ， 將 理 論 與 實 務

結 合 ， 但 實 際 上 ， 有 些 學 生 在 經 過 校 外 實 習 後 ， 反 而 對 本 業

產 生 不 認 同 感 ， 經 研 究 指 出 ， 學 生 經 過 校 外 實 習 後 ， 到 餐 旅

相 關 產 業 工 作 的 意 願 並 不 高 ， 由 於 學 生 在 實 習 之 前 對 未 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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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場 抱 著 期 待 ， 而 當 預 期 與 實 際 產 生 落 差 時 ， 將 產 生 某 種 認

知 衝 突 ， 此 衝 突 無 法 得 到 適 當 調 解 時 ， 學 生 將 會 選 擇 離 開 此

一 行 業 ； 由 於 各 校 實 習 制 度 不 相 同 ， 因 此 建 議 做 更 近 一 步 的

驗 證 ， 並 將 薪 資 與 市 場 需 求 等 加 入 。  

    就 教 育 程 度 、 工 作 經 驗 以 及 薪 資 三 項 就 業 相 關 因 素 ， 高

玉 靜 （ 1 9 9 9） 在 其 高 等 教 育 擴 張 與 就 業 狀 況 之 關 係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教 育 程 度 與 工 作 經 驗 呈 現 負 相 關 ， 因 為 個 體 在 教 育 上

多 做 投 資 時 ， 因 而 在 累 積 工 作 資 歷 上 較 為 不 足 ， 而 工 作 經 驗

對 薪 資 的 解 釋 力 為 最 高 ， 教 育 程 度 變 項 為 次 之 ， 所 以 工 作 經

驗 越 豐 富 ， 教 育 程 度 越 高 者 ， 其 薪 資 亦 越 多 ， 同 時 也 提 出 相

關 建 議 ， 第 一 為 建 立 完 善 評 鑑 系 統 ， 使 高 等 教 育 質 量 並 重 ，

第 二 為 建 立 全 國 勞 動 資 訊 網 ， 目 的 為 受 教 育 者 必 須 思 考 與 吸

收 「 進 行 教 育 投 資 時 ， 要 學 習 些 什 麼 」 的 充 足 訊 息 ， 第 三 為

彈 性 規 劃 課 程 ， 加 強 實 用 技 能 ， 使 培 育 出 來 的 人 才 能 符 合 就

業 市 場 的 需 求 。  

    但 是 學 術 界 對 實 習 課 程 的 推 崇 ， 並 不 表 示 業 者 也 是 對 實

習 課 程 抱 持 著 同 樣 的 看 法，M c G h e e（ 1 9 8 7）指 出 學 界 認 為 實

習 是 學 習 後 的 成 果 展 現 ， 是 整 個 學 生 在 學 習 過 程 的 高 峰 ， 而

產 業 單 位 則 是 認 為 ， 實 習 只 是 要 進 入 正 式 職 場 工 作 的 開 始 罷

了 。 所 以 雙 方 面 對 實 習 的 定 義 ， 以 及 面 對 學 生 到 業 界 實 習 的

態 度 ， 在 支 持 的 程 度 上 應 該 是 有 所 相 異 的 。 另 外 對 實 習 課 程

內 容 ， 體 育 專 業 人 力 規 劃 研 究 小 組 （ 1 9 9 1） 提 到 學 生 實 習 時

數 太 少 ， 以 及 學 校 課 程 專 業 科 目 太 偏 理 論 ， 則 不 配 合 社 會 需

求 ， 而 有 效 調 節 課 程 結 構 ， 來 加 強 理 論 與 實 務 的 結 合 ， 對 學

生 在 畢 業 後 充 份 就 業 則 有 幫 助 。  

    因 此 ， 良 好 的 實 習 課 程 規 劃 ， 除 了 要 有 專 業 的 教 師 與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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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人 員 外 ， 課 程 設 計 、 產 業 配 合 、 結 構 調 整 與 實 習 時 數 ， 皆

為 實 習 課 程 在 規 劃 時 的 考 慮 因 素 。  

     

二 、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內 容  
（ 一 ） 實 習 課 程 與 休 閒 學 系  

    關 於 學 生 對 實 習 課 程 的 態 度 ， 李 啟 誠 （ 1 9 9 8） 在 專 科 學

校 企 業 管 理 校 外 實 習 之 研 究 一 文 中 ， 認 為 校 外 實 習 是 藉 由 角

色 扮 演 來 體 驗 與 學 習 業 界 實 務 知 識 ， 學 校 如 果 無 法 與 企 業 結

合 ， 則 學 生 在 校 所 學 的 理 論 與 實 務 之 間 永 遠 會 有 缺 口 存 在 ，

並 提 出 三 個 研 究 發 現 ， 第 一 為 超 過 8 0 %實 習 生 認 為 ， 學 校 安

排 實 習 單 位 有 助 實 習 成 效 的 落 實 ， 呈 正 面 態 度 ； 二 、 企 業 個

案 的 撰 寫 ， 有 助 經 營 管 理 知 識 的 學 習 與 問 題 的 發 掘 ； 三 、 企

業 個 案 發 表 ， 有 助 各 行 業 經 驗 分 享 與 口 才 訓 練 。 但 是 該 研 究

為 針 對 企 業 管 理 科 系 實 習 課 程 的 探 討 ， 所 以 研 究 者 在 此 衍 生

欲 探 討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對 其 學 生 而 言 ， 是 否 也 對 其 抱 持 正

面 態 度 的 研 究 動 機 。 而 曾 華 源 （ 1 9 9 2） 指 出 ， 學 生 在 實 習 過

程 中 較 重 視 實 習 機 構 是 否 符 合 學 校 要 求 ， 考 慮 機 構 對 學 生 能

力 之 的 期 待 ， 還 有 個 人 交 通 往 返 實 習 地 點 的 方 便 性 ， 實 習 內

容 與 個 人 期 待 是 否 相 符 合 ， 以 及 實 習 機 構 對 未 來 的 就 業 是 否

有 幫 助 。  

    近 年 來 休 閒 產 業 高 度 發 展 ， 而 教 育 部 （ 2 0 0 6） 建 議 技 專

院 校 若 無 法 配 合 產 業 及 科 技 的 快 速 發 展 ， 可 結 合 職 業 訓 練 與

產 業 界 ， 在 彈 性 的 學 制 及 課 程 之 下 ， 兼 顧 學 生 的 升 學 與 就 業

需 求 。 社 會 發 展 變 遷 快 速 ， 張 添 洲 （ 1 9 9 3） 認 為 學 生 在 就 業

之 前 應 對 工 作 世 界 有 所 認 識 ， 才 不 至 於 對 複 雜 的 職 業 感 到 困

惑 或 造 成 錯 誤 的 選 擇 ， 以 及 與 職 業 適 應 的 困 難 ， 而 對 於 一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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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業 的 了 解 ， 應 包 含 該 項 職 業 的 性 質 、 工 作 條 件 、 職 責 、 內

容 及 應 有 的 行 為 表 現 ， 所 以 他 認 為 教 育 的 內 容 ， 應 該 要 與 生

活 及 工 作 結 合 ， 而 教 育 的 場 所 也 要 擴 及 整 個 社 會 ， 教 學 重 心

要 放 在 培 養 學 生 自 學 的 能 力 ， 另 外 課 程 內 容 也 應 當 結 合 生 活

與 工 作 。  

    對 於 課 程 休 閒 科 系 急 速 擴 增 後，曾 玟 菁、黃 筱 雯（ 2 0 0 6）

將 其 分 為 休 閒 管 理 類 與 休 閒 遊 憩 類 兩 項 ， 而 兩 類 的 共 同 教 育

目 標 為 ， 皆 以 學 術 倫 理 為 基 礎 來 結 合 產 官 學 界 ， 再 配 合 實 務

操 作 課 程 ， 使 畢 業 生 能 快 速 融 入 就 業 市 場 。 根 據 時 代 的 變 遷

與 趨 勢 ， 休 閒 相 關 科 系 也 需 要 配 合 社 會 需 求 ， 學 校 應 規 劃 一

套 培 養 專 業 能 力 的 課 程 ， 培 育 出 符 合 社 會 需 求 的 專 業 人 員 ，

並 且 增 加 學 生 的 實 習 時 數 ， 以 培 養 學 生 在 職 場 的 實 戰 經 驗 與

能 力 ， 進 而 增 進 學 生 未 來 就 業 的 競 爭 性 （ 黃 鈺 婷 ， 2 0 0 2； 林

永 森， 2 0 0 3）。對 於 課 程 設 計 應 當 配 合 社 會 需 求 這 部 份，許 振

家 （ 2 0 0 4） 也 強 調 休 閒 專 業 教 育 的 準 備 課 程 ， 是 不 斷 變 動 的

具 體 事 實 ， 一 方 面 是 強 調 課 程 規 劃 能 讓 學 生 獲 得 最 大 利 益 ，

另 一 方 面 是 希 望 所 訓 練 出 來 的 學 生 能 獲 得 產 業 的 青 睞 。  

    所 以 實 習 課 程 對 休 閒 學 系 的 重 要 性 ， H e n d e r s o n（ 1 9 9 3）

認 為 是 非 常 實 習 重 要 的 ， 他 認 為 休 閒 專 業 人 才 必 須 準 備 好 去

服 務 各 種 不 同 的 人 ， 過 程 可 以 透 過 電 腦 模 擬 或 是 對 校 內 教 職

員 提 供 服 務 的 方 法 來 作 為 實 習 ， 學 生 在 此 過 程 中 也 可 發 展 其

對 社 會 的 責 任 感 ， 所 以 休 閒 專 業 準 備 教 育 中 的 實 習 部 份 ， 被

認 為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但 是 林 玉 梅 （ 2 0 0 6） 認 為 學 校 在 實 施 實

習 課 程 的 過 程 中 也 出 現 些 許 困 難 度 ， 因 為 在 休 閒 教 育 的 環 境

當 中 ， 往 往 具 備 豐 富 實 務 經 驗 者 ， 多 數 卻 無 足 夠 學 歷 參 與 學

校 人 才 培 育 規 劃 ， 造 成 休 閒 產 業 發 展 與 教 育 的 學 習 上 出 現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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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與 實 務 缺 口 ， 所 以 提 出 休 閒 產 業 人 力 的 培 育 的 歷 程 中 ， 可

藉 由 轉 化 學 習 的 方 式 ， 經 驗 交 流 的 學 習 ， 將 所 學 的 知 能 融 會

貫 通 ， 且 增 加 新 知 識 。  

    目 前 少 有 研 究 針 對 休 閒 學 系 的 實 習 課 程 做 相 關 的 探 討 ，

若 要 瞭 解 休 閒 學 系 的 實 習 課 程 ， 是 否 也 能 對 該 系 學 生 產 生 同

樣 效 益 ， 或 是 已 規 劃 實 習 課 程 的 學 校 ， 其 所 規 劃 的 實 習 課 程

是 否 能 讓 學 生 獲 得 最 大 的 利 益 ， 也 同 時 能 符 合 產 業 的 青 睞 ，

進 而 彌 補 理 論 與 實 務 的 缺 口，將 為 休 閒 學 系 及 須 探 討 的 議 題。 

（ 二 ）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內 容 概 況  

    根 據 2 0 0 6 年 大 專 院 校 科 系 別 概 況 ， 國 內 大 專 院 校 共 有

5 7 間 科 系 名 稱 中 含 有 「 休 閒 」 二 字 並 提 供 日 間 部 學 士 學 位 ，

但 本 研 究 所 指 的 休 閒 學 系 為 高 等 教 育 體 系 ， 沒 有 包 含 技 職 體

系。所 以 在 5 7 間 學 校 裡，以 學 校 的 體 系 別 分 類 可 區 別 出 一 般

類 與 技 職 類 ， 將 技 職 類 刪 除 後 ， 屬 於 一 般 類 的 休 閒 學 系 共 有

1 7 間 ， 詳 細 學 校 名 稱 整 理 為 表 格 ， 如 附 錄 一 。  

    蒐 集 1 7 間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的 資 料，只 是 單 純 想 要 瞭 解

各 校 實 習 課 程 的 內 容 ， 並 沒 有 存 在 比 較 的 心 態 ， 所 以 在 此 將

1 7 間 學 校 亂 數 排 列 後，再 重 新 編 號 即 以 數 字 代 表，以 尊 重 並

維 護 各 校 隱 私 。  

    各 校 對 於 實 習 課 程 的 設 立 目 標 大 致 皆 為 協 助 同 學 增 強 對

休 閒 相 關 產 業 架 構 組 織 與 工 作 內 容 的 瞭 解 ， 訓 練 同 學 規 劃 、

執 行 、 溝 通 合 作 以 及 問 題 解 決 的 能 力 。 有 規 劃 實 習 課 程 的 學

校 ， 在 於 實 習 單 位 的 選 擇 上 ， 皆 為 系 上 審 核 認 可 之 休 閒 相 關

機 構 。 所 以 表 1 為 針 對 各 校 實 習 課 程 的 時 數 、 在 幾 年 級 開 始

實 習 、 課 程 必 選 修 情 形 、 校 內 外 實 習 範 圍 與 實 習 單 位 的 選 擇

做 個 簡 單 的 表 列 ， 而 細 部 的 規 定 事 項 與 評 鑑 項 目 就 不 在 此 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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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可 參 考 各 校 網 站。各 校 在 四 個 分 類 層 面 的 規 定 不 盡 相 同，

這 也 是 因 為 國 內 對 休 閒 學 系 課 程 的 標 準 還 沒 有 統 一 規 定 ， 參

閱 表 1。  

表 1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概 況  

編 號  時 數  年 級  必 選 修  校 內 外  

1  7 0 0  1  必  校 內 、 外  

2  5 0 0  1  必  校 外  

3  4 0 0  2  必  校 外  

4  4 0 0  1  必  校 外  

5  無 課 程     

6  4 0 0  3  必  校 外  

7  4 0 0  3  必  校 外  

8  6 0 0  2  必  校 內 、 外  

9  4 0 0  1  必  校 外  

1 0  完 成 規 定 活 動 1  必  校 內  

1 1  4 0 0  2  選  校 外  

1 2  未 規 定  3  選  校 外  

1 3  4 0 0  2  選  校 外  

1 4  4 0 0  2  必  校 外  

1 5  3 0 0  2  必  校 外  

1 6  4 0 0  3  必  校 內 、 外  

1 7  2 0 0  3  必  校 外  

     

    實 習 課 程 即 是 讓 學 生 累 積 工 作 經 驗 ， 李 誠 （ 2 0 0 5） 在 從

充 分 就 業 到 優 質 就 業 一 書 中 ， 提 到 美 國 實 證 研 究 指 出 ， 一 位

有 1 3 週 失 業 經 驗 的 年 輕 人 找 到 工 作 時，時 薪 會 比 未 失 業 過 的



 35

年 輕 人 平 均 低 3 . 4 %，所 以 工 作 經 驗 對 年 輕 人 的 薪 資 水 準 有 直

接 影 響，同 時 發 現 年 輕 人 的 1 3 週 失 業 經 驗 可 導 致 日 後 成 年 時

失 業 期 間 比 他 人 多 1 . 5 週 ， 所 以 員 工 對 雇 主 的 吸 引 力 除 了 由

他 們 的 教 育 程 度 、 技 術 水 準 來 決 定 外 ， 還 包 含 工 作 經 驗 、 適

應 能 力 、 責 任 感 等 因 素 。  

    但 是 依 據 方 信 淵 （ 2 0 0 3） 的 研 究 結 果 ， 運 動 觀 光 學 系 大

學 部 前 十 大 專 業 核 心 課 程 依 重 要 性 程 度 高 低 排 列 依 序 為 ， 整

體 與 官 方 認 為 第 一 為 運 動 觀 光 產 業 實 習 ， 認 為 面 對 產 業 快 速

發 展 的 現 況 ， 與 產 業 界 保 持 密 切 互 動 關 係 ， 有 助 於 專 業 人 才

競 爭 力 之 培 養，而 業 界 則 認 為 排 第 五，但 是 學 術 界 是 排 第 十，

是 三 個 領 域 中 最 不 重 視 產 業 實 習 的 領 域 。 學 術 界 不 重 視 產 業

實 習 的 可 能 原 因，B r u b a c h e r ( 1 9 8 2 / 2 0 0 3 )提 到 高 等 教 育 反 對 把

職 業 教 育 、 工 作 等 求 職 教 育 納 入 課 程 內 ， 原 因 之 一 就 是 擔 心

課 程 窄 化 ， 所 形 成 的 狹 隘 性 與 專 精 性 教 育 的 價 值 會 低 於 廣 博

性 ， 而 大 學 最 主 要 的 存 在 主 要 原 因 有 二 ， 一 為 促 使 高 等 知 識

往 前 推 進 ， 二 為 運 用 高 等 知 識 以 解 決 社 會 問 題 ； 也 說 明 高 等

教 育 具 備 三 種 功 能 ， 即 傳 授 高 深 學 識 (教 學 )、 擴 充 學 識 範 圍

(研 究 )、  將 學 識 的 研 究 成 果 做 為 公 共 服 務 用 途 (服 務 )； 最 後

指 出 應 用 其 實 也 是 知 識 的 一 部 份 ， 因 此 不 具 實 用 性 的 知 識 ，

也 等 於 是 毫 無 意 義 的 知 識 。  

    不 過 同 樣 的 問 題 ， 許 振 家 （ 2 0 0 4） 的 研 究 卻 是 學 系 重 視

實 習 ， 是 希 望 學 生 能 夠 將 課 本 上 學 習 到 的 理 論 應 用 在 實 際 工

作 的 情 況 中 ， 而 商 業 組 織 和 政 府 機 構 加 強 員 工 的 在 職 訓 練 ，

以 及 專 精 於 特 定 的 工 作 ， 所 以 對 實 習 不 是 那 麼 重 視 。  

    前 面 文 獻 提 到 實 務 體 驗 課 程 所 帶 來 的 效 益 ， 也 一 直 強 調

官 方 與 企 業 認 為 實 務 工 作 經 驗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但 是 卻 也 有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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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發 現 實 務 課 程 對 學 術 界 來 說 ， 重 要 性 並 不 高 。 是 三 方 沒 有

良 好 的 互 動 溝 通 ， 還 是 學 術 界 認 為 理 論 才 是 他 們 應 該 最 重 視

的，或 者 是 各 研 究 所 調 查 的 對 象 不 一 樣，而 造 成 不 同 的 結 果，

可 建 議 做 相 關 探 討 。  

     

三 、 小 結  

    高 等 教 育 通 常 為 學 術 理 論 導 向 ， 但 由 於 科 技 產 業 的 快 速

變 遷 與 發 達 ， 學 校 顧 及 學 生 就 業 層 面 的 考 量 ， 將 課 程 內 容 與

生 活 和 未 來 工 作 內 容 結 合 ， 也 出 現 實 習 課 程 的 相 關 規 定 與 辦

法 。 而 文 獻 也 提 到 休 閒 產 業 的 工 作 內 容 多 為 與 人 接 觸 ， 建 議

學 生 在 校 時 期 即 能 培 養 相 關 的 工 作 經 歷 ， 統 整 所 學 的 理 論 與

架 構 。 在 各 校 對 實 習 課 程 的 規 定 不 相 同 的 情 況 下 ， 學 生 是 否

都 能 對 其 學 校 所 設 的 實 習 課 程 認 為 有 助 益 ， 也 是 本 研 究 所 要

探 討 的 問 題 。  

 

第四節  學生就業力之探討  

 

一 、 就 業 力 與 就 業  
（ 一 ） 國 內 青 年 就 業 現 況  

    根 據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調 查 得 知，國 人 2 0 0 6 年 2 月 的 失 業 率

為 3 . 9 2 %， 教 育 程 度 在 大 專 及 以 上 的 失 業 率 為 3 . 8 8％ ， 而 年

齡 層 在 1 5 至 2 4 歲 者 的 失 業 率 為 9 . 5 1％，居 各 年 齡 層 之 首（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2 0 0 6）。青 少 年 失 業 率 節 節 攀 升，郭 振 昌（ 2 0 0 3）

認 為 青 少 年 的 失 業 多 是 屬 於 結 構 性 失 業 ， 就 是 學 生 在 校 所 學

不 符 合 勞 動 市 場 的 需 求 ， 而 職 場 又 需 要 大 量 的 人 才 ， 顯 示 教

育 與 勞 動 市 場 已 產 生 脫 軌 ， 即 是 現 今 的 教 育 制 度 未 能 適 當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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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急 速 轉 變 的 工 作 要 求 ， 使 青 少 年 從 學 校 到 工 作 轉 換 上 出 現

困 難 。 高 玉 靜 （ 1 9 9 9） 也 說 明 ， 由 於 高 等 教 育 是 正 規 教 育 系

統 的 最 終 階 段 ， 多 數 人 直 接 畢 業 後 就 進 入 勞 動 市 場 ， 所 以 約

從 每 年 高 等 教 育 各 科 類 的 畢 業 生 數 來 瞭 解 市 場 供 需 的 情 況 ，

基 於 人 力 資 本 論 ( h u m a n  c a p i t a l  t h e o r y )的 情 況 下 ， 當 工 作 者

之 教 育 量 增 加 時 其 生 產 能 力 也 會 增 加 ， 所 以 促 使 勞 動 市 場 對

於 受 過 高 等 教 育 的 人 力 之 需 求 也 相 對 提 高 。 但 是 高 等 教 育 若

成 長 過 速 ， 造 成 供 需 失 調 的 狀 況 ， 結 構 性 失 業 現 象 將 是 無 法

避 免 的 。  

    行 政 院 青 輔 會 （ 2 0 0 6） 也 說 明 國 內 因 為 大 學 的 入 學 比 率

大 幅 提 高 ， 且 同 時 大 專 青 年 失 業 率 也 出 現 上 升 現 象 ， 使 大 眾

高 度 關 心 國 內 高 等 教 育 是 否 能 培 育 出 具 備 就 業 力 的 畢 業 生 ，

大 專 畢 業 生 基 本 上 認 同 高 等 教 育 提 升 就 業 力 的 效 果 ， 但 有 六

成 五 的 雇 主 卻 認 為 ， 高 等 教 育 需 近 一 步 提 升 才 能 使 畢 業 生 滿

足 職 場 需 求 。 高 等 教 育 培 育 出 社 會 所 需 的 人 才 ， 所 以 對 經 濟

的 重 要 性 是 確 定 的 ， 而 Yo r k e（ 2 0 0 4） 提 到 許 多 文 獻 上 皆 強

調 高 等 教 育 對 經 濟 的 評 價 是 中 肯 ， 但 是 業 者 與 官 方 還 是 持 續

認 為 畢 業 生 缺 乏 工 作 上 一 些 技 能 ， 也 讓 人 提 出 課 程 是 否 真 能

夠 包 含 足 夠 的 機 會 讓 學 生 發 展 與 學 習 技 能 的 疑 問 。  

    高 等 教 育 需 加 強 何 部 份 才 能 使 畢 業 生 滿 足 職 場 需 求 ，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 2 0 0 2） 調 查 顯 示 ， 在 2 0 0 1 年 未 從 事 工 作 之 1 5

至 2 4 歲 青 少 年 中 ， 曾 經 找 過 工 作 者 有 1 9 萬 6 千 人 ， 其 尋 職

中 遭 遇 到 的 困 難 有 「 工 作 性 質 不 合 」 占 2 5 . 5 1 %，「 工 作 經 驗

不 足 」占 2 2 . 8 4 %。另 外，行 政 院 青 輔 會（ 2 0 0 6）的 調 查 報 告

中 說 明 就 業 力 中 的 「 穩 定 度 及 抗 壓 性 」 是 許 多 專 業 能 力 透 過

挫 折 經 驗 而 培 育 ， 報 告 中 也 說 明 ， 不 管 是 雇 主 或 是 畢 業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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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 認 為 高 等 教 育 對 於「 職 涯 規 劃 」、「 瞭 解 產 業 」、「 創 新 能 力 」

與 「 能 將 理 論 運 用 於 實 務 」 四 者 就 業 力 技 能 的 養 成 不 足 。 可

見 造 成 青 少 年 失 業 的 原 因 除 了 在 校 所 學 不 適 用 外 ， 還 包 含 了

對 職 場 環 境 的 不 熟 悉 與 工 作 經 驗 的 不 足 。 而 張 添 洲 （ 2 0 0 5）

認 為 教 育 的 目 標 ， 就 是 要 傳 授 科 學 與 技 術 的 基 本 知 識 ， 是 學

生 在 畢 業 後 均 能 擁 有 就 業 的 能 力 ， 並 且 找 到 適 合 的 工 作 。 所

以 李 姿 蓉、楊 峰 州（ 2 0 0 7）認 為 應 當 針 對 產 業 需 求 人 才 類 型 ，

統 整 規 劃 課 程 內 容 與 培 訓 ， 避 免 學 生 專 業 能 力 不 一 ， 不 符 合

產 業 需 求 而 導 致 失 業 率 攀 升 與 資 源 浪 費 ， 實 習 制 度 的 設 立 即

是 可 以 讓 學 生 在 職 場 應 用 所 學 及 反 應 所 學 不 足 之 處 ， 校 方 可

藉 此 修 訂 教 學 課 程 內 容 ， 以 培 訓 更 優 質 的 專 業 人 才 。  

    對 於 學 生 的 就 業 力 不 足 ， 李 誠 （ 2 0 0 5） 認 為 政 府 證 府 不

能 袖 手 旁 觀 ， 應 該 扮 演 的 唯 一 角 色 是 ， 保 障 人 民 一 個 永 續 就

業 的 能 力。同 時 點 出 在 2 0 0 1 年 1 1 月 加 入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 Wo r l d  

T r a d e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簡 稱 W T O )後 ， 經 濟 環 境 比 過 往 開 放 ，

國 人 會 遭 到 嚴 重 的 失 業 問 題 ， 如 果 處 裡 不 妥 ， 將 可 能 會 引 發

政 權 不 穩 的 危 機 。 在 文 中 也 以 南 韓 教 育 制 度 為 例 ， 提 醒 高 教

體 系 應 當 注 意 事 項 ， 南 韓 之 例 如 下 簡 介 。  

    南 韓 大 學 生 的 在 學 率 為 全 球 前 三 名 ， 但 是 所 培 育 出 來 的

大 學 生 之 人 力 素 質 卻 在 瑞 士 洛 桑 管 理 學 院 ( I M D  B u s i n e s s  

S c h o ol，I M D )的 評 鑑 中 排 第 三 十 二 名 ， 而 這 種 低 素 質 的 人 力

影 響 了 南 韓 國 家 的 競 爭 力 與 經 濟 成 長 。 南 韓 的 教 育 制 度 有 以

下 缺 點 ， 第 一 為 學 校 的 課 程 與 工 作 場 所 要 使 用 的 知 識 與 技 術

有 很 大 的 落 差 ； 第 二 為 缺 乏 回 流 教 育 的 機 會 ， 只 有 5 . 4 %的

2 5 ~ 6 4 歲 的 在 職 員 工 ， 受 回 流 教 育 的 機 會 ； 第 三 為 學 生 缺 乏

自 我 學 習 的 意 願 ， 在 學 時 的 努 力 是 為 了 應 付 升 學 考 試 ， 所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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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離 開 學 校 後 ， 也 不 會 主 動 去 追 求 新 知 識 來 解 決 工 作 上 遭 遇

的 問 題 ； 第 四 為 政 府 的 各 項 考 試 太 多 ， 人 民 花 太 多 時 間 在 學

習 與 準 備 ， 但 錄 取 率 又 低 ， 所 以 是 種 資 源 浪 費 ； 第 五 為 年 輕

人 實 務 接 觸 的 機 會 太 少 ， 多 數 都 在 家 中 準 備 升 學 ， 少 有 機 會

將 所 學 應 用 在 工 作 上 面 ， 因 此 無 法 建 立 可 用 的 人 力 資 源 。 由

此 可 鑑 ， 我 國 在 加 入 W T O 後 ， 應 積 極 導 正 教 育 制 度 上 的 缺

失 ， 才 能 有 效 開 發 我 國 的 人 力 資 源 。  

（ 二 ） 就 業 力  

    所 謂 就 業 力 是 指，能 獲 得 初 次 就 業、保 持 就 業、以 及 在 必

要 時 獲 得 新 就 業 的 能 力。另 外 在 行 政 院 青 輔 會（ 2 0 0 6）大 專 畢

業 生 就 業 力 調 查 報 告 中 ， H a r v e y、 L o c k e和 M o r e y對 就 業 力 的

定 義，是 個 人 在 經 過 學 習 過 程 後，能 夠 具 備 獲 得 工 作、保 有 工

作、以 及 做 好 工 作 的 能 力；也 就 是 說，就 業 力 是 獲 得 及 持 續 完

成 工 作 的 能 力。而 吳 德 業（ 2 0 0 1）在 生 涯 教 育 新 方 向 一 文 中 ，

提 到 H a r v e y進 一 步 對 就 業 力 定 義 為 ， 一 種 展 現 某 種 特 質 的 傾

向，而 這 種 特 質 被 雇 主 認 為 在 提 升 其 組 織 未 來 效 能 方 面 是 必 須

的；包 括：與 謀 職 有 關、雇 主 對 於 何 者 是 必 須 的 已 有 定 見，而

就 業 力 表 現 指 標 （ e m p l o y a b i l i t y  p e r f o r m a n c e  i n d i c a t o r） 應 明

確 包 含 於 高 等 教 育 目 標 之 中 。  
    目 前 雖 然 有 許 多 文 獻 特 別 提 到 學 生 就 業 力 的 發 展 ， 但 是

Yo r k e（ 2 0 0 4）認 為 其 中 沒 有 完 全 談 論 到 就 業 力 整 體 的 複 雜 性

與 課 程 設 計 的 挑 戰 ， 研 究 發 現 學 生 表 明 從 以 工 作 體 驗 為 學 習

的 課 程 中 ， 得 到 許 多 個 人 與 專 業 方 面 的 能 力 ， 包 含 信 心 、 自

尊 、 相 信 自 己 專 業 能 力 、 提 高 效 率 、 增 強 野 心 與 抱 負 ， 但 是

就 業 力 是 非 常 複 雜 的 構 造 ， 包 含 的 層 面 廣 泛 ， 而 課 程 也 一 直

尋 求 發 展 這 些 層 面 ， 因 此 強 調 體 驗 工 作 方 面 的 課 程 是 非 常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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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的 。 有 學 生 表 示 因 為 沒 有 相 關 的 工 作 經 驗 ， 所 以 在 進 入 職

場 時 工 作 人 員 對 於 加 強 他 們 相 關 學 習 領 域 時，也 有 壓 力 存 在。 

    另 外 ， H a r v e y（ 2 0 0 1） 也 詳 細 說 明 在 由 高 等 教 育 機 構 提

供 的 就 業 力 發 展 機 會 與 畢 業 之 後 的 就 業 關 係 裡 ， 因 為 雇 主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而 使 其 更 為 複 雜 ， 在 最 後 雇 主 將 取 得 畢 業 資 格 時

培 養 的 就 業 力 轉 換 成 真 正 就 業 ， 如 圖 2 所 示 ， 同 時 也 強 調 各

界 在 探 討 就 業 力 時 ， 瞭 解 其 內 部 的 重 要 性 比 單 純 制 定 制 度 還

來 得 重 要 。  

 

 

 

 

 

 

 

 

 

 

 

 

 

 

    政 府 注 意 到 青 年 失 業 率 的 攀 升 後，行 政 院（ 2 0 0 6）即 召 開

會 議 討 論 相 關 議 題，在 會 議 中 青 輔 會 希 望 能 結 合 教 育 部、經 濟

部 、 勞 委 會 及 經 建 會 等 共 同 舉 辦 「 全 國 青 年 人 力 資 源 發 展 會

議 」 ， 並 以 全 球 通 行 的 「 4 E s」 概 念 ， 從 提 升 青 年 就 業 力

高 教 機 構  

發 展 就 業

力 機 會

經 驗 及 課

外 活 動  

程 序 補 充

畢 業  

就 業 力  

就 業  

雇 主  

圖 2   就 業 力 發 展 與 就 業  

資 料 來 源： H a r v e y,  L .  ( 2 0 0 1 ) .  D e f i n i n g  a n d  

M e a s u r i n g  E m p l o y a b i l i t y .  Q u a l i t y  i n  

H i g h e r  E d u c a t i o n ,  7 ( 2 ) ,  1 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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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m p l o y a b i l i t y） 、 培 養 青 年 創 業 力 （ E n t r e p r e n e u r s h i p） 、

促 進 就 業 機 會 平 等 （ E q u a l  O p p o r t u n i t i e s） 以 及 創 造 青 年 就 業

機 會（ E m p l o y m e n t  C r e a t i o n）等 四 個 面 向，來 共 同 探 討 如 何 增

進 國 內 青 年 就 業 的 能 力 與 機 會 。  

    關 於 青 年 就 業 力 方 面，行 政 院 青 輔 會（ 2 0 0 6）在 大 專 畢 業

生 就 業 力 調 查 報 告 提 出，現 在 青 少 年 進 入 職 場 時，必 須 強 化 核

心 就 業 力，來 適 應 產 業 結 構 的 迅 速 改 變，因 為 雇 主 認 為 要 在 職

場 成 功 發 展，需 要 在 各 個 核 心 就 業 技 能 具 備 充 分 的 能 力，所 以

如 何 在 大 學 教 育 中 有 效 的 協 助 學 生 發 展 就 業 力，已 經 變 成 許 多

國 家 高 等 教 育 政 策 的 關 注 焦 點，而 且 應 該 廣 泛 而 且 有 系 統 的 落

實 於 整 個 大 學 教 育 中；要 在 大 學 中 進 行 有 系 統 的 就 業 力 教 育 ，

應 當 注 意 以 下 四 個 重 點，第 一 點 為 在 一 般 課 程 中 融 入 核 心 就 業

力，包 含 溝 通 技 能、問 題 解 決、分 析 能 力、團 隊 合 作，而 其 中

以 團 隊 合 作 最 為 重 要；第 二 點 為 重 視「 從 工 作 經 驗 中 學 習 」，

利 用 團 隊 合 作、專 題 報 告 以 及 提 供 學 生 職 場 體 驗 機 會；第 三 點

為 協 助 學 生 建 立「 學 習 歷 程 檔 案 」，改 善 其 學 習 與 職 涯 管 理 的

能 力 並 幫 助 目 標 的 確 立；第 四 點 為 提 升 職 涯 輔 導 單 位 功 能，協

助 安 排 學 生 至 產 業 見 習 及 工 作 體 驗 機 會 。  

    在 大 學 時 期 即 規 劃 增 加 學 生 就 業 力 的 課 程 ， 似 乎 是 最 直

接 的 方 法 ， 而 吳 德 業 （ 2 0 0 1） 也 提 到 ， 如 果 我 們 肯 定 職 業 成

就 會 受 到 學 校 教 育 的 影 響 ， 那 麼 個 人 在 校 時 所 學 的 認 知 、 行

為 與 態 度 ， 就 足 以 影 響 未 來 職 業 工 作 成 功 與 否 ， 所 以 學 校 即

使 不 是 教 導 就 業 力 唯 一 場 所 ， 至 少 也 是 最 重 要 的 場 所 之 一 ，

而 針 對 就 業 力 的 意 義 與 內 容 ， 他 提 出 三 項 結 論 分 別 為 ， 良 好

就 業 力 有 助 於 個 人 工 作 的 成 功 、 就 業 力 的 意 義 與 內 容 有 大 致

的 共 識 範 圍 、 學 校 在 個 人 發 展 就 業 力 的 過 程 中 應 扮 演 更 積 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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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角 色 ， 同 時 認 為 ， 就 業 力 是 一 種 可 以 「 帶 著 走 」 的 能 力 ，

值 得 教 育 界 加 以 重 視 ， 作 為 新 世 紀 教 育 努 力 方 向 之 一 。  

     在 大 專 畢 業 生 就 業 力 調 查 報 告 中 的 結 果 發 現，核 心 就 業

力 可 以 分 成 三 個 類 別 ， 首 先 是 有 利 於 就 業 的 工 作 態 度 與 合 作

能 力 ， 二 為 職 涯 規 劃 管 理 與 積 極 學 習 進 取 ， 三 為 具 備 專 業 知

識 並 能 運 用 於 工 作 上，而 各 類 所 對 應 的 就 業 技 能 如 表 2 所 示。 

 

 

 

 

    另 外 ， 加 拿 大 學 者 E v e r s ,  R u s h  &  B e r d r o w（ 1 9 9 8） 經 過

雇 主 、 學 生 、 畢 業 生 以 及 企 業 管 理 人 進 行 長 達 三 年 的 調 查 之

後 ， 將 就 業 力 與 終 身 學 習 的 能 力 歸 納 為 四 個 主 要 的 類 別 ， 第

一 為 自 我 管 理 的 能 力 ： 學 習 、 時 間 管 理 、 問 題 解 決 與 分 析 能

分

類  

有 利 於 就 業 的

工 作 態 度 與 合

作 能 力  

職 涯 規 劃 管 理 與

積 極 學 習 進 取  

具 備 專 業 知 識 並 能

運 用 於 工 作 上  

就

業

力

技

能  

 良 好 工 作  

   態 度  

 穩 定 度 及  

   抗 壓 性  

 團 隊 合 作  

   能 力  

 瞭 解 並 遵  

   守 專 業 倫  

   理 及 道 德  

 

 學 習 意 願 及 可  

   塑 性  

 職 涯 規 劃 能 力  

 瞭 解 產 業 能 力  

   發 展  

 求 職 及 自 我 行  

   銷 能 力  

 創 新 能 力  

 領 導 能 力  

 表 達 溝 通 能 力  

 發 掘 及 解 決 問  

   題 能 力  

 專 業 知 識 技 術  

 基 楚 電 腦 應 用  

   技 能  

 外 語 能 力  

 能 將 理 論 應 用  

   到 實 務  

表 2 主 要 核 心 就 業 力 類 別 與 對 應 的 就 業 力 技 能  

資 料 來 源：大 專 畢 業 生 就 業 力 調 查 報 告（ p.24）。行 政 院 青

輔 會 （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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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第 二 為 溝 通 能 力 ： 人 際 關 係 、 口 語 溝 通 、 書 面 溝 通 ； 第

三 為 管 理 工 作 與 他 人 的 能 力 ： 協 調 、 領 導 、 計 畫 與 組 織 ； 第

四 為 主 導 變 革 的 能 力 ： 新 觀 念 的 形 成 、 危 機 管 理 能 力 、 改 造

與 革 新 。 K n i g h t 和 Y o r k e（ 2 0 0 3） 也 認 為 學 生 要 有 好 的 就 業

力 ， 不 是 單 一 學 期 即 可 造 就 ， 而 是 要 經 年 累 積 的 ， 且 要 靠 課

程 與 環 境 的 培 養 ， 不 是 單 單 課 堂 上 提 供 的 單 元 就 可 以 形 成

的，提 出 四 個 增 加 學 生 就 業 力 的 方 法：一 為 工 作 經 驗（ Wo r k  

E x p e r i e n c e）：雇 主 偏 好 僱 用 有 工 作 經 驗 的 人，尤 其 是 可 以 從

經 驗 學 習 表 現 出 成 果 的 人 ； 二 為 培 養 或 使 學 生 具 備 創 業 冒 險

精 神 （ E n t r e p r e n e u r s h i p）； 三 為 學 位 課 程 內 能 提 供 良 好 的 生

涯 建 議 規 劃 （ C a r e e r s  A d v i c e）； 第 四 為 紀 錄 學 習 成 績 與 過 程

（ R e c o r d s）。 如 此 一 來 ， 學 生 也 許 能 藉 由 校 方 依 環 境 變 化 ，

而 在 制 度 與 課 程 規 劃 上 調 整 ， 來 增 進 就 業 力 。  

     

二 、 休 閒 產 業 所 需 之 就 業 力  
    休 閒 產 業 發 展 與 經 濟 息 息 相 關，例 如 陳 鴻 雁（ 2 0 0 4， P 8）

提 到 運 動 產 業 已 在 各 個 國 家 發 展 占 有 舉 足 輕 重 的 地 位，「 同 時

經 濟 部 工 業 局 指 出 ， 每 年 運 動 休 閒 產 業 產 值 為 1 0 5 0 億 新 臺

幣 」。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在 2 0 0 3 年 舉 辦 過「 展 翼 計 劃 」，該 計

劃 為 促 進 青 年 人 力 資 源 發 展 與 觀 光 休 閒 產 業 服 務 的 結 合 ， 特

別 與 學 校 合 作 ， 促 進 青 年 對 該 職 業 的 興 趣 與 瞭 解 ， 以 強 化 休

閒 產 業 軟 體 專 業 人 才 的 基 礎 ， 並 促 進 青 年 就 業 ， 培 訓 方 式 包

括 理 論 與 實 務 之 基 礎 課 程 ， 專 業 技 術 體 驗 與 角 色 觀 摩 （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2 0 0 2）。可 見 休 閒 服 務 專 業 人 才 的 需 求 是 迫 切 的 ，

而 且 實 務 體 驗 的 課 程 是 必 要 的 課 程 之 ㄧ 。  

為 了 促 進 產 業 發 展 ， 相 關 科 系 的 畢 業 生 需 要 有 一 定 的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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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 才 能 真 正 促 進 經 濟 成 長 。 國 內 第 一 次 的 大 學 科 系 評 鑑 於

2 0 0 6 年 1 0 月 正 式 展 開 ， 財 團 法 人 高 等 教 育 評 鑑 中 心 表 示 ，

過 去 評 鑑 多 以 整 體 校 務 為 主 ， 受 教 育 部 委 託 進 行 的 第 一 次 全

國 大 學 校 院 科 系 評 鑑 ， 先 以 教 育 大 學 、 體 育 大 學 和 藝 術 大 學

等 十 七 所 大 學 為 對 象，評 鑑 範 圍 首 次 納 入「 畢 業 生 表 現 」，受

評 鑑 學 校 必 須 提 供 過 去 三 年 畢 業 生 的 就 業 率 及 升 學 率 （ 申 慧

媛、黃 以 敬，2 0 0 6）。可 見 政 府 對 青 年 就 業 率 的 關 注 加 重 不 少，

而 羅 綸 新 （ 2 0 0 7） 認 為 教 育 部 委 託 高 等 教 育 評 鑑 中 心 開 始 評

鑑 各 大 學 ， 應 當 讓 評 鑑 的 方 式 及 運 作 更 為 合 理 公 正 ， 讓 優 者

存 在 且 順 利 招 生 ， 而 劣 者 以 裁 併 或 關 閉 方 式 ， 及 早 規 劃 衝 擊

最 小 的 退 場 機 制 ， 高 等 教 育 的 功 能 不 只 於 社 會 領 導 階 層 的 培

育 ， 而 應 涵 蓋 職 業 的 準 備 ， 創 新 知 識 的 基 地 ， 以 及 終 身 學 習

的 場 域 發 展 。  

既 然 設 立 評 鑑 的 標 準 與 運 作 方 式 ， 就 需 要 嚴 格 把 關 與 執

行 ， 再 加 上 無 私 的 公 正 ， 才 能 真 正 發 揮 評 鑑 目 的 ， 讓 高 等 教

育 下 的 學 生 素 質 提 升 。  

關 於 休 閒 產 業 的 工 作 內 容 的 分 類 ， C u r t i s（ 1 9 7 9） 認 為

一 般 而 言 通 常 將 休 閒 從 業 人 員 區 分 為 直 接 接 觸 顧 客 與 支 援 服

務 的 兩 類 工 作 人 員 。 但 是 無 論 直 接 或 間 接 接 觸 顧 客 ， 休 閒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需 要 具 備 哪 些 就 業 力 ， 才 能 真 正 符 合 產 業 所 需 ，

而 學 校 需 要 加 強 哪 些 方 面 ， 才 能 增 加 學 生 的 就 業 競 爭 力 。 林

鳳 凰 （ 2 0 0 2） 在 台 灣 地 區 運 動 休 閒 專 業 人 力 培 育 之 研 究 中 提

到 ， 國 內 各 系 所 開 設 的 課 程 非 常 分 歧 ， 建 議 共 同 規 劃 必 修 之

專 業 課 程 ， 再 輔 以 各 系 所 的 特 色 ， 以 建 立 人 力 培 育 標 準 化 ，

確 保 與 維 持 畢 業 生 的 專 業 素 養 。 而 黃 鈺 婷 （ 2 0 0 2） 同 年 在 我

國 體 育 運 動 休 閒 相 關 學 系 專 業 人 力 供 給 面 探 討 一 文 中 ， 認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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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要 提 升 專 業 人 力 素 質 ， 各 類 體 育 專 業 人 員 的 訓 練 應 考 量 其

工 作 特 性 ， 再 安 排 適 當 的 專 業 課 程 ， 免 得 因 為 學 系 或 課 程 性

質 過 於 類 似 而 造 成 專 業 訓 練 不 足 或 彼 此 重 疊 ， 導 致 未 來 就 業

競 爭 力 降 低 ， 與 人 力 資 源 的 一 種 浪 費 。  

休 閒 學 系 的 畢 業 生 到 底 要 具 備 什 麼 樣 子 的 能 力 ， 才 能 符

合 業 界 所 需，擁 有 就 業 的 能 力。郭 天 祥、徐 欽 賢、張 家 銘（ 2 0 0 3）

覺 得 未 來 休 閒 運 動 事 業 管 理 者 核 心 能 力 應 具 備 以 下 五 種 ： 第

一 為 獲 得 信 賴 ， 第 二 為 創 新 能 力 ， 第 三 為 專 業 知 識 能 力 ， 第

四 為 領 導 能 力 ， 第 五 為 個 人 學 習 能 力 。 而 林 永 森 （ 2 0 0 2） 在

休 閒 運 動 服 務 業 管 理 人 員 專 業 能 力 需 求 與 課 程 模 式 規 劃 一 文

中 則 整 理 出 ， 休 閒 運 動 服 務 業 的 專 業 能 力 重 要 性 認 知 的 前 十

名 依 序 為 ， 會 員 或 客 人 的 報 怨 處 理 、 決 策 的 分 析 及 決 定 、 業

務 的 推 展 和 準 備 、 制 定 政 策 及 執 行 程 序 、 資 源 的 分 派 、 行 銷

及 市 場 營 運 、 時 間 的 分 配 及 運 用 、 與 同 事 溝 通 技 巧 、 第 二 外

國 語 文 能 力 、 公 共 場 合 演 說 能 力 。  

在 加 上 方 信 淵 （ 2 0 0 3） 以 德 爾 菲 （ D e l p h i  M e t h o d） 進 行

以 台 灣 地 區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 運 動 休 閒 、 觀 光 相 關 科 系 之 課 程

模 組 、 學 系 課 程 、 研 究 所 課 程 三 層 次 等 ， 以 系 所 主 任 為 研 究

對 象 ， 探 討 因 應 產 業 發 展 不 同 階 段 之 需 求 的 研 究 。 其 研 究 結

果 提 出 ， 不 論 是 企 業 管 理 、 運 動 管 理 教 育 或 運 動 休 閒 教 育 之

課 程 規 劃 ， 皆 清 楚 表 示 預 測 產 業 趨 勢 的 重 要 性 ， 要 是 課 程 設

計 能 以 符 合 產 業 需 求 為 第 一 優 先 ， 相 信 對 學 生 畢 業 後 之 競 爭

力 有 相 當 大 的 加 分 作 用 ， 而 所 規 劃 的 課 程 也 能 符 合 「 市 場 導

向 」 之 精 神 ， 但 是 需 招 聘 適 任 師 資 ， 如 此 才 能 規 劃 合 理 、 具

競 爭 力 之 專 業 課 程 ， 以 充 實 專 業 人 力 市 場 ； 最 後 提 出 運 動 觀

光 產 業 基 層 人 員 專 業 能 力 前 三 重 要 為 ，「 電 腦 文 書 處 理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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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腦 套 裝 軟 體 操 作 能 力 」、「 時 間 管 理 能 力 」，也 建 議 加 強 大

專 院 校 師 資 與 產 業 界 之 互 動 以 增 進 教 師 相 關 實 務 歷 練 ， 適 度

開 放 並 鼓 勵 大 專 院 校 教 師 至 產 業 界 擔 任 管 理 或 諮 詢 。  

    提 到 適 任 的 教 師 方 面 ， 高 新 建 （ 1 9 9 9） 提 到 教 師 即 為 課

程 的 發 展 者 、 研 究 者 、 執 行 者 ， 所 以 課 程 優 劣 與 教 師 的 專 業

能 力 的 好 壞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而 廖 英 秋 （ 2 0 0 5） 表 示 對 於 教 師

專 業 知 識 方 面 ， 考 慮 到 如 果 教 師 的 負 擔 過 重 ， 或 者 欠 缺 專 業

知 能 ， 所 發 展 出 的 課 程 品 質 將 有 問 題 ， 甚 至 影 響 學 校 共 同 的

核 心 課 程。簡 茂 發 等 人（ 1 9 9 7）曾 對 教 師 素 質 做 深 入 的 研 討 ，

且 說 明 教 師 需 要 依 學 生 發 展 程 度 ， 輔 導 學 生 成 長 ， 有 效 地 將

知 識 傳 授 給 學 生 ， 意 即 教 師 須 具 備 專 業 知 識 與 專 業 能 力 。  

而 另 有 份 研 究 為 調 查 休 閒 相 關 學 系 老 師 及 休 閒 相 關 事 業

的 人 事 主 管 認 為 休 閒 機 構 最 需 要 的 專 業 能 力 ， 在 此 研 究 中 許

振 家 （ 2 0 0 4） 問 卷 內 容 採 用 N R PA 與 A A L R 在 認 證 休 閒 相 關

學 系 所 使 用 的 專 業 能 力 標 準 。 研 究 結 果 認 為 國 內 休 閒 機 構 目

前 認 為 最 需 要 的 專 業 能 力 是 ， 休 閒 服 務 的 能 力 、 休 閒 規 劃 的

能 力 、 服 務 熱 忱 ， 同 時 建 議 未 來 就 業 市 場 是 以 商 業 休 閒 組 織

為 主，比 較 不 重 視 休 閒 概 念 的 知 識，在 課 程 的 安 排 上 應 加 重，

行 政 管 理 課 程 、 行 銷 技 術 課 程 、 規 劃 活 動 課 程 。  

    整 理 以 上 文 獻 提 出 休 閒 產 業 機 構 與 學 系 教 師 認 為 學 生 在

就 業 時 應 該 具 備 的 專 業 能 力 ， 除 了 休 閒 專 業 知 識 ， 包 含 服 務

與 規 劃、執 行 的 能 力 外，創 新、領 導、時 間 分 配、溝 通 協 調 、

語 言 能 力 、 電 腦 文 書 以 及 熱 忱 等 ， 也 名 列 在 內 。  

 

三 、 小 結  

    實 習 課 程 為 學 生 在 校 所 接 受 的 一 個 教 育 環 節 ， 所 以 其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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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目 的 應 當 也 是 為 了 使 學 生 能 擁 有 就 業 的 能 力 ， 而 目 前 文 獻

多 為 提 出 實 務 經 驗 對 學 生 就 業 能 力 的 正 面 助 益 ， 卻 沒 有 研 究

指 出 休 閒 學 系 的 實 習 課 程 與 學 生 就 業 能 力 之 間 是 否 有 關 係 ，

學 生 自 己 本 身 認 為 實 習 課 程 提 供 的 工 作 體 驗 機 會 ， 有 無 增 加

自 己 就 業 方 面 的 能 力 ， 此 為 研 究 者 欲 探 討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的 主 要 動 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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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 研 究 透 過 文 獻 資 料 的 搜 尋 ， 欲 探 討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的 關 係 。 以 實 習 課 程 的 設 立 依 據 與 內 容 規 劃 為

A， 而 使 用 問 卷 調 查 後 得 到 的 實 習 課 程 授 課 教 師 資 歷 為 B，

以 及 完 成 實 習 課 程 之 學 生 對 其 本 身 就 業 力 的 評 分 為 C。 接 著

再 探 討 A 與 C， B 與 C 之 間 的 關 係 。 在 此 ， C 為 根 據 青 輔 會

2 0 0 6 年 的 大 專 畢 業 生 就 業 力 調 查 報 告 的 結 果 共 為 三 部 份，請

參 考 第 4 2 頁 表 2，C 1 為 有 利 於 就 業 的 工 作 態 度 與 合 作 能 力，

C 2 為 職 涯 規 劃 管 理 與 積 極 學 習 進 取 ， C 3 為 具 備 專 業 知 識 並

能 運 用 於 工 作 上 ， 參 閱 圖 3。  

 

 

 

 

 

 

 

 

 

 

 

 

 

圖 3  研 究 架 構  

實 習 課 程 內 容

  A      C 1  

 

    C 2  

 

    C 3  

授 課 教 師 資 歷

  B  

學 生 就 業 力  



 49

                   第二節  研究對象  

     

    研 究 對 象 為 大 專 院 校 科 系 名 稱 中 含 有 休 閒 兩 字 ， 所 提 供

之 學 位 為 日 間 部 學 士 ， 且 體 系 別 為 一 般 類 之 休 閒 學 系 ， 根 據

2 0 0 6 年 大 專 院 校 科 系 別 概 況 ， 目 前 國 內 大 專 院 校 共 有 5 7 間

科 系 名 稱 中 含 有 「 休 閒 」 二 字 並 提 供 日 間 部 學 士 學 位 ， 但 本

研 究 對 象 體 系 別 為 一 般 類 ， 將 體 系 別 為 技 職 類 刪 除 後 ， 研 究

對 象 共 有 1 7 間 ， 詳 細 學 校 名 稱 整 理 為 表 格 ， 如 附 錄 一 。  

    搜 集 1 7 間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內 容，問 卷 受 試 對 象 為 系 上

實 習 課 程 授 課 教 師 及 完 成 系 上 規 定 實 習 課 程 的 大 四 學 生 ， 因

為 鑒 於 各 系 的 實 習 課 程 施 行 的 年 級 可 能 沒 有 統 一 ， 但 均 規 定

在 畢 業 前 須 完 成 系 上 的 實 習 課 程 ， 所 以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對 象 為

大 四 已 完 成 實 習 課 程 的 學 生 。  

    確 定 研 究 對 象 名 單 後，先 以 電 話 訪 問 與 網 路 資 料 調 查 1 7

間 學 校 是 否 有 規 劃 實 習 課 程 。 調 查 後 發 現 有 一 間 學 校 沒 有 規

劃 學 生 在 校 內 或 校 外 的 實 習 課 程 ， 而 有 兩 間 學 校 因 為 創 系 未

滿 四 年 ， 所 以 尚 未 有 學 生 完 成 系 上 規 劃 的 實 習 課 程 ， 且 在 發

放 問 卷 的 過 程 中 ， 遇 到 有 兩 間 學 校 的 大 四 同 學 在 下 學 期 已 無

必 選 修 課 程 ， 所 以 在 同 學 停 課 的 情 況 下 ， 無 法 讓 學 生 填 寫 問

卷 。 最 後 ， 向 各 校 表 明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目 的 與 方 式 後 ， 有 兩 間

學 校 拒 絕 接 受 問 卷 填 寫，所 以 研 究 對 象 由 原 本 1 7 間 學 校，經

過 資 料 蒐 集 與 聯 絡 後 ， 剩 下 1 0 間 學 校 ， 這 1 0 間 學 校 的 數 據

資 料 將 以 英 文 字 母 由 A 至 J 編 號 表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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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  

     

    研 究 流 程 可 分 為 十 一 個 步 驟 進 行 ， 參 考 圖 4。  

第 一 是 探 討 研 究 問 題 範 圍 ： 把 研 究 問 題 範 圍 集 中 在 探 討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  

第 二 是 蒐 集 文 獻 資 料 ： 蒐 集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的 資 料 。  

第 三 是 確 定 研 究 問 題 ： 資 料 蒐 集 後 ， 發 現 關 於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關 係 的 文 獻 相 當 少 ， 於 是 確 定 研 究 問

題 為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相 關 之 研 究 。  

第 四 是 草 擬 研 究 方 法 ： 於 確 立 問 題 後 ， 草 擬 研 究 方 法 與

架 構 、 確 定 研 究 對 象 的 範 圍 。  

第 五 是 論 文 計 畫 口 試 ： 在 草 擬 完 研 究 方 法 與 架 構 後 ， 提

出 論 文 計 畫 口 試 ， 口 試 通 過 後 再 接 續 研 究 。  

第 六 是 確 定 研 究 方 法 與 問 卷 內 容 ： 論 文 計 畫 口 試 通 過

後 ， 確 定 研 究 分 析 方 式 ， 進 行 草 擬 問 卷 ， 並 請 休 閒 學 系 學 者

為 問 卷 提 供 修 正 。  

第 七 是 問 卷 修 正 與 預 試 ： 問 卷 修 改 完 後 ， 進 行 預 試 並 調

整 需 要 修 改 之 處 。  

第 八 是 問 卷 發 放 與 回 收 ： 以 郵 寄 方 式 寄 到 各 校 ， 或 親 自

至 該 休 閒 學 系 進 行 問 卷 施 測 ， 再 回 收 問 卷 進 行 統 計 與 彙 整 。  

第 九 是 資 料 分 析 ： 根 據 文 獻 資 料 蒐 集 與 回 收 問 卷 ， 進 行

資 料 彙 整 ， 且 對 問 卷 調 查 結 果 進 行 數 據 分 析 。  

第 十 是 結 果 討 論 與 建 議 ： 對 此 調 查 結 果 進 行 結 論 分 析 與

對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提 出 建 議 。  

第 十 一 是 論 文 撰 寫 與 定 稿 ： 擬 出 結 論 分 析 與 建 議 後 ， 進

行 論 文 定 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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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研 究 流 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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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研 究 工 具 為 自 行 編 制 之 問 卷 ， 可 分 為 兩 份 。 一 份 為 「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設 立 依 據 調 查 問 卷 」，受 測 對 象 為 各 校 實

習 課 程 任 課 教 師 ， 是 為 瞭 解 該 學 系 設 立 實 習 課 程 的 依 據 以 及

任 課 教 師 的 授 課 經 歷 與 背 景 。 問 卷 內 容 針 對 研 究 問 題 擬 定 ，

包 含 實 習 課 程 設 立 依 據 與 教 師 資 料 兩 個 部 份 ， 共 十 三 題 ， 包

含 兩 題 開 放 式 問 題 ， 勾 選 「 是 」 為 1 分 ，「 否 」 為 0 分 。  

    第 一 部 份 為 調 查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的 設 立 是 否 有 參

考 依 據 ， 例 如 北 美 運 動 管 理 學 會 N o r t h  A m e r i c a n  S o c i e t y  f o r  

S p o r t  M a n a g e m e n t（ N A S S M） 或 N R PA 等 美 國 休 閒 運 動 相 關

的 組 織 所 設 的 條 例 。 第 二 部 份 為 瞭 解 實 習 課 程 任 課 教 師 的 實

習 授 課 經 歷 ， 是 否 具 備 業 界 或 實 習 的 經 歷 ， 以 及 學 歷 是 否 與

休 閒 學 系 相 關 ， 最 後 為 對 實 習 課 程 的 建 議 。  

另 一 份 為 「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相 關 之

調 查 問 卷 」， 受 測 對 象 為 1 7 間 休 閒 學 系 完 成 實 習 課 程 之 大 四

在 學 學 生。問 卷 內 容 為 徵 求「 2 0 0 6 年 大 專 畢 業 生 就 業 力 調 查

報 告 之 調 查 」 作 者 同 意 後 ， 由 研 究 結 果 所 歸 納 的 就 業 力 三 構

面 改 編 ， 共 十 九 題 ， 分 為 四 個 部 份 ， 第 一 部 分 為 「 有 利 於 就

業 的 工 作 態 度 與 合 作 能 力 」 有 四 題 ， 第 二 部 份 為 「 職 涯 規 劃

管 理 與 積 極 學 習 進 取 」 有 六 題 ， 第 三 部 份 為 「 具 備 專 業 知 識

並 能 運 用 於 工 作 上 」 有 六 題 ， 第 四 部 份 為 瞭 解 學 生 在 執 行 實

習 課 程 的 前 中 後 ， 三 個 階 段 中 是 否 有 遇 到 疑 問 或 是 困 難 等 三

題 開 放 式 問 題。前 三 部 份 以 李 克 特 五 等 量 表 設 計，由 勾 選「 非

常 同 意 」 為 5 分 ， 順 序 類 推 「 非 常 不 同 意 」 為 1 分 。  

    問 卷 編 擬 完 成 後 ， 請 五 位 休 閒 領 域 專 家 審 閱 問 卷 ， 以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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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問 卷 內 容 效 度 ， 繼 而 根 據 專 家 所 提 供 之 建 議 修 正 問 卷 內

容 ， 參 見 表 3。  

表 3  專 家 學 者 參 與 問 卷 修 正 名 冊 表 （ 依 筆 畫 順 序 ）  

姓 名  現 職  

林 * *  私 立 嶺 東 科 技 大 學 助 理 教 授  

徐 * *  國 立 勤 益 科 技 大 學 副 教 授  

陳 * *  國 立 台 中 技 術 學 院 助 理 教 授  

黃 * *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副 教 授  

邊 * *  私 立 大 葉 大 學 助 理 教 授  

在 信 度 方 面，以 C r o n b a c h  α 為 檢 測 問 卷 內 部 的 同 質 性 與

穩 定 性 ， 數 據 以 C r o n b a c h  α> 0 . 5 為 接 受 範 圍 ， 經 考 驗 後 本 問

卷 之 C r o n b a c h α= 0 . 9 0 1 > 0 . 5， 完 整 問 卷 如 附 錄 二 呈 現 。  

 

第五節  資料分析方法  

     

本 研 究 以 統 計 軟 體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S  1 2 . 0 就 所 得 之 問

卷 數 據 資 料 進 行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與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係 數 。 先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問 卷 題 項 平 均 數 與 百 分 比 資 料 ， 再 以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進 行 實 習 課 程 內 容 、 任 課 教 師 資 歷 兩 者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自 評 分 數 作 相 關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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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  
 

第一節   實習課程內容分析  

 

一 、 實 習 時 數  

    根 據 N R PA / A A PA R 共 同 成 立 的 評 鑑 協 商 會 （ C o u n c i l  o n  

A c c r e d i t a t i o n， 簡 稱 C O A） 所 制 定 的 公 園 管 理 與 休 閒 服 務 大

學 課 程 認 證 標 準，在 C O A 8 . 2 9 規 定 課 程 規 劃，需 有 就 業 前 的

專 業 實 習 課 程 且 為 必 修 ， 規 定 須 在 合 適 的 休 閒 專 業 機 構 連 續

十 週 以 上 ， 最 少 4 0 0 小 時 的 實 習 時 間 ， 且 學 生 的 實 習 領 域 與

內 容 須 符 合 專 業 課 程 領 域 （ N R PA， 2 0 0 4）。 而 關 於 實 習 課 程

的 規 定 ， 除 上 述 三 項 外 ， 本 研 究 整 理 出 學 校 實 習 課 程 的 課 程

目 標 ， 發 現 以 「 使 學 生 實 務 與 理 論 相 互 配 合 」、「 增 強 同 學 對

工 作 實 務 的 瞭 解 」、「 培 養 規 劃 、 執 行 與 評 估 的 能 力 」、「 溝 通

與 合 作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 等 ， 而 其 符 合 C O A 8 . 0 0 休 閒 專 業

能 力 中 的 休 閒 專 業 （ P r o f e s s i o n）、 休 閒 傳 達 體 系 （ D e l i v e r y  

S y s t e m s） 及 活 動 規 劃 與 執 行 （ P r o g r a m  a n d  E v e n t  P l a n n i n g）

等 三 部 份 關 於 休 閒 課 程 認 證 標 準 的 內 容 。  

    在 此 次 研 究 中 ， 以 C O A 8 . 2 8 休 閒 專 業 能 力 的 領 域 經 驗

（ F i e l d  E x p e r i e n c e s）， 對 實 習 課 程 規 定 的 課 程 時 數 、 實 習 領

域 及 需 為 必 修 課 程 等 三 項 ， 來 整 理 1 7 間 學 校 的 實 習 課 程 內

容 ，其 中 符 合 實 習 課 程 訂 定 為 必 修 課 程 有 1 3 / 1 7（ 7 6 . 4 %）間

學 校 ， 未 符 合 的 有 3 / 1 7（ 1 7 . 6 %） 間 學 校 ， 將 其 訂 定 為 選 修

課 程 ， 以 及 1 / 1 7（ 6 . 0 %）間 學 校 沒 有 實 習 課 程 的 規 劃 。 而 在

實 習 時 數 方 面， 1 7 間 學 校 實 習 課 程 時 數 的 狀 況，學 生 實 習 時

數 為 4 0 0 小 時 以 上 有 1 0 / 1 7（ 5 8 . 8 %） 間 學 校 ， 參 見 表 4。  



 55

表 4 各 校 實 習 時 數 現 況 ( n = 1 7 )  

 實 習 時 數           n           %  

沒 有 實 習 課 程           1         5 . 9  

未 規 定 時 數           4        2 3 . 5  

未 達 4 0 0 小 時           2        1 1 . 8  

4 0 0 小 時 以 上          1 0        5 8 . 8  

 

二 、 課 程 實 施 年 級  

     另 外，學 校 開 始 執 行 實 習 課 程 的 年 級，扣 除 沒 有 實 習 課

程 的 學 校 後 ， 有 6 / 1 7（ 3 5 . 3 %） 間 學 校 在 學 生 三 年 級 的 時 候

實 施；而 在 學 生 一、二 年 級 時 實 施 實 習 課 程 為 各 5 / 1 7（ 2 9 . 4 %）

間 學 校 ， 參 見 表 5。  

表 5 實 習 課 程 實 施 年 級 現 況 （ n = 1 7）  

    年 級           n           %  

沒 有 實 習 課 程           1          5 . 9  

一 年 級           5         2 9 . 4  

二 年 級           5         2 9 . 4  

三 年 級           6         3 5 . 3  

 

三 、 課 程 實 施 範 圍  

    關 於 實 習 領 域 方 面，扣 除 沒 有 實 習 課 程 的 學 校，其 餘 1 6

間 學 校 均 規 定 實 習 單 位 應 為 休 閒 、 運 動 、 遊 憩 或 旅 館 等 相 關

機 構 與 行 政 單 位 ， 且 須 經 系 上 審 核 通 過 。  

    除 此 之 外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各 校 的 實 習 範 圍 除 了 校 外 單 位

的 選 擇 外，規 劃 學 生 至 校 內 或 校 外 實 習 的 情 形，也 有 所 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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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 / 1 7（ 5 . 9 %）間 沒 有 規 劃 實 習 課 程；有 1 / 1 7（ 5 . 9 %）間 只

需 完 成 校 內 規 定 之 實 習 課 程 ；有 1 2 / 1 7（ 7 0 . 6 %）間 學 校 規 定

學 生 需 到 系 上 認 同 的 校 外 相 關 機 構 實 習 ； 有 3 / 1 7（ 1 7 . 6 %）

間 學 校 則 是 規 定 學 生 需 要 完 成 校 內 與 校 外 兩 部 分 的 實 務 課 程

才 算 完 成 實 習 ， 參 見 表 6。 1 7 間 學 校 中 有 1 0 / 1 7（ 5 8 . 8 %）間

學 校 的 實 習 課 程 完 全 符 合 必 修 、 4 0 0 小 時 以 及 地 點 符 合 專 業

領 域 等 三 項 規 定 。  

表 6 各 校 實 習 課 程 校 內 外 規 劃 現 況 （ n = 1 7）  

 實 習 範 圍           n           %  

沒 有 實 習 課 程           1          5 . 9  

只 有 校 內           1          5 . 9  

只 有 校 外          1 2         7 0 . 6  

校 內 外 皆 有           3         1 7 . 6  

 

第二節  學系師資概況  

 

一 、 各 校 師 資 概 況  

    對 於 師 資 方 面 的 規 定 ， C O A 4 . 0 0 說 明 系 上 的 全 職 教 師 ，

必 需 擁 有 學 區 性 認 可（ R e g i o n a l l y  a c c r e d i t e d）之 大 學 、碩 士

或 博 士 以 上 公 園 管 理 與 休 閒 服 務 領 域 的 學 歷 ， 且 其 擔 任 之 職

務 為 其 主 修 領 域 （ N R PA， 2 0 0 4）。 表 示 擁 有 公 園 管 理 與 休 閒

服 務 領 域 學 歷 的 教 師 不 能 為 其 他 專 業 類 項 的 任 課 教 師 。 師 資

概 況 以 1 7 間 學 校 每 位 專 任 師 資 之 最 高 學 歷 來 統 計，是 否 達 到

C O A 4 . 0 0 對 師 資 部 份 的 規 定，即 須 具 備 公 園 管 理 與 休 閒 服 務

領 域 的 學 歷。經 統 計 過 後， 1 7 學 校 共 有 1 8 8 位 全 職 教 師，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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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有 2 9 / 1 8 8（ 1 5 . 4 %） 位 符 合 C O A 4 . 0 0 對 師 資 部 份 的 規 定 。  

有 4 / 1 7（ 2 3 . 5 %）間 學 校，校 內 無 教 師 符 合 此 項 規 定；有 5 / 1 7

（ 2 9 . 4 %）間 學 校 該 校 內 有 1 位 老 師 符 合 規 定；有 2 / 1 7（ 1 1 . 8 %）

間 學 校 該 校 內 有 2 位 老 師 符 合 規 定 ； 有 4 / 1 7（ 2 3 . 5 %） 間 學

校 該 校 內 有 3 位 老 師 符 合 規 定 ； 最 後 有 2 / 1 7（ 1 1 . 8 %） 間 學

校 該 校 內 有 4 位 老 師 符 合 規 定 ， 參 見 表 7。  

表 7 符 合 C O A 4 . 0 0 師 資 部 份 的 教 師 人 數 （ n = 1 7）  

   符 合 人 數           n           %  

         0           4         2 3 . 5  

         1           5         2 9 . 4  

         2           2         1 1 . 8  

         3           4         2 3 . 5  

         4           2         1 1 . 8  

 

二 、 課 程 設 立 依 據 問 卷 統 計  

    根 據 調 查 的 1 0 間 學 校 實 習 課 程 教 師 所 填 寫 研 究 者 自 編

的「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設 立 依 據 調 查 問 卷 」，得 到 的 資 料

為 ， 學 校 實 習 課 程 之 設 立 有 參 考 依 據 的 有 2 / 1 0（ 2 0 %） 間 ，

是 依 據 美 國 C O A 規 定 來 規 劃 實 習 課 程；規 劃 系 上 實 習 課 程 的

教 師 有 8 / 1 0（ 8 0 %）位；為 本 學 期 實 習 課 程 的 任 課 教 師 有 9 / 1 0

（ 9 0 %） 位 ； 兩 年 內 曾 任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教 師 者 有 6 / 1 0

（ 6 0 %） 位 ； 曾 任 其 他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教 師 者 有 1 / 1 0（ 1 0 %）

位 ； 擔 任 過 業 界 職 務 經 歷 者 有 4 / 1 0（ 4 0 %） 位 ； 就 學 時 期 選

修 過 休 閒 學 系 的 實 習 課 程 者 有 3 / 1 0（ 3 0 %） 位 ； 在 碩 士 系 所

名 稱 含 休 閒 兩 字 的 有 2 / 1 0（ 2 0 %） 位 ； 最 後 ， 沒 有 任 課 教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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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學 士 與 博 士 的 畢 業 系 所 名 稱 中 含 有 休 閒 兩 字 ， 參 見 表 8。  

表 8 課 程 設 立 依 據 問 卷 題 項 描 述 統 計 表 （ n = 1 0）  

題 項  n  %  

課 程 參 考 依 據   

                是  

                否  

 

2  

8  

 

2 0  

8 0  

規 劃 實 習 課 程 教 師  

                是  

                否  

 

8  

2  

 

8 0  

2 0  

為 本 學 期 課 程 授 課 老 師  

                是  

                否  

 

9  

1  

 

9 0  

1 0  

兩 年 內 曾 任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教 師  

                是  

                否  

 

6  

4  

 

6 0  

4 0  

曾 經 任 其 他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教 師  

                是  

                否  

 

1  

9  

 

1 0  

9 0  

是 否 有 擔 任 業 界 職 務 的 經 歷  

                是  

                否  

 

4  

6  

 

4 0  

6 0  

就 學 時 曾 選 修 過 休 閒 學 系 的 實 習 課 程

                是  

                否  

 

3  

7  

 

3 0  

7 0  

  （ 表 8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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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 續 ）    

題 項  n  %  

學 士 畢 業 系 所 名 稱 中 含 休 閒 兩 字  

                是  

                否  

 

0  

1 0  

 

0  

1 0 0  

碩 士 畢 業 系 所 名 稱 中 含 休 閒 兩 字  

                是  

                否  

 

2  

8  

 

2 0  

8 0  

博 士 畢 業 系 所 名 稱 中 含 休 閒 兩 字  

                是  

                否  

 

0  

1 0  

 

0  

1 0 0  

    若 根 據 所 調 查 的 1 0 間 學 校 的 實 習 課 程 任 課 教 師 所 填 的

問 卷 來 計 分，勾 選「 是 」為 1 分，「 否 」為 0 分。由 表 9 可 知

1 0 位 任 課 教 師 分 數 的 分 布 情 形 ， 其 平 均 數 為 3 . 6， 平 均 數 上

下 各 有 5 位 教 師 。  

表 9 課 程 設 立 依 據 問 卷 統 計 分 析 表 （ n = 1 0）  

  分 數 範 圍          n           %  

       1           1          1 0  

       2           1          1 0  

       3           3          3 0  

       4           3          3 0  

       5           1          1 0  

       6           0           0  

       7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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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生就業力  

ㄧ 、 各 校 學 生 就 業 力 分 析  

    根 據 接 受 調 查 學 校 的 應 屆 大 四 學 生 所 填 寫 研 究 者 自 編 的

「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相 關 之 調 查 問 卷 」，學

生 依 據 自 己 完 成 學 校 所 規 劃 的 實 習 課 程 後 ， 對 就 業 力 表 現 自

評 分 數，以 研 究 中 所 蒐 集 的 1 0 間 學 校 資 料 作 統 計 分 析，並 以

英 文 字 母 由 A 至 J 編 號 表 示 1 0 間 學 校 。  

    （ 一 ） 經 由 問 卷 調 查 ， A 校 大 四 學 生 完 成 學 校 規 劃 的 實

習 課 程 後，對 於 1 6 項 就 業 力 表 現 的 自 覺 評 分 的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可 參 見 表 1 0。學 生 各 項 就 業 力，平 均 分 數 在 2 . 8 7 至 4 . 2 7

之 間 ， 最 高 為 「 認 為 自 己 的 表 達 溝 通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

（ M = 4 . 2 7， S D = 0 . 6 5），最 低 為「 認 為 自 己 的 外 語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 M = 2 . 8 7， S D = 0 . 8 1）。  

    問 卷 可 分 為 三 個 構 面 ， A 校 同 學 自 評 分 數 最 高 為 「 有 利

於 就 業 的 工 作 態 度 與 合 作 能 力 」的 部 份（ M = 3 . 7 3，S D = 0 . 2 4），

平 均 分 數 為 3 . 7 3； 自 評 分 數 最 低 的 為「 職 涯 規 劃 管 理 與 積 極

學 習 進 取 」 的 部 份 （ M = 3 . 5 2， S D = 0 . 3 2）， 參 見 表 1 0。  

表 1 0   A 校 學 生 就 業 力 自 覺 表 現 （ n = 4 5）  

                   就 業 力 表 現   M   S D  

有 利 於 就 業 的 工 作 態 度 與 合 作 能 力  3 . 7 3  0 . 2 4  

  認 為 自 己 已 具 有 更 良 好 工 作 態 度 與 表 現  3 . 9 6  0 . 8 5  

  未 來 在 工 作 表 現 會 具 有 更 高 的 穩 定 性 與 抗 壓 性  3 . 5 3  0 . 7 9  

  實 習 過 後 具 備 更 充 足 的 團 隊 合 作 能 力  3 . 9 1  0 . 9 0  

  認 為 自 己 更 瞭 解 且 能 更 遵 守 專 業 倫 理 及 道 德  3 . 5 1  0 . 7 9  

 （ 表 1 0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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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0 續 ）   

                   就 業 力 表 現   M   S D  

職 涯 規 劃 管 理 與 積 極 學 習 進 取  3 . 5 2   0 . 3 2  

  擁 有 較 高 的 學 習 意 願 及 可 塑 性  3 . 7 8  0 . 7 0  

  覺 得 自 己 擁 有 更 充 足 的 職 涯 規 劃 能 力  3 . 7 1  0 . 6 6  

  可 以 更 加 瞭 解 自 己 在 產 業 的 能 力 及 發 展 方 向  3 . 6 9  0 . 8 2  

  覺 得 自 己 擁 有 較 高 的 求 職 及 自 我 行 銷 能 力  3 . 6 4  0 . 6 5  

  認 為 自 己 擁 有 更 高 的 創 新 能 力  3 . 3 8  0 . 7 5  

  認 為 自 己 擁 有 更 好 的 領 導 能 力  2 . 9 3  0 . 6 5  

具 備 專 業 知 識 並 能 運 用 於 工 作 上  3 . 6 5  0 . 5 7  

  認 為 自 己 表 達 溝 通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4 . 2 7  0 . 6 5  

  認 為 自 己 發 掘 及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上 較 之 前 進 步  4 . 1 3  0 . 5 5  

  認 為 自 己 具 備 更 多 休 閒 領 域 的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術  3 . 8 0  0 . 7 3  

  認 為 自 己 的 基 礎 電 腦 應 用 技 能 較 之 前 豐 富  3 . 0 4  0 . 7 1  

  認 為 自 己 的 外 語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2 . 8 7  0 . 8 1  

  更 能 將 學 校 所 學 的 理 論 應 用 到 實 務 層 面 上  3 . 8 0  0 . 6 6  

    （ 二 ） 由 問 卷 調 查 ， B 校 大 四 學 生 在 完 成 學 校 為 其 所 規

劃 的 實 習 課 程 後，問 卷 調 查 中 1 6 項 就 業 力 表 現 的 平 均 分 數 在

3 . 1 3 至 4 . 2 3。最 高 為「 實 習 過 後 具 備 更 充 足 的 團 隊 合 作 能 力 」

（ M = 4 . 2 3， S D = 0 . 6 8），最 低 為「 認 為 自 己 的 外 語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 M = 3 . 1 3， S D = 0 . 9 3）， 參 見 表 1 1。  

    B 校 同 學 自 評 分 數 最 高 為 「 有 利 於 就 業 的 工 作 態 度 與 合

作 能 力 」的 部 份（ M = 4 . 1 6，S D = 0 . 0 9），自 評 分 數 最 低 的 為「 職

涯 規 劃 管 理 與 積 極 學 習 進 取 」 的 部 份 （ M = 3 . 7 3， S D = 0 . 1 5），

參 見 表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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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B 校 學 生 就 業 力 自 覺 表 現 （ n = 4 4）  

                   就 業 力 表 現   M   S D  

有 利 於 就 業 的 工 作 態 度 與 合 作 能 力  4 . 1 6  0 . 0 9  

  認 為 自 己 已 具 有 更 良 好 工 作 態 度 與 表 現  4 . 0 2  0 . 7 9  

  未 來 工 作 表 現 會 具 有 更 高 的 穩 定 性 與 抗 壓 性  4 . 2 0  0 . 5 9  

  實 習 過 後 具 備 更 充 足 的 團 隊 合 作 能 力  4 . 2 3  0 . 6 8  

  認 為 自 己 更 瞭 解 且 能 更 遵 守 專 業 倫 理 及 道 德  4 . 1 8  0 . 6 2  

職 涯 規 劃 管 理 與 積 極 學 習 進 取  3 . 7 3   0 . 1 5  

  擁 有 較 高 的 學 習 意 願 及 可 塑 性  3 . 8 9  0 . 5 8  

  覺 得 自 己 擁 有 更 充 足 的 職 涯 規 劃 能 力  3 . 5 2  0 . 6 6  

  可 以 更 加 瞭 解 自 己 在 產 業 的 能 力 及 發 展 方 向  3 . 6 4  0 . 7 2  

  覺 得 自 己 擁 有 較 高 的 求 職 及 自 我 行 銷 能 力  3 . 7 0  0 . 7 6  

  認 為 自 己 擁 有 更 高 的 創 新 能 力  3 . 7 0  0 . 7 9  

  認 為 自 己 擁 有 更 好 的 領 導 能 力  3 . 9 5  0 . 6 8  

具 備 專 業 知 識 並 能 運 用 於 工 作 上  3 . 7 8  0 . 3 9  

  認 為 自 己 的 表 達 溝 通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4 . 0 9  0 . 6 4  

  認 為 自 己 發 掘 及 解 決 問 題 能 力 上 較 之 前 進 步  4 . 1 3  0 . 5 5  

  認 為 自 己 具 備 更 多 休 閒 領 域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術  4 . 0 4  0 . 8 3  

  認 為 自 己 的 基 礎 電 腦 應 用 技 能 較 之 前 豐 富  3 . 5 2  0 . 9 9  

  認 為 自 己 的 外 語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3 . 1 3  0 . 9 3  

  更 能 將 學 校 所 學 的 理 論 應 用 到 實 務 層 面 上  3 . 7 8  0 . 8 5  

    （ 三 ） C 校 大 四 學 生 完 成 實 習 課 程 後 ，  1 6 項 就 業 力 表

現 的 平 均 分 數 在 2 . 9 3 至 3 . 7 0 之 間 ， 分 數 最 高 為 「 未 來 在 工

作 表 現 會 具 有 更 高 的 穩 定 性 與 抗 壓 性 」（M = 3 . 7 0， S D = 0 . 8 8），

最 低 有 兩 項 ， 分 別 為 「 認 為 自 己 的 基 礎 電 腦 應 用 技 能 較 之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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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 富 」（ M = 2 . 9 3， S D = 0 . 8 3）與「 認 為 自 己 的 外 語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 M = 2 . 9 3， S D = 0 . 8 3）， 參 見 表 1 2。  

    C 校 同 學 自 評 分 數 最 高 為 「 有 利 於 就 業 的 工 作 態 度 與 合

作 能 力 」（ M = 3 . 6 4， S D = 0 . 0 6）； 自 評 分 數 最 低 的 為 「 具 備 專

業 知 識 並 能 運 用 於 工 作 上 」（M = 3 . 2 5， S D = 0 . 3 4），參 見 表 1 2。 

表 1 2  C 校 學 生 就 業 力 自 覺 表 現 （ n = 3 0）  

                   就 業 力 表 現   M   S D  

有 利 於 就 業 的 工 作 態 度 與 合 作 能 力  3 . 6 4  0 . 0 6  

  認 為 自 己 已 具 有 更 良 好 工 作 態 度 與 表 現  3 . 5 7  0 . 7 3  

  未 來 工 作 表 現 會 具 有 更 高 的 穩 定 性 與 抗 壓 性  3 . 7 0  0 . 8 8  

  實 習 過 後 具 備 更 充 足 的 團 隊 合 作 能 力  3 . 6 7  0 . 6 6  

  認 為 自 己 更 瞭 解 且 能 更 遵 守 專 業 倫 理 及 道 德  3 . 6 0  0 . 6 7  

職 涯 規 劃 管 理 與 積 極 學 習 進 取  3 . 3 5   0 . 1 1  

  擁 有 較 高 的 學 習 意 願 及 可 塑 性  3 . 5 7  0 . 6 8  

  覺 得 自 己 擁 有 更 充 足 的 職 涯 規 劃 能 力  3 . 3 0  0 . 7 5  

  可 以 更 加 瞭 解 自 己 在 產 業 的 能 力 及 發 展 方 向  3 . 3 7  0 . 8 5  

  覺 得 自 己 擁 有 較 高 的 求 職 及 自 我 行 銷 能 力  3 . 3 3  0 . 7 6  

  認 為 自 己 擁 有 更 高 的 創 新 能 力  3 . 2 7  0 . 7 4  

  認 為 自 己 擁 有 更 好 的 領 導 能 力  3 . 2 7  0 . 6 9  

具 備 專 業 知 識 並 能 運 用 於 工 作 上  3 . 2 5  0 . 3 4  

  認 為 自 己 的 表 達 溝 通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3 . 6 7  0 . 6 6  

  認 為 自 己 發 掘 及 解 決 問 題 能 力 上 較 之 前 進 步  3 . 6 3  0 . 7 6  

  認 為 自 己 具 備 更 多 休 閒 領 域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術  3 . 0 3  0 . 8 1  

  認 為 自 己 的 基 礎 電 腦 應 用 技 能 較 之 前 豐 富  2 . 9 3  0 . 8 3  

 （ 表 1 2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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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2 續 ）   

                   就 業 力 表 現   M   S D  

  認 為 自 己 的 外 語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2 . 9 3  0 . 8 3  

  更 能 將 學 校 所 學 的 理 論 應 用 到 實 務 層 面 上  3 . 3 3  0 . 8 4  

   （ 四 ） D 校 大 四 學 生 在 完 成 學 校 為 其 所 規 劃 的 實 習 課 程

後 ， 問 卷 中 1 6 項 就 業 力 的 自 評 平 均 分 數 在 2 . 6 2 至 3 . 8 5， 而

就 業 力 表 現 平 均 分 數 最 高 為 「 認 為 自 己 已 具 有 更 良 好 工 作 態

度 與 表 現 」（ M = 3 . 8 5， S D = 0 . 5 5）， 平 均 分 數 最 低 為 「 認 為 自

己 的 外 語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M = 2 . 6 2， S D = 0 , 8 5），參 見 表 1 3。 

    D 校 同 學 在 就 業 力 表 現 的 三 構 面 中，自 評 分 數 最 高 為「 有

利 於 就 業 的 工 作 態 度 與 合 作 能 力 」（ M = 3 . 8 3， S D = 0 . 0 2）； 最

低 為 「 具 備 專 業 知 識 並 能 運 用 於 工 作 上 」（ M = 3 . 3 2，

S D = 0 . 5 1）， 參 見 表 1 3。  

表 1 3  D 校 學 生 就 業 力 自 覺 表 現 （ n = 8 4）  

                   就 業 力 表 現   M   S D  

有 利 於 就 業 的 工 作 態 度 與 合 作 能 力  3 . 8 3  0 . 0 2  

  認 為 自 己 已 具 有 更 良 好 工 作 態 度 與 表 現  3 . 8 5  0 . 5 5  

  未 來 工 作 表 現 會 具 有 更 高 的 穩 定 性 與 抗 壓 性  3 . 8 2  0 . 7 3  

  實 習 過 後 具 備 更 充 足 的 團 隊 合 作 能 力  3 . 8 3  0 . 6 2  

  認 為 自 己 更 瞭 解 且 能 更 遵 守 專 業 倫 理 及 道 德  3 . 8 0  0 . 6 7  

職 涯 規 劃 管 理 與 積 極 學 習 進 取  3 . 4 0   0 . 2 3  

  擁 有 較 高 的 學 習 意 願 及 可 塑 性  3 . 7 3  0 . 6 1  

  覺 得 自 己 擁 有 更 充 足 的 職 涯 規 劃 能 力  3 . 3 2  0 . 7 0  

  可 以 更 加 瞭 解 自 己 在 產 業 的 能 力 及 發 展 方 向  3 . 5 0  0 . 8 1  

 （ 表 1 3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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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3 續 ）   

                   就 業 力 表 現   M   S D  

  覺 得 自 己 擁 有 較 高 的 求 職 及 自 我 行 銷 能 力  3 . 5 0  0 . 8 0  

  認 為 自 己 擁 有 更 高 的 創 新 能 力  3 . 0 4  0 . 7 7  

  認 為 自 己 擁 有 更 好 的 領 導 能 力  3 . 3 0  0 . 9 5  

具 備 專 業 知 識 並 能 運 用 於 工 作 上  3 . 3 2  0 . 5 1  

  認 為 自 己 的 表 達 溝 通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3 . 6 8  0 . 7 1  

  認 為 自 己 發 掘 及 解 決 問 題 能 力 上 較 之 前 進 步  3 . 8 5  0 . 6 7  

  認 為 自 己 具 備 更 多 休 閒 領 域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術  3 . 6 8  0 . 8 4  

  認 為 自 己 的 基 礎 電 腦 應 用 技 能 較 之 前 豐 富  2 . 8 0  0 . 9 2  

  認 為 自 己 的 外 語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2 . 6 2  0 . 8 5  

  更 能 將 學 校 所 學 的 理 論 應 用 到 實 務 層 面 上  3 . 2 9  1 . 0 4  

    （ 五 ） 由 問 卷 調 查 ， E 校 大 四 學 生 在 完 成 學 校 為 其 所 規

劃 的 實 習 課 程 後，對 於 問 卷 調 查 中 1 6 項 就 業 力 表 現 的 自 覺 平

均 分 數 在 2 . 9 6 至 3 . 6 6 之 間 。 而 就 業 力 表 現 平 均 分 數 最 高 為

「 認 為 自 己 的 表 達 溝 通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 M = 3 . 6 6，

S D = 0 . 7 1）， 平 均 分 數 最 低 為「 認 為 自 己 的 外 語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 M = 2 . 9 6， S D = 0 . 7 8）， 參 見 表 1 4。  

    E 校 同 學 就 業 力 表 現 的 三 構 面 中 ， 最 高 為 「 有 利 於 就 業

的 工 作 態 度 與 合 作 能 力 」（ M = 3 . 5 6， S D = 0 . 0 4）； 另 外 兩 構 面

平 均 數 則 相 同 ，「 職 涯 規 劃 管 理 與 積 極 學 習 進 取 」（ M = 3 . 3 5，

S D = 0 . 0 9） 與 「 具 備 專 業 知 識 並 能 運 用 於 工 作 上 」（ M = 3 . 3 5，

S D = 0 . 3 2）， 參 見 表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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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4  E 校 學 生 就 業 力 自 覺 表 現 （ n = 5 3）  

                   就 業 力 表 現   M   S D  

有 利 於 就 業 的 工 作 態 度 與 合 作 能 力  3 . 5 6  0 . 0 4  

  認 為 自 己 已 具 有 更 良 好 工 作 態 度 與 表 現  3 . 6 0  0 . 8 4  

  未 來 在 工 作 表 現 會 具 有 更 高 的 穩 定 性 與 抗 壓 性  3 . 5 5  0 . 8 9  

  實 習 過 後 具 備 更 充 足 的 團 隊 合 作 能 力  3 . 5 0  0 . 8 7  

  認 為 自 己 更 瞭 解 且 能 更 遵 守 專 業 倫 理 及 道 德  3 . 5 7  0 . 7 7  

職 涯 規 劃 管 理 與 積 極 學 習 進 取  3 . 3 5  0 . 0 9  

  擁 有 較 高 的 學 習 意 願 及 可 塑 性  3 . 4 0  0 . 8 6  

  覺 得 自 己 擁 有 更 充 足 的 職 涯 規 劃 能 力  3 . 3 0  0 . 8 5  

  可 以 更 加 瞭 解 自 己 在 產 業 的 能 力 及 發 展 方 向  3 . 4 5  0 . 7 7  

  覺 得 自 己 擁 有 較 高 的 求 職 及 自 我 行 銷 能 力  3 . 4 3  0 . 6 9  

  認 為 自 己 擁 有 更 高 的 創 新 能 力  3 . 2 3  0 . 8 2  

  認 為 自 己 擁 有 更 好 的 領 導 能 力  3 . 2 6  0 . 9 4  

具 備 專 業 知 識 並 能 運 用 於 工 作 上  3 . 3 5  0 . 3 2  

  認 為 自 己 的 表 達 溝 通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3 . 6 6  0 . 7 1  

  認 為 自 己 發 掘 及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上 較 之 前 進 步  3 . 5 7  0 . 6 9  

  認 為 自 己 具 備 更 多 休 閒 領 域 的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術  3 . 6 4  0 . 8 6  

  認 為 自 己 的 基 礎 電 腦 應 用 技 能 較 之 前 豐 富  3 . 0 2  0 . 8 0  

  認 為 自 己 的 外 語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2 . 9 6  0 . 7 8  

  更 能 將 學 校 所 學 的 理 論 應 用 到 實 務 層 面 上  3 . 2 3  1 . 1 4  

    （ 六 ）F 校 平 均 分 數 在 2 . 7 9 至 4 . 0 0 之 間，最 高 為「 認 為

自 己 更 瞭 解 且 能 更 遵 守 專 業 倫 理 及 道 德 」（M = 4 . 0 0，S D = 0 . 7 1）

與 「 認 為 自 己 在 發 掘 及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上 較 之 前 進 步 」

（ M = 4 . 0 0， S D = 0 . 6 5），最 低 為「 認 為 自 己 的 基 礎 電 腦 應 用 技

能 較 之 前 豐 富 」（ M = 2 . 7 9， S D = 0 . 9 7）與「 認 為 自 己 的 外 語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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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較 之 前 進 步 」（ M = 2 . 7 9， S D = 0 . 9 9）， 請 參 見 表 1 5。  

    F 校 同 學 在 就 業 力 表 現 的 三 構 面 中，平 均 分 數 最 高 為「 有

利 於 就 業 的 工 作 態 度 與 合 作 能 力 」（ M = 3 . 8 6， S D = 0 . 1 3）； 最

低 為 「 具 備 專 業 知 識 並 能 運 用 於 工 作 上 」（ M = 3 . 4 0，

S D = 0 . 5 3）， 參 見 表 1 5。  

表 1 5  F 校 學 生 就 業 力 自 覺 表 現 （ n = 4 8）  

                   就 業 力 表 現   M   S D  

有 利 於 就 業 的 工 作 態 度 與 合 作 能 力  3 . 8 6  0 . 1 3  

  認 為 自 己 已 具 有 更 良 好 工 作 態 度 與 表 現  3 . 9 4  0 . 7 8  

  未 來 在 工 作 表 現 會 具 有 更 高 的 穩 定 性 與 抗 壓 性  3 . 7 8  0 . 8 8  

  實 習 過 後 具 備 更 充 足 的 團 隊 合 作 能 力  3 . 7 1  0 . 9 2  

  認 為 自 己 更 瞭 解 且 能 更 遵 守 專 業 倫 理 及 道 德  4 . 0 0  0 . 7 1  

職 涯 規 劃 管 理 與 積 極 學 習 進 取  3 . 5 0  0 . 2 6  

  擁 有 較 高 的 學 習 意 願 及 可 塑 性  3 . 7 7  0 . 7 5  

  覺 得 自 己 擁 有 更 充 足 的 職 涯 規 劃 能 力  3 . 6 2  0 . 7 0  

  可 以 更 加 瞭 解 自 己 在 產 業 的 能 力 及 發 展 方 向  3 . 7 7  0 . 7 2  

  覺 得 自 己 擁 有 較 高 的 求 職 及 自 我 行 銷 能 力  3 . 3 5  0 . 8 6  

  認 為 自 己 擁 有 更 高 的 創 新 能 力  3 . 1 9  0 . 8 2  

  認 為 自 己 擁 有 更 好 的 領 導 能 力  3 . 2 7  0 . 9 2  

具 備 專 業 知 識 並 能 運 用 於 工 作 上  3 . 4 0  0 . 5 3  

  認 為 自 己 的 表 達 溝 通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3 . 8 5  0 . 7 1  

  認 為 自 己 發 掘 及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上 較 之 前 進 步  4 . 0 0  0 . 6 5  

  認 為 自 己 具 備 更 多 休 閒 領 域 的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術  3 . 6 9  0 . 9 0  

  認 為 自 己 的 基 礎 電 腦 應 用 技 能 較 之 前 豐 富  2 . 7 9  0 . 9 7  

  認 為 自 己 的 外 語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2 . 7 9  0 . 9 9  

  更 能 將 學 校 所 學 的 理 論 應 用 到 實 務 層 面 上  3 . 2 7  1 .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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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七 ） G 校 平 均 分 數 在 3 . 1 3 至 4 . 0 8 間 ， 最 高 為 「 認 為 自

己 在 發 掘 及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上 較 之 前 進 步 」（ M = 4 . 0 8，

S D = 0 . 7 7）， 最 低 分 為 「 認 為 自 己 的 外 語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

（ M = 3 . 1 3， S D = 0 . 9 8）， 參 見 表 1 6。  

    G 校 同 學 在 就 業 力 表 現 的 三 構 面 中，平 均 分 數 最 高 為「 有

利 於 就 業 的 工 作 態 度 與 合 作 能 力 」（ M = 3 . 8 6， S D = 0 . 1 4）； 最

低 為 「 具 備 專 業 知 識 並 能 運 用 於 工 作 上 」（ M = 3 . 4 0，

S D = 0 . 5 3）， 參 見 表 1 6。  

表 1 6  G 校 學 生 就 業 力 自 覺 表 現 （ n = 3 9）  

                   就 業 力 表 現   M   S D  

有 利 於 就 業 的 工 作 態 度 與 合 作 能 力  3 . 8 6  0 . 1 4  

  認 為 自 己 已 具 有 更 良 好 工 作 態 度 與 表 現  3 . 8 2  1 . 0 0  

  未 來 在 工 作 表 現 會 具 有 更 高 的 穩 定 性 與 抗 壓 性  3 . 5 4  0 . 8 5  

  實 習 過 後 具 備 更 充 足 的 團 隊 合 作 能 力  3 . 7 0  1 . 0 0  

  認 為 自 己 更 瞭 解 且 能 更 遵 守 專 業 倫 理 及 道 德  3 . 6 1  0 . 9 1  

職 涯 規 劃 管 理 與 積 極 學 習 進 取  3 . 5 0  0 . 2 6  

  擁 有 較 高 的 學 習 意 願 及 可 塑 性  3 . 8 2  0 . 8 7  

  覺 得 自 己 擁 有 更 充 足 的 職 涯 規 劃 能 力  3 . 5 4  0 . 8 2  

  可 以 更 加 瞭 解 自 己 在 產 業 的 能 力 及 發 展 方 向  3 . 7 0  0 . 8 1  

  覺 得 自 己 擁 有 較 高 的 求 職 及 自 我 行 銷 能 力  3 . 6 1  0 . 8 5  

  認 為 自 己 擁 有 更 高 的 創 新 能 力  3 . 8 2  0 . 8 7  

  認 為 自 己 擁 有 更 好 的 領 導 能 力  3 . 5 4  0 . 8 5  

具 備 專 業 知 識 並 能 運 用 於 工 作 上  3 . 4 0  0 . 5 3  

  認 為 自 己 的 表 達 溝 通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4 . 0 5  1 . 0 0  

  認 為 自 己 發 掘 及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上 較 之 前 進 步  4 . 0 8  0 . 7 7  

 （ 表 1 6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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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6 續 ）   

                   就 業 力 表 現   M   S D  

  認 為 自 己 具 備 更 多 休 閒 領 域 的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術  3 . 7 2  0 . 6 9  

  認 為 自 己 的 基 礎 電 腦 應 用 技 能 較 之 前 豐 富  3 . 2 1  0 . 8 9  

  認 為 自 己 的 外 語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3 . 1 3  0 . 9 8  

  更 能 將 學 校 所 學 的 理 論 應 用 到 實 務 層 面 上  3 . 6 9  0 . 7 3  

    （ 八 ） H 校 平 均 分 數 在 2 . 8 1 至 3 . 9 4 間 ， 最 高 為 「 可 以

更 加 瞭 解 自 己 在 產 業 的 能 力 及 發 展 方 向 」（ M = 3 . 9 4，

S D = 0 . 6 0），自 評 最 低 分 為「 認 為 自 己 的 外 語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

（ M = 2 . 8 1， S D = 0 . 7 6）， 參 見 表 1 7。  

    H 校 同 學 在 就 業 力 表 現 的 三 構 面 中，平 均 分 數 最 高 為「 有

利 於 就 業 的 工 作 態 度 與 合 作 能 力 」（ M = 3 . 4 7， S D = 0 . 2 0）； 最

低 為 「 具 備 專 業 知 識 並 能 運 用 於 工 作 上 」（ M = 3 . 4 5，

S D = 0 . 4 4）， 參 見 表 1 7。  

表 1 7  H 校 學 生 就 業 力 自 覺 表 現 （ n = 5 3）  

                   就 業 力 表 現   M   S D  

有 利 於 就 業 的 工 作 態 度 與 合 作 能 力  3 . 4 7  0 . 2 0  

  認 為 自 己 已 具 有 更 良 好 工 作 態 度 與 表 現  3 . 4 3  0 . 8 2  

  未 來 在 工 作 表 現 會 具 有 更 高 的 穩 定 性 與 抗 壓 性  3 . 1 9  0 . 8 3  

  實 習 過 後 具 備 更 充 足 的 團 隊 合 作 能 力  3 . 6 4  0 . 6 5  

  認 為 自 己 更 瞭 解 且 能 更 遵 守 專 業 倫 理 及 道 德  3 . 6 0  0 . 6 9  

職 涯 規 劃 管 理 與 積 極 學 習 進 取  3 . 4 6  0 . 2 6  

  擁 有 較 高 的 學 習 意 願 及 可 塑 性  3 . 3 2  0 . 6 1  

  覺 得 自 己 擁 有 更 充 足 的 職 涯 規 劃 能 力  3 . 4 1  0 . 6 6  

 （ 表 1 7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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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7 續 ）   

                   就 業 力 表 現   M   S D  

  可 以 更 加 瞭 解 自 己 在 產 業 的 能 力 及 發 展 方 向  3 . 9 4  0 . 6 0  

  覺 得 自 己 擁 有 較 高 的 求 職 及 自 我 行 銷 能 力  3 . 4 9  0 . 6 7  

  認 為 自 己 擁 有 更 高 的 創 新 能 力  3 . 1 9  0 . 6 5  

  認 為 自 己 擁 有 更 好 的 領 導 能 力  3 . 3 2  0 . 6 7  

具 備 專 業 知 識 並 能 運 用 於 工 作 上  3 . 4 5  0 . 4 4  

  認 為 自 己 的 表 達 溝 通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3 . 7 0  0 . 7 5  

  認 為 自 己 發 掘 及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上 較 之 前 進 步  3 . 8 1  0 . 6 8  

  認 為 自 己 具 備 更 多 休 閒 領 域 的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術  3 . 8 3  0 . 6 4  

  認 為 自 己 的 基 礎 電 腦 應 用 技 能 較 之 前 豐 富  2 . 9 8  0 . 6 9  

  認 為 自 己 的 外 語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2 . 8 1  0 . 7 6  

  更 能 將 學 校 所 學 的 理 論 應 用 到 實 務 層 面 上  3 . 5 6  0 . 6 9  

    （ 九 ） I 校 平 均 分 數 在 2 . 7 1 至 3 . 7 5 間 ， 參 見 表 1 8，「 認

為 自 己 的 表 達 溝 通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 M = 3 . 7 5， S D = 0 . 6 4）為

最 高，「 認 為 自 己 的 外 語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M = 2 . 7 1，S D = 0 . 9 0）

為 最 低 分 。 在 就 業 力 表 現 三 構 面 中 ， 平 均 分 數 最 高 為 「 有 利

於 就 業 的 工 作 態 度 與 合 作 能 力 」（ M = 3 . 5 5， S D = 0 . 1 4）； 最 低

為「 具 備 專 業 知 識 並 能 運 用 於 工 作 上 」（M = 3 . 2 1， S D = 0 . 4 2），

參 見 表 1 8。  

表 1 8  I 校 學 生 就 業 力 自 覺 表 現 （ n = 7 2）  

                   就 業 力 表 現   M   S D  

有 利 於 就 業 的 工 作 態 度 與 合 作 能 力  3 . 5 5  0 . 1 4  

  認 為 自 己 已 具 有 更 良 好 工 作 態 度 與 表 現  3 . 3 5  1 . 0 2  

 （ 表 1 8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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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8 續 ）   

                   就 業 力 表 現   M   S D  

  未 來 在 工 作 表 現 會 具 有 更 高 的 穩 定 性 與 抗 壓 性  3 . 6 4  0 . 7 9  

  實 習 過 後 具 備 更 充 足 的 團 隊 合 作 能 力  3 . 6 4  0 . 7 2  

  認 為 自 己 更 瞭 解 且 能 更 遵 守 專 業 倫 理 及 道 德  3 . 5 7  0 . 9 0  

職 涯 規 劃 管 理 與 積 極 學 習 進 取  3 . 2 2  0 . 0 8  

  擁 有 較 高 的 學 習 意 願 及 可 塑 性  3 . 3 6  0 . 9 5  

  覺 得 自 己 擁 有 更 充 足 的 職 涯 規 劃 能 力  3 . 1 5  0 . 8 3  

  可 以 更 加 瞭 解 自 己 在 產 業 的 能 力 及 發 展 方 向  3 . 2 6  1 . 0 0  

  覺 得 自 己 擁 有 較 高 的 求 職 及 自 我 行 銷 能 力  3 . 1 7  0 . 8 7  

  認 為 自 己 擁 有 更 高 的 創 新 能 力  3 . 1 9  0 . 9 0  

  認 為 自 己 擁 有 更 好 的 領 導 能 力  3 . 1 9  0 . 9 0  

具 備 專 業 知 識 並 能 運 用 於 工 作 上  3 . 2 1  0 . 4 2  

  認 為 自 己 的 表 達 溝 通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3 . 7 5  0 . 6 4  

  認 為 自 己 發 掘 及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上 較 之 前 進 步  3 . 6 7  0 . 7 5  

  認 為 自 己 具 備 更 多 休 閒 領 域 的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術  3 . 0 8  0 . 9 1  

  認 為 自 己 的 基 礎 電 腦 應 用 技 能 較 之 前 豐 富  2 . 8 9  0 . 9 3  

  認 為 自 己 的 外 語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2 . 7 1  0 . 9 0  

  更 能 將 學 校 所 學 的 理 論 應 用 到 實 務 層 面 上  3 . 1 3  1 . 0 2  

    （ 十 ）J 校 1 6 項 就 業 力 自 評 平 均 分 數 在 3 . 4 1 至 3 . 9 1 間，

最 高 分 為 「 認 為 自 己 更 瞭 解 且 能 更 遵 守 專 業 倫 理 及 道 德 」

（ M = 3 . 9 1， S D = 0 . 9 2），「 認 為 自 己 的 基 礎 電 腦 應 用 技 能 較 之

前 豐 富 」（ M = 3 . 4 1， S D = 0 . 8 8）的 分 為 最 低；在 就 業 力 表 現 的

三 構 面 中 ， 平 均 分 數 最 高 為 「 有 利 於 就 業 的 工 作 態 度 與 合 作

能 力 」（ M = 3 . 8 2， S D = 0 . 0 9）； 最 低 為 「 具 備 專 業 知 識 並 能 運

用 於 工 作 上 」（ M = 3 . 7 1， S D = 0 . 2 4）， 參 見 表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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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9  J 校 學 生 就 業 力 自 覺 表 現 （ n = 4 6）  

                   就 業 力 表 現   M   S D  

有 利 於 就 業 的 工 作 態 度 與 合 作 能 力  3 . 8 2  0 . 0 9  

  認 為 自 己 已 具 有 更 良 好 工 作 態 度 與 表 現  3 . 7 0  0 . 8 1  

  未 來 在 工 作 表 現 會 具 有 更 高 的 穩 定 性 與 抗 壓 性  3 . 8 0  0 . 8 3  

  實 習 過 後 具 備 更 充 足 的 團 隊 合 作 能 力  3 . 8 5  0 . 7 6  

  認 為 自 己 更 瞭 解 且 能 更 遵 守 專 業 倫 理 及 道 德  3 . 9 1  0 . 9 2  

職 涯 規 劃 管 理 與 積 極 學 習 進 取  3 . 7 3  0 . 1 0  

  擁 有 較 高 的 學 習 意 願 及 可 塑 性  3 . 6 7  0 . 9 0  

  覺 得 自 己 擁 有 更 充 足 的 職 涯 規 劃 能 力  3 . 6 1  0 . 7 4  

  可 以 更 加 瞭 解 自 己 在 產 業 的 能 力 及 發 展 方 向  3 . 8 3  0 . 8 5  

  覺 得 自 己 擁 有 較 高 的 求 職 及 自 我 行 銷 能 力  3 . 8 3  0 . 8 8  

  認 為 自 己 擁 有 更 高 的 創 新 能 力  3 . 6 3  0 . 8 8  

  認 為 自 己 擁 有 更 好 的 領 導 能 力  3 . 7 8  0 . 8 1  

具 備 專 業 知 識 並 能 運 用 於 工 作 上  3 . 7 1  0 . 2 4  

  認 為 自 己 的 表 達 溝 通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3 . 8 9  0 . 8 2  

  認 為 自 己 發 掘 及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上 較 之 前 進 步  3 . 9 3  0 . 7 1  

  認 為 自 己 具 備 更 多 休 閒 領 域 的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術  3 . 9 1  0 . 7 6  

  認 為 自 己 的 基 礎 電 腦 應 用 技 能 較 之 前 豐 富  3 . 4 1  0 . 8 8  

  認 為 自 己 的 外 語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3 . 4 3  1 . 0 5  

  更 能 將 學 校 所 學 的 理 論 應 用 到 實 務 層 面 上  3 . 7 0  0 . 8 1  

二 、 休 閒 學 系 學 生 就 業 力 分 析  

   休 閒 學 系 學 生 的 1 6 項 就 業 力 表 現 的 平 均 分 數 在 2 . 9 0 至

3 . 8 5 間 ， 參 見 表 2 0，「 認 為 自 己 在 發 掘 及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上

較 之 前 進 步 」（ M = 3 . 8 5， S D = 0 . 7 1） 為 最 高 ，「 認 為 自 己 的 外

語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 M = 2 . 9 0， S D = 0 . 9 1）為 最 低。而 在 三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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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中，平 均 分 數 最 高 為「 有 利 於 就 業 的 工 作 態 度 與 合 作 能 力 」

（ M = 3 . 7 2， S D = 0 . 0 4）；而「 具 備 專 業 知 識 並 能 運 用 於 工 作 上 」

（ M = 3 . 4 5， S D = 0 . 4 1） 與 「 職 涯 規 劃 管 理 與 積 極 學 習 進 取 」

（ M = 3 . 4 5， S D = 0 . 1 2） 的 平 均 數 同 分 ， 參 見 表 2 0。  

表 2 0  休 閒 學 系 學 生 就 業 力 自 覺 表 現 （ n = 5 1 4）  

                   就 業 力 表 現   M   S D  

有 利 於 就 業 的 工 作 態 度 與 合 作 能 力  3 . 7 2  0 . 0 4  

  認 為 自 己 已 具 有 更 良 好 工 作 態 度 與 表 現  3 . 7 1  0 . 8 5  

  未 來 在 工 作 表 現 會 具 有 更 高 的 穩 定 性 與 抗 壓 性  3 . 6 7  0 . 8 3  

  實 習 過 後 具 備 更 充 足 的 團 隊 合 作 能 力  3 . 7 6  0 . 7 9  

  認 為 自 己 更 瞭 解 且 能 更 遵 守 專 業 倫 理 及 道 德  3 . 7 3  0 . 7 9  

職 涯 規 劃 管 理 與 積 極 學 習 進 取  3 . 4 5  0 . 1 2  

  擁 有 較 高 的 學 習 意 願 及 可 塑 性  3 . 6 0  0 . 7 8  

  覺 得 自 己 擁 有 更 充 足 的 職 涯 規 劃 能 力  3 . 4 2  0 . 7 6  

  可 以 更 加 瞭 解 自 己 在 產 業 的 能 力 及 發 展 方 向  3 . 5 7  0 . 8 3  

  覺 得 自 己 擁 有 較 高 的 求 職 及 自 我 行 銷 能 力  3 . 4 8  0 . 8 0  

  認 為 自 己 擁 有 更 高 的 創 新 能 力  3 . 2 9  0 . 8 2  

  認 為 自 己 擁 有 更 好 的 領 導 能 力  3 . 3 6  0 . 8 7  

具 備 專 業 知 識 並 能 運 用 於 工 作 上  3 . 4 5  0 . 4 1  

  認 為 自 己 的 表 達 溝 通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3 . 8 4  0 . 7 5  

  認 為 自 己 發 掘 及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上 較 之 前 進 步  3 . 8 5  0 . 7 1  

  認 為 自 己 具 備 更 多 休 閒 領 域 的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術  3 . 6 3  0 . 8 6  

  認 為 自 己 的 基 礎 電 腦 應 用 技 能 較 之 前 豐 富  3 . 0 3  0 . 8 9  

  認 為 自 己 的 外 語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2 . 9 0  0 . 9 1  

  更 能 將 學 校 所 學 的 理 論 應 用 到 實 務 層 面 上  3 . 4 5  0 .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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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各變項與學生就業力之相關分析  

    本 節 將 分 析 實 習 課 程 設 立 依 據 的 有 無 、 任 課 教 師 資 歷 及

課 程 內 容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的 關 係 ， 而 實 習 課 程 的 內 容 可 分 為 時

數 、 範 圍 以 及 年 級 等 三 項 ， 以 此 五 變 項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自 評 總

分 進 行 皮 爾 森 相 關 分 析 。  

一 、 設 立 依 據 的 有 無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之 關 係  

    以 設 立 依 據 的 有 無，將 1 0 間 學 校 分 為 兩 個 群 組，與 學 生

就 業 力 得 分 數 值 進 行 皮 爾 森 相 關 分 析 ， 結 果 為 學 生 就 業 力 自

評 總 得 分（ M = 5 6 . 2 9， S D = 8 . 3 8）與 課 程 設 立 依 據（ M = 1 . 1 6，

S D = 0 . 3 7） 有 顯 著 相 關 （ r = . 1 7， p < . 0 1）， 參 見 表 2 1。  

表 2 1  設 立 依 據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自 評 相 關 表  

變 項  1  2  M  S D  

1 .總 分    - -   5 6 . 2 9  8 . 3 8  

2 .設 立 依 據   . 1 7 * *   - -  1 . 1 6  0 .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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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設 立 依 據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相 關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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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任 課 教 師 資 歷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之 關 係  

    任 課 教 師 資 歷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自 評 總 得 分 數 值 在 進 行 皮 爾

森 相 關 分 析 後 發 現 ， 學 生 就 業 力 自 評 總 得 分 （ M = 5 6 . 2 9，

S D = 8 . 3 8）與 任 課 教 師 資 歷 總 分（ M = 3 . 3 9， S D = 1 . 5 9）的 關 係

為 顯 著 （ r = . 1 8， p < . 0 1）， 參 見 表 2 2。  

表 2 2  任 課 教 師 資 歷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自 評 相 關 表  

變 項  1  2  M  S D  

1 .總 分    - -   5 6 . 2 9  8 . 3 8  

2 .任 課 教 師 資 歷   . 1 8 * *   - -  3 . 3 9  1 . 5 9  

備 註 ： n = 5 1 4  

      * p < . 0 5  * * p <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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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任 課 教 師 資 歷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相 關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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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實 習 課 程 時 數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之 關 係  

    輸 入 十 間 學 校 的 數 值 分 析 後 ， 結 果 呈 現 不 顯 著 。 但 除 去

時 數 未 規 定 的 一 間 學 校 後 ， 進 行 皮 爾 森 相 關 分 析 發 現 ， 學 生

就 業 力 自 評 總 得 分 （ M = 5 5 . 7 9， S D = 8 . 2 6） 與 實 習 課 程 時 數

（ M = 3 7 7 . 2 3， S D = 1 0 2 . 9 0） 的 關 係 為 顯 著 （ r = . 1 7， p < . 0 1），

參 見 表 2 3。  

表 2 3  實 習 時 數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自 評 相 關 表  

變 項  1  2  M  S D  

1 .總 分    - -   5 5 . 7 9  8 . 2 6  

2 .實 習 課 程 時 數   . 1 7 * *   - -  3 7 7 . 2 3  1 0 2 . 9 0  

備 註 ： n = 4 7 0  

      * p < . 0 5  * * p < . 0 1  

 

 

 

 

 

 

 

 

 

 

 

 

 

 
圖 7 實 習 時 數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相 關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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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實 習 課 程 範 圍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之 關 係  

    輸 入 十 間 學 校 的 數 值 分 析 後 ， 結 果 呈 現 不 顯 著 。 但 除 去

實 習 範 圍 只 在 校 內 的 一 間 學 校 後 ， 進 行 皮 爾 森 相 關 分 析 得

到，學 生 就 業 力 自 評 總 得 分（ M = 5 5 . 7 9， S D = 8 . 2 6）與 實 習 課

程 範 圍（ M = 2 . 3 6， S D = 0 . 4 8）的 關 係 為 顯 著（ r =  . 0 8， p < . 0 5），

參 見 表 2 4。  

表 2 4  實 習 範 圍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自 評 相 關 表  

變 項  1  2  M  S D  

1 .總 分    - -   5 5 . 7 9  8 . 2 6  

2 .實 習 課 程 範 圍   . 0 8 *    - -  2 . 3 6  0 . 4 8  

備 註 ： n = 4 7 0  

      * p < . 0 5  * * p < . 0 1  

 

 

 

 

 

 

 

 

 

 

 

 

 

 
圖 8 實 習 範 圍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相 關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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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實 習 年 級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之 關 係  

    實 習 年 級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自 評 總 得 分 數 值 在 進 行 皮 爾 森 相

關 分 析 後 發 現，學 生 就 業 力 自 評 總 得 分（ M = 5 6 . 2 9， S D = 8 . 3 8）

與 實 習 年 級 （ M = 2 . 0 7， S D = 0 . 8 6） 的 關 係 為 顯 著 （ r = - . 0 9，

p < . 0 5）， 參 見 表 2 5。  

表 2 5  實 習 年 級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自 評 相 關 表  

變 項  1  2  M  S D  

1 .總 分    - -   5 6 . 2 9  8 . 3 8  

2 .實 習 年 級   - . 0 9 *   - -  2 . 0 7  0 . 8 6  

備 註 ： n = 5 1 4  

      * p < . 0 5  * * p < . 0 1  

 

 

 

 

 

 

 

 

 

 

 

 

 

 

 
圖 9 實 習 年 級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相 關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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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執行實習課程所遇的問題  

 

    給 學 生 填 寫 的 問 卷 中 ， 第 四 部 份 為 開 放 式 問 題 ， 詢 問 學

生 在 實 習 過 程 的 前、中、後 是 否 有 遇 到 什 麼 樣 的 困 難 與 阻 礙。

以 下 分 別 為 各 校 學 生 提 出 在 過 程 中 遇 到 的 問 題 ， 整 理 問 卷 第

四 部 份 後 ， 列 出 各 校 排 序 前 三 項 同 學 在 實 習 課 程 中 所 遇 到 的

困 難 。  

一 、  各 校 學 生 在 實 習 課 程 所 遇 到 的 問 題  

（ 一 ） A 校  

    關 於 A 校 學 生 在 實 習 課 程 所 遇 到 的 困 擾 可 參 見 表 2 6，在

實 習 課 程 前，學 生 最 困 擾 的 問 題 為「 擔 心 沒 有 給 付 薪 資 」，其

次 是「 對 要 實 習 的 工 作 內 容 不 清 楚 」，而 排 名 第 三 則 是「 沒 有

想 去 的 實 習 單 位 」。 而 在 實 習 過 程 中 遇 到 最 為 困 擾 的 問 題 為

「 與 同 事 溝 通 不 良、被 排 擠 」，其 次 為「 工 作 時 數 過 長、過 量 」，

第 三 為「 外 語 能 力 不 足 」。而 學 生 對 於 完 成 實 習 課 程 後 所 遇 到

的 問 題 為 「 感 覺 對 未 來 就 業 沒 有 幫 助 」 為 第 一 ， 接 著 認 為 實

習 課 程「 沒 有 增 加 到 專 業 能 力 」，以 及「 業 界 的 評 分 標 準 不 公

平 」 為 第 三 。  

表 2 6  A 校 學 生 實 習 過 程 所 遇 問 題  

實 習 課 程  問 題  排 序  

執 行 前  擔 心 沒 有 給 付 薪 資  1  

 對 要 實 習 的 工 作 內 容 不 清 楚  2  

 沒 有 想 去 的 實 習 單 位  3  

執 行 中  與 同 事 溝 通 不 良 、 被 排 擠  1  

 工 作 時 數 過 長 、 過 量  2  

                               （ 表 2 6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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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6 續 ）  

實 習 課 程  問 題  排 序  

 外 語 能 力 不 足  3  

執 行 後  感 覺 對 未 來 就 業 沒 有 幫 助  1  

 沒 有 增 加 到 專 業 能 力  2  

 業 界 的 評 分 標 準 不 公 平  3  

（ 二 ） B 校  

    B 校 學 生 的 實 習 多 為 學 校 所 安 排 或 指 定 的 活 動 與 課 程 ，

許 多 學 生 沒 有 尋 找 校 外 實 習 單 位 或 至 校 外 實 習 的 經 驗 。 關 於

該 校 學 生 在 實 習 課 程 所 遇 到 的 問 題，可 參 見 表 2 7。在 實 習 課

程 前，最 困 擾 的 問 題 為「 不 知 如 何 尋 找 實 習 單 位 」，而 在 實 習

過 程 中 遇 到 最 為 困 擾 的 問 題 為「 與 同 事 溝 通 不 良、被 排 擠 」，

其 次 為「 外 語 能 力 不 足 」，第 三 為「 被 差 別 待 遇，不 受 到 尊 重 」，

完 成 實 習 課 程 後 所 遇 到 的 問 題 則 沒 有 學 生 提 出 。  

表 2 7  B 校 學 生 實 習 過 程 所 遇 問 題  

實 習 課 程  所 遇 問 題  排 序  

執 行 前  不 知 如 何 尋 找 實 習 單 位  1  

執 行 中  與 同 事 溝 通 不 良 、 被 排 擠  1  

 外 語 能 力 不 足  2  

 被 差 別 待 遇 ， 不 受 到 尊 重  3  

執 行 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 ） C 校  

    關 於 C 校 學 生 在 實 習 課 程 所 遇 到 的 困 擾 可 參 見 表 2 8，實

習 課 程 前，學 生 最 困 擾 的 問 題 為「 不 知 如 何 尋 找 實 習 單 位 」，

其 次 是「 到 實 習 單 位 的 交 通 問 題 」，而 排 名 第 三 則 是「 對 要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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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的 工 作 內 容 不 清 楚 」。而 在 實 習 過 程 中 遇 到 最 為 困 擾 的 問 題

為「 與 主 管 溝 通 不 良，認 知 不 同 」，其 次 為「 專 業 能 力 不 足 ，

無 法 勝 任 工 作 內 容 」， 第 三 為 「 與 同 事 溝 通 不 良 、 被 排 擠 」。

而 學 生 對 於 完 成 實 習 課 程 後 所 遇 到 的 問 題 為 「 學 校 規 定 的 報

告 死 板 」為 第 一，接 著 為「 業 界 的 評 分 標 準 不 公 平 」，以 及「 時

數 已 達 到 ， 但 工 作 尚 未 結 束 」 的 困 擾 為 第 三 。  

表 2 8  C 校 學 生 實 習 過 程 所 遇 問 題  

實 習 課 程  所 遇 問 題  排 序  

執 行 前  不 知 如 何 尋 找 實 習 單 位  1  

 到 實 習 單 位 的 交 通 問 題  2  

 對 要 實 習 的 工 作 內 容 不 清 楚  3  

執 行 中  與 主 管 溝 通 不 良 ， 認 知 不 同  1  

 專 業 能 力 不 足 ， 無 法 勝 任 工 作 內 容  2  

 與 同 事 溝 通 不 良 、 被 排 擠  3  

執 行 後  學 校 規 定 的 報 告 死 板  1  

 業 界 的 評 分 標 準 不 公 平  2  

 時 數 已 達 到 ， 但 工 作 尚 未 結 束  3  

（ 四 ） D 校  

    關 於 D 校 學 生 在 實 習 課 程 前，學 生 最 困 擾 的 問 題 為「 對

要 實 習 的 工 作 內 容 不 清 楚 」， 其 次 是 「 不 知 如 何 尋 找 實 習 單

位 」， 而 排 名 第 三 則 是 「 學 校 對 實 習 的 規 定 不 清 楚 」。 而 在 實

習 過 程 中 遇 到 最 為 困 擾 的 問 題 為「 工 作 時 數 過 長、過 量 」，其

次 為「 與 同 事 溝 通 不 良、被 排 擠 」，第 三 為「 與 主 管 溝 通 不 良，

認 知 不 同 」。而 學 生 完 成 實 習 課 程 後 最 多 人 的 困 擾 為「 給 付 的

薪 資 過 低 」， 接 著 認 為 「 專 業 技 能 沒 增 長 」， 以 及 「 實 務 工 作

與 所 學 差 異 甚 大 」， 可 參 見 表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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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9  D 校 學 生 實 習 過 程 所 遇 問 題  

實 習 課 程  所 遇 問 題  排 序  

執 行 前  對 要 實 習 的 工 作 內 容 不 清 楚  1  

 不 知 如 何 尋 找 實 習 單 位  2  

 學 校 對 實 習 的 規 定 不 清 楚  3  

執 行 中  工 作 時 數 過 長 、 過 量  1  

 與 同 事 溝 通 不 良 、 被 排 擠  2  

 與 主 管 溝 通 不 良 ， 認 知 不 同  3  

執 行 後  給 付 的 薪 資 過 低  1  

 專 業 技 能 沒 增 長  2  

 實 務 工 作 與 所 學 差 異 甚 大  3  

（ 五 ） E 校  

    關 於 E 校 學 生 在 實 習 課 程 所 遇 到 的 困 擾 可 參 見 表 3 0，實

習 課 程 前，學 生 最 困 擾 的 問 題 為「 不 知 如 何 尋 找 實 習 單 位 」，

其 次 是「 對 要 實 習 的 工 作 內 容 不 清 楚 」，而 排 名 第 三 則 是「 對

未 知 的 實 習 工 作 感 到 惶 恐 」。而 在 實 習 過 程 中 遇 到 最 為 困 擾 的

問 題 為「 不 熟 悉 與 顧 客 應 對 」，其 次 為「 與 主 管 溝 通 不 良，認

知 不 同 」， 第 三 為 「 無 法 學 習 感 興 趣 的 領 域 」。 而 學 生 完 成 實

習 課 程 後 最 常 遇 到 的 困 擾 為「 給 付 的 薪 資 過 低 」，接 著 為「 實

習 不 符 合 個 人 需 求 」，以 及「 業 界 的 評 分 標 準 不 公 平 」為 第 三。 

表 3 0  E 校 學 生 實 習 過 程 所 遇 問 題  

實 習 課 程  所 遇 問 題  排 序  

執 行 前  不 知 如 何 尋 找 實 習 單 位  1  

 對 要 實 習 的 工 作 內 容 不 清 楚  2  

                               （ 表 3 0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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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0 續 ）  

實 習 課 程  所 遇 問 題  排 序  

 對 未 知 的 實 習 工 作 感 到 惶 恐  3  

執 行 中  不 熟 悉 與 顧 客 應 對  1  

 與 主 管 溝 通 不 良 ， 認 知 不 同  2  

 無 法 學 習 感 興 趣 的 領 域  3  

執 行 後  給 付 的 薪 資 過 低  1  

 實 習 不 符 合 個 人 需 求  2  

 業 界 的 評 分 標 準 不 公 平  3  

（ 六 ） F 校  

    關 於 F 校 學 生 在 實 習 課 程 前 ， 學 生 最 困 擾 的 問 題 為 「 不

知 如 何 尋 找 實 習 單 位 」， 其 次 是 「 到 實 習 單 位 的 交 通 問 題 」，

而 排 名 第 三 則 是「 到 實 習 單 位 的 住 宿 問 題 」。而 在 實 習 過 程 中

遇 到 最 為 困 擾 的 問 題 為「 與 主 管 溝 通 不 良，認 知 不 同 」，其 次

為「 工 作 時 數 過 長、過 量 」，第 三 為「 單 位 對 實 習 生 的 態 度 不

佳 」。而 學 生 完 成 實 習 課 程 後 多 數 人 認 為「 覺 得 學 習 範 圍 非 常

狹 隘 」， 與 「 感 覺 對 未 來 就 業 沒 有 幫 助 」， 以 及 「 與 實 習 前 的

期 望 落 差 甚 大 」， 可 參 見 表 3 1。  

表 3 1  F 校 學 生 實 習 過 程 所 遇 問 題  

實 習 課 程  所 遇 問 題  排 序  

執 行 前  不 知 如 何 尋 找 實 習 單 位  1  

 到 實 習 單 位 的 交 通 問 題  2  

 到 實 習 單 位 的 住 宿 問 題  3  

執 行 中  與 主 管 溝 通 不 良 ， 認 知 不 同  1  

                               （ 表 3 1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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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1 續 ）  

實 習 課 程  所 遇 問 題  排 序  

 工 作 時 數 過 長 、 過 量  2  

 單 位 對 實 習 生 的 態 度 不 佳  3  

執 行 後  覺 得 學 習 範 圍 非 常 狹 隘  1  

 感 覺 對 未 來 就 業 沒 有 幫 助  2  

 與 實 習 前 的 期 望 落 差 甚 大  3  

（ 七 ） G 校  

    關 於 G 校 學 生 在 實 習 課 程 所 遇 到 的 困 擾 可 參 見 表 3 2，實

習 課 程 前，學 生 最 困 擾 的 問 題 為「 不 知 如 何 尋 找 實 習 單 位 」，

其 次 是「 對 要 實 習 的 工 作 內 容 不 清 楚 」，而 排 名 第 三 則 是「 對

未 知 的 實 習 工 作 感 到 惶 恐 」。而 在 實 習 過 程 中 遇 到 最 為 困 擾 的

問 題 為「 與 同 事 溝 通 不 良、被 排 擠 」，其 次 為「 外 語 能 力 不 足 」，

第 三 為「 不 熟 悉 與 顧 客 應 對 」。而 學 生 完 成 實 習 課 程 後 多 數 人

的 困 擾 為「 給 付 的 薪 資 過 低 」，以 及「 與 實 習 前 的 期 望 落 差 甚

大 」。  

表 3 2  G 校 學 生 實 習 過 程 所 遇 問 題  

實 習 課 程  所 遇 問 題  排 序  

執 行 前  不 知 如 何 尋 找 實 習 單 位  1  

 對 要 實 習 的 工 作 內 容 不 清 楚  2  

 對 未 知 的 實 習 工 作 感 到 惶 恐  3  

執 行 中  與 同 事 溝 通 不 良 、 被 排 擠  1  

 外 語 能 力 不 足  2  

 不 熟 悉 與 顧 客 應 對  3  

                               （ 表 3 2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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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2 續 ）  

實 習 課 程  所 遇 問 題  排 序  

執 行 後  給 付 的 薪 資 過 低  1  

 與 實 習 前 的 期 望 落 差 甚 大  2  

（ 八 ） H 校  

    關 於 H 校 學 生 在 實 習 課 程 前，學 生 最 困 擾 的 問 題 為「 對

未 知 的 實 習 工 作 感 到 惶 恐 」，其 次 是「 對 要 實 習 的 工 作 內 容 不

清 楚 」， 而 排 名 第 三 則 是 「 不 知 如 何 尋 找 實 習 單 位 」。 而 在 實

習 過 程 中 遇 到 最 為 困 擾 的 問 題 為 「 與 主 管 溝 通 不 良 ， 認 知 不

同 」， 其 次 為 「 專 業 能 力 不 足 ， 無 法 勝 任 工 作 內 容 」， 第 三 為

「 工 作 時 數 過 長、過 量 」。而 學 生 完 成 實 習 課 程 後 多 數 人 認 為

「 與 實 習 前 的 期 望 落 差 甚 大 」，與「 認 為 自 己 不 適 合 該 產 業 方

向 」， 可 參 見 表 3 3。  

表 3 3  H 校 學 生 實 習 過 程 所 遇 問 題  

實 習 課 程  所 遇 問 題  排 序  

執 行 前  對 未 知 的 實 習 工 作 感 到 惶 恐  1  

 對 要 實 習 的 工 作 內 容 不 清 楚  2  

 不 知 如 何 尋 找 實 習 單 位  3  

執 行 中  與 主 管 溝 通 不 良 ， 認 知 不 同  1  

 專 業 能 力 不 足 ， 無 法 勝 任 工 作 內 容  2  

 工 作 時 數 過 長 、 過 量  3  

執 行 後  與 實 習 前 的 期 望 落 差 甚 大  1  

 認 為 自 己 不 適 合 該 產 業 方 向  2  

（ 九 ） I 校  

    關 於 I 校 學 生 在 實 習 課 程 所 遇 到 的 困 擾 可 參 見 表 3 4，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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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課 程 前 ， 學 生 最 困 擾 的 問 題 為 「 對 要 實 習 的 工 作 內 容 不 清

楚 」，其 次 是「 學 校 與 業 界 沒 有 溝 通 好 」，而 排 名 第 三 則 是「 系

上 對 課 程 規 定 不 完 善 」。而 在 實 習 過 程 中 遇 到 最 為 困 擾 的 問 題

為「 與 同 事 溝 通 不 良、被 排 擠 」，其 次 為「 實 習 生 工 作 內 容 沒

有 規 劃 」， 第 三 為 「 與 主 管 溝 通 不 良 ， 認 知 不 同 」。 而 學 生 完

成 實 習 課 程 後 多 數 人 的 困 擾 為 「 單 位 解 散 潛 逃 ， 造 成 勞 資 糾

紛 」， 以 及 「 學 校 對 糾 紛 處 裡 不 積 極 」。  

表 3 4  I 校 學 生 實 習 過 程 所 遇 問 題  

實 習 課 程  所 遇 問 題  排 序  

執 行 前  對 要 實 習 的 工 作 內 容 不 清 楚  1  

 學 校 與 業 界 沒 有 溝 通 好  2  

 系 上 對 課 程 規 定 不 完 善  3  

執 行 中  與 同 事 溝 通 不 良 、 被 排 擠  1  

 實 習 生 工 作 內 容 沒 有 規 劃  2  

 與 主 管 溝 通 不 良 ， 認 知 不 同  3  

執 行 後  單 位 解 散 潛 逃 ， 造 成 勞 資 糾 紛  1  

 學 校 對 糾 紛 處 裡 不 積 極  2  

（ 十 ） J 校  

    關 於 J 校 學 生 在 實 習 課 程 前 ， 學 生 最 困 擾 的 問 題 為 「 不

知 如 何 尋 找 實 習 單 位 」， 其 次 是 「 對 要 實 習 的 工 作 內 容 不 清

楚 」， 而 排 名 第 三 則 是 「 對 未 知 的 實 習 工 作 感 到 惶 恐 」。 而 在

實 習 過 程 中 遇 到 最 為 困 擾 的 問 題 為 「 專 業 能 力 不 足 ， 無 法 勝

任 工 作 內 容 」，其 次 為 與 同 事 溝 通 不 良、被 排 擠 」，第 三 為「 無

法 學 習 感 興 趣 的 領 域 」。而 學 生 完 成 實 習 課 程 後「 感 覺 對 未 來

就 業 沒 有 幫 助 」 為 第 一 困 擾 ， 其 次 認 為 「 應 該 更 早 到 校 外 實

習 」， 以 及 「 專 業 技 能 沒 增 長 」， 可 參 見 表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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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5  J 校 學 生 實 習 過 程 所 遇 問 題  

實 習 課 程  所 遇 問 題  排 序  

執 行 前  不 知 如 何 尋 找 實 習 單 位  1  

 對 要 實 習 的 工 作 內 容 不 清 楚  2  

 對 未 知 的 實 習 工 作 感 到 惶 恐  3  

執 行 中  專 業 能 力 不 足 ， 無 法 勝 任 工 作 內 容  1  

 與 同 事 溝 通 不 良 、 被 排 擠  2  

 無 法 學 習 感 興 趣 的 領 域  3  

執 行 後  感 覺 對 未 來 就 業 沒 有 幫 助  1  

 應 該 更 早 到 校 外 實 習  2  

 專 業 技 能 沒 增 長  3  

    整 合 十 所 學 校 學 生 在 實 習 過 程 中 所 遇 到 的 問 題 ， 在 實 習

前 學 生 最 困 擾 的 問 題 是「 對 要 實 習 的 工 作 內 容 不 清 楚 」與「 不

知 如 何 尋 找 實 習 單 位 」各 為 8 / 1 0 ( 8 0 % )，「 對 未 知 的 實 習 工 作

感 到 惶 恐 」為 4 / 1 0 ( 4 0 % )； 而 在 實 習 的 過 程 中 ，「 與 同 事 溝 通

不 良、被 排 擠 」為 7 / 1 0 ( 7 0 % )，「 與 主 管 溝 通 不 良，認 知 不 同 」

為 6 / 1 0 ( 6 0 % )， 以 及「 工 作 時 數 過 長 、 過 量 」為 4 / 1 0 ( 4 0 % )等

三 項 為 最 常 遇 到 的 問 題 ； 最 後 在 完 成 實 習 課 程 遇 到 的 問 題 當

中 ，「 感 覺 對 未 來 就 業 沒 有 幫 助 」 為 4 / 1 0 ( 4 0 % )，「 專 業 技 能

沒 增 長 」、「 業 界 的 評 分 標 準 不 公 平 」、「 與 實 習 前 期 望 落 差 大 」

同 為 3 / 1 0 ( 3 0 % )， 參 見 表 3 6。  

表 3 6  十 校 學 生 實 習 過 程 所 遇 問 題  

實 習 課 程  所 遇 問 題  %  

執 行 前  對 要 實 習 的 工 作 內 容 不 清 楚  8 0  

                               （ 表 3 6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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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6 續 ）  

實 習 課 程  所 遇 問 題  %  

 不 知 如 何 尋 找 實 習 單 位  8 0  

 對 未 知 的 實 習 工 作 感 到 惶 恐  4 0  

執 行 中  與 同 事 溝 通 不 良 、 被 排 擠  7 0  

 與 主 管 溝 通 不 良 ， 認 知 不 同  6 0  

 工 作 時 數 過 長 、 過 量  4 0  

執 行 後  感 覺 對 未 來 就 業 沒 有 幫 助  4 0  

 專 業 技 能 沒 增 長  3 0  

 業 界 的 評 分 標 準 不 公 平  3 0  

 與 實 習 前 期 望 落 差 大  3 0  

二 、  不 同 實 習 時 數 遇 到 的 問 題  

    以 研 究 對 象 的 實 習 時 數 做 區 分，可 分 為 未 規 定 時 數、 4 0 0

小 時 以 下 與 4 0 0 小 時 以 上 三 組 ， 由 於 未 規 定 時 數 只 有 一 間 學

校 ， 所 以 在 此 以 剩 下 的 九 間 學 校 ， 分 為 4 0 0 小 時 以 下 與 4 0 0

小 時 以 上 兩 組 作 比 較 。 4 0 0 小 時 以 下 的 學 校 有 兩 間 ， 其 學 生

在 實 習 前 遇 到 的 問 題 為「 對 要 實 習 的 工 作 內 容 不 清 楚 」，其 百

分 比 為 2 / 2 ( 1 0 0 % )，實 習 中 遇 到 的 問 題 為「 與 主 管 溝 通 不 良 ，

認 知 不 同 」， 其 百 分 比 也 為 2 / 2 ( 1 0 0 % )， 但 完 成 實 習 後 的 問 題

則 為 不 同 。 4 0 0 小 時 以 上 的 學 校 有 七 間 ， 其 學 生 實 習 前 遇 到

的 問 題 同 樣 是 「 對 要 實 習 的 工 作 內 容 不 清 楚 」 為 6 / 7 ( 8 6 % )，

第 二 為「 不 知 如 何 尋 找 實 習 單 位 」同 樣 是 6 / 7 ( 8 6 % )， 第 三 為

「 對 未 知 的 實 習 工 作 感 到 惶 恐 」 3 / 7 ( 4 3 % )； 在 實 習 中 遇 到 的

為 「 與 同 事 溝 通 不 良 、 被 排 擠 」 5 / 7 ( 7 1 % )， 其 次 為 「 與 主 管

溝 通 不 良 ， 認 知 不 同 」 4 / 7 ( 5 7 % )， 第 三 為 「 工 作 時 數 過 長 、

過 量 」 3 / 7 ( 4 3 % )； 完 成 實 習 遇 到 的 問 題 為 「 感 覺 對 未 來 就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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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 有 幫 助 」、「 專 業 技 能 沒 增 長 」、「 業 界 的 評 分 標 準 不 公 平 」

同 為 3 / 7 ( 4 3 % )。  

三 、  不 同 實 習 年 級 遇 到 的 問 題  

    以 實 習 課 程 實 施 的 年 級 來 區 分 研 究 對 象 ， 可 分 為 一 、 二

與 三 年 級 等 三 組 。 一 年 級 有 三 間 學 校 ， 其 學 生 在 實 習 前 多 數

人 遇 到 的 問 題 為「 不 知 如 何 尋 找 實 習 單 位 」 3 / 3 ( 1 0 0 % )；實 習

中 遇 到 的 問 題 同 樣 為「 與 同 事 溝 通 不 良、被 排 擠 」2 / 3 ( 6 7 % )、

「 與 主 管 溝 通 不 良，認 知 不 同 」2 / 3 ( 6 7 % )與「 工 作 時 數 過 長 、

過 量 」 2 / 3 ( 6 7 % )； 而 實 習 後 所 遇 到 的 問 題 則 沒 有 重 複 。 二 年

級 同 樣 有 三 間 學 校 ， 最 多 學 生 在 實 習 前 遇 到 的 問 題 為 「 對 要

實 習 的 工 作 內 容 不 清 楚 」 3 / 3 ( 1 0 0 % )，其 次 為「 不 知 如 何 尋 找

實 習 單 位 」 2 / 3 ( 6 7 % )； 學 生 在 實 習 中 最 常 遇 到 的 問 題 與 一 年

級 一 樣 為 「 與 同 事 溝 通 不 良 、 被 排 擠 」、「 與 主 管 溝 通 不 良 ，

認 知 不 同 」 皆 為 2 / 3 ( 6 7 % )， 只 有 「 專 業 能 力 不 足 ， 無 法 勝 任

工 作 內 容 」 2 / 3 ( 6 7 % )不 一 樣 。 而 在 三 年 級 實 施 實 習 課 程 的 學

校 有 四 間 ， 而 學 生 在 實 習 前 遇 到 的 問 題 為 「 不 知 如 何 尋 找 實

習 單 位 」、「 對 要 實 習 的 工 作 內 容 不 清 楚 」 以 及 「 對 未 知 的 實

習 工 作 感 到 惶 恐 」皆 為 2 / 3 ( 6 7 % )； 而 在 實 習 中 的 問 題 為「 不

熟 悉 與 顧 客 應 對 」 2 / 3 ( 6 7 % )； 其 後 再 完 成 實 習 普 遍 認 為 業 界

「 給 付 的 薪 資 過 低 」 2 / 3 ( 6 7 % )。  

四 、  不 同 實 習 範 圍 遇 到 的 問 題  

    以 實 習 地 點 的 範 圍 來 區 分 研 究 對 象 可 分 為 校 內 實 習 、 校

外 實 習 以 及 校 內 外 皆 有 等 三 組 ， 而 刪 除 單 純 校 內 實 習 一 組 之

後，以 剩 下 九 間 學 校 分 成 兩 組 來 探 討 在 實 習 過 程 遇 到 的 困 難。 

只 有 校 外 實 習 的 學 校 有 六 間 ， 而 學 生 在 實 習 前 遇 到 的 問 題 最

多 為「 對 要 實 習 的 工 作 內 容 不 清 楚 」 6 / 6 ( 1 0 0 % )，其 次 是「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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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如 何 尋 找 實 習 單 位 」 5 / 6 ( 8 3 % )與 「 對 未 知 的 實 習 工 作 感 到

惶 恐 」 3 / 6 ( 5 0 % )；在 實 習 的 過 程 中，「 與 主 管 溝 通 不 良，認 知

不 同 」 5 / 6 ( 8 3 % )、「 與 同 事 溝 通 不 良、被 排 擠 」 3 / 6 ( 5 0 % )、「 專

業 能 力 不 足 ， 無 法 勝 任 工 作 內 容 」 3 / 6 ( 5 0 % )為 最 常 遇 到 的 問

題；而 在 實 習 過 後，學 生 認 為「 感 覺 對 未 來 就 業 沒 有 幫 助 」、

「 與 實 習 前 的 期 望 落 差 甚 大 」 與 「 業 界 的 評 分 標 準 不 公 平 」

皆 為 2 / 6 ( 3 3 % )， 為 最 常 遇 到 的 困 擾 。  

    校 內 外 皆 有 實 習 課 程 的 學 校 有 三 間，「 對 要 實 習 的 工 作 內

容 不 清 楚 」 3 / 3 ( 1 0 0 % )、「 不 知 如 何 尋 找 實 習 單 位 」 2 / 3 ( 6 7 % )

兩 項 為 實 習 課 程 前 多 數 學 生 遇 到 的 問 題 ； 而 「 與 同 事 溝 通 不

良 、 被 排 擠 」 3 / 3 ( 1 0 0 % )、「 工 作 時 數 過 長 、 過 量 」 2 / 3 ( 6 7 % )

為 實 習 過 程 中 遇 到 的 問 題 ； 最 後 「 專 業 技 能 沒 增 長 」、「 給 付

的 薪 資 過 低 」皆 為 2 / 3 ( 6 7 % )， 為 學 生 在 完 成 實 習 後 多 數 人 遇

到 的 問 題 。  

五 、  任 課 教 師 遇 到 的 問 題  

    教 師 問 卷 中 有 兩 題 開 放 式 問 題 ， 一 為 詢 問 教 師 認 為 設 計

與 規 劃 實 習 課 程 ， 應 注 重 哪 些 方 面 ； 二 為 詢 問 教 師 在 實 施 實

習 課 程 的 過 程 中 ， 曾 遇 到 過 的 障 礙 有 哪 些 方 面 。  

關 於 設 計 與 規 劃 實 習 課 程，有 老 師 認 為「 理 論 與 實 務 的 結 合 」

4 / 1 0 ( 4 0 % )需 最 為 注 重 ， 其 次 為 「 應 用 未 來 就 業 趨 勢 」

2 / 1 0 ( 2 0 % )，其 他 則 有「 危 機 處 理，風 險 評 估 」、「 學 生 的 管 理

與 安 全 」、「 業 者 與 學 校 的 配 合 意 願 與 態 度 」1 / 1 0 ( 1 0 % )同 樣 需

注 重；關 於 任 課 教 師 遇 到 過 的 阻 礙，最 多 為「 學 生 期 望 過 高 」、

「 合 適 的 實 習 單 位 難 尋 」 各 為 3 / 1 0 ( 3 0 % )， 而 「 業 者 過 度 壓

榨 學 生 勞 力 」、「 業 者 未 建 立 健 全 制 度 」 及 「 學 生 投 入 態 度 不

佳 」 等 為 1 / 1 0 ( 1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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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人 民 對 休 閒 需 求 的 增 加 ， 間 接 造 成 休 閒 相 關 科 系 的 迅 速

成 立 ， 以 培 育 休 閒 專 業 人 才 為 大 眾 服 務 ， 許 多 原 本 培 育 專 業

人 才 的 專 科 學 院 與 職 校 ， 也 搭 乘 此 波 教 育 政 策 的 改 變 ， 增 設

休 閒 相 關 的 科 系 所 或 改 制 成 學 院 ， 更 進 一 步 升 格 大 學 。 如 此

為 數 眾 多 的 休 閒 專 業 人 才 培 訓 機 構 ， 是 否 真 能 每 一 所 學 校 都

能 教 育 出 真 正 社 會 所 需 的 專 業 人 才 ， 值 得 深 入 探 究 。 且 近 年

行 政 院 青 輔 會 極 力 推 廣 青 年 職 場 體 驗 及 暑 期 工 讀 等 計 畫 ， 希

望 提 升 青 年 就 業 率 ， 而 突 顯 青 年 在 職 場 實 務 經 驗 的 重 要 性 ，

也 引 起 研 究 者 對 休 閒 科 系 職 場 實 務 體 驗 課 程 的 規 劃 ， 是 否 也

受 到 教 育 單 位 同 等 重 視 。  

多 數 專 科 學 院 與 職 校 原 本 課 程 規 劃 為 培 育 職 業 人 才 ， 早

將 學 生 職 場 體 驗 列 為 專 業 課 程 ， 所 以 本 研 究 針 對 非 技 職 體 系

的 休 閒 學 系 之 實 習 課 程 來 做 探 究 ， 目 的 為 瞭 解 其 課 程 規 劃 內

容 ， 以 及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的 關 係 。 而 在 資 料 蒐 集 與 問 卷 回 收 後

進 行 資 料 分 析 ，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來 回 應 所 提 出 的 八 個 研 究 假

設 、 研 究 問 題 與 研 究 目 的 ， 分 別 探 討 如 下 。  

    第 一 個 假 設 為 ， 各 休 閒 學 系 均 有 統 一 的 依 據 進 行 規 劃 與

設 立 實 習 課 程 ，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 假 設 不 成 立 。  

1 0 間 休 閒 學 系 問 卷 調 查 的 結 果，只 有 2 間 學 校 的 實 習 課

程 以 美 國 N R PA 的 規 定 為 設 立 依 據 ， 其 餘 8 間 休 閒 學 系 的 實

習 課 程 則 沒 有 任 何 參 考 依 據 ， 所 以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的 實 習 課 程

沒 有 統 一 的 設 立 依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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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樣 的 結 果 不 禁 讓 人 擔 憂 ， 目 前 就 讀 休 閒 學 系 眾 多 莘 莘

學 子 們 ， 所 接 受 的 實 習 課 程 ， 多 半 是 由 學 校 無 根 據 的 設 立 與

開 課 ， 過 程 當 中 經 由 學 生 、 教 師 與 業 者 的 反 應 再 修 正 課 程 的

規 定 。 但 是 在 後 續 階 段 中 ， 過 程 是 經 過 每 年 的 建 議 與 修 正 ，

不 但 會 造 成 時 間 的 浪 費 ， 而 且 對 學 生 學 習 的 成 效 也 有 白 老 鼠

實 驗 性 質 的 疑 慮 存 在。美 國 C O A 經 過 多 年 的 光 陰，建 立 一 套

休 閒 的 專 業 課 程 標 準 與 認 證 單 位 ， 而 國 內 的 休 閒 學 系 應 當 無

須 再 白 白 浪 費 用 三 十 多 的 時 間 ， 尋 求 出 一 套 台 灣 休 閒 學 系 專

業 課 程 標 準 與 認 證 機 構。也 許 C O A 的 規 定，並 不 完 全 符 合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的 需 求 ， 但 至 少 可 以 先 參 照 後 再 修 訂 成 符 合 所 需

的 規 定 ， 而 無 須 再 浪 費 盲 目 設 立 規 範 的 時 間 及 造 成 學 生 專 業

素 質 不 彰 的 風 險 。  

另 一 方 面 ，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的 教 課 書 多 半 是 美 國 原 文 或 翻

譯 的 相 關 書 籍 ， 表 示 國 內 在 課 程 與 研 究 上 幾 乎 是 以 美 國 為 標

的 ， 但 為 何 在 課 程 的 設 計 與 規 定 上 ， 畫 地 自 限 而 不 參 照 美 國

多 年 修 訂 所 訂 定 的 規 範 ， 實 在 讓 人 匪 夷 所 思 。 所 以 研 究 者 這

邊 提 出 合 理 的 懷 疑 ， 或 許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沒 有 統 一 設

立 依 據 的 原 因，是 因 為 對 美 國 C O A 的 了 解 甚 少 或 幾 乎 沒 有 ，

也 間 接 顯 示 出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師 資 的 專 業 度 不 足 。 亦 或 是 處 於

建 立 統 一 課 程 規 定 前 的 紛 亂 ， 各 校 或 各 協 會 皆 想 自 立 準 則 。  

    第 二 個 假 設 為 ， 各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均 有 相 同 專 業 背 景

的 教 師 規 劃 與 任 教 實 習 課 程 ，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 假 設 不 成 立 。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任 課 教 師 的 經 歷 背 景 經 統 計 後 ， 規 劃

系 上 實 習 課 程 的 教 師 有 8 / 1 0（ 8 0 %） 位 ； 為 本 學 期 實 習 課 程

的 任 課 教 師 有 9 / 1 0（ 9 0 %） 位 ； 兩 年 內 曾 任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教 師 者 有 6 / 1 0（ 6 0 %） 位 ； 曾 任 其 他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教 師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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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 / 1 0（ 1 0 %） 位 ， 有 擔 任 業 界 職 務 經 歷 者 有 4 / 1 0（ 4 0 %）

位 ， 就 學 時 曾 選 修 過 休 閒 學 系 的 實 習 課 程 者 有 3 / 1 0（ 3 0 %）

位 ， 碩 士 系 所 名 稱 中 含 休 閒 兩 字 的 有 2 / 1 0（ 2 0 %） 位 ， 最 後

在 所 調 查 的 學 校 中 ， 沒 有 實 習 課 程 任 課 教 師 之 學 士 或 博 士 畢

業 系 所 名 稱 中 含 有 休 閒 兩 字 。  

    由 以 上 所 統 計 的 資 料 發 現 ， 目 前 國 內 規 劃 與 任 教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的 教 師 ， 其 實 沒 有 相 同 的 專 業 背 景 。 因 為 沒 有 相

同 專 業 背 景 的 師 資 規 劃 實 習 課 程 ， 各 休 閒 學 系 所 表 現 的 課 程

內 容 約 略 可 合 理 推 論 ， 不 會 有 完 全 相 同 的 設 計 ， 所 以 也 呼 應

到 第 一 個 假 設 所 做 的 結 論 ， 即 各 休 閒 學 系 的 實 習 課 程 沒 有 相

同 的 設 立 依 據 。  

    在 研 究 過 程 中，蒐 集 1 7 間 休 閒 學 系 全 職 教 師 的 學 歷，經

統 計 後 共 有 1 8 8 位 全 職 教 師 ， 而 其 中 有 2 9 / 1 8 8（ 1 5 . 4 %） 位

符 合 C O A 4 . 0 0 對 全 職 教 師 學 歷 部 份 的 規 定 ， 其 規 定 為 休 閒

學 系 的 全 職 教 師 需 要 有 學 士 以 上 經 地 區 性 認 可 的 休 閒 專 業 領

域 學 歷 ， 簡 而 言 之 ， 只 要 學 士 、 碩 士 或 博 士 三 者 其 中 一 個 為

休 閒 專 業 領 域 即 符 合 此 條 件 。  

    雖 然 資 料 蒐 集 過 程 中 ， 僅 以 1 8 8 位 全 職 教 師 的 最 高 學 歷

來 統 計 ， 意 味 著 事 實 上 符 合 此 規 定 的 全 職 教 師 人 數 有 可 能 多

於 所 調 查 的 2 9 位，平 均 來 看，一 間 學 校 其 實 不 到 3 位 符 合 休

閒 專 業 學 歷 的 全 職 教 師，雖 然 C O A 沒 有 規 定 一 所 學 校 內 需 要

有 幾 位 符 合 休 閒 專 業 學 力 的 教 師 ， 但 國 內 目 前 正 處 於 混 亂 時

期 ， 在 各 校 課 程 與 師 資 都 沒 有 規 範 的 情 況 下 ， 各 校 專 業 師 資

的 不 足 實 在 令 人 憂 心 忡 忡 。 專 業 師 資 的 不 足 可 能 引 發 的 問 題

為 ， 無 法 規 劃 或 開 設 休 閒 專 業 領 域 的 課 程 以 適 切 地 培 訓 所 需

的 專 業 人 才 ； 各 校 所 培 育 的 學 生 專 業 與 素 養 也 將 有 所 參 差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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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 ， 造 成 在 專 業 服 務 品 質 上 瑕 疵 的 出 現 。  

    第 三 個 假 設 為 ， 各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之 時 數 及 規 劃 的 內

容 均 相 同 ，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 假 設 不 成 立 。  

經 調 查 後 發 現 ，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的 實 習 課 程 可 分 別 以 課 程

時 數、實 施 年 級、實 施 範 圍 等 三 部 份 來 討 論。國 內 1 7 間 休 閒

學 系 在 課 程 時 數 方 面 ， 以 四 種 型 態 出 現 。 分 別 為 沒 有 實 習 課

程 有 1 / 1 7（ 5 . 9 %） 間 ； 未 規 定 時 數 有 4 / 1 7（ 2 3 . 5 %） 間 ； 未

達 4 0 0 小 時 有 2 / 1 7（ 1 1 . 8 %）間；4 0 0 小 時 以 上 為 1 0 / 1 7（ 5 8 . 8 %）

間 。 而 在 實 施 年 級 方 面 ，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分 別 在 三 個

年 級 實 施 ， 研 究 結 果 為 ， 沒 有 實 習 課 程 為 1 / 1 7（ 5 . 9 %） 間 ；

在 一 年 級 實 施 為 5 / 1 7（ 2 9 . 4 %） 間 ； 在 二 年 級 實 施 為 5 / 1 7

（ 2 9 . 4 %）間；在 三 年 級 實 施 為 6 / 1 7（ 3 5 . 3 %）間。第 三 部 份 ，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實 施 範 圍 可 分 為 三 個 類 別 ， 沒 有 規 劃 實 習

課 程 為 1 / 1 7（ 5 . 9 %） 間 ； 完 成 校 內 規 定 之 實 習 課 程 為 1 / 1 7

（ 5 . 9 %）間 ； 學 生 至 校 外 機 構 實 習 為 1 2 / 1 7（ 7 0 . 6 %）間 ； 完

成 校 內 、 外 兩 部 分 實 習 課 程 為 3 / 1 7（ 1 7 . 6 %） 間 。  

    由 上 述 對 各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內 容 的 介 紹 ， 可 以 發 現 國

內 各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之 時 數 及 內 容 其 實 是 沒 有 相 同 的 規 劃

與 設 計 。 此 時 的 研 究 結 果 剛 好 與 研 究 假 設 二 相 呼 應 ， 不 同 專

業 背 景 的 師 資 ， 規 劃 出 不 同 內 容 的 實 習 課 程 ， 繼 而 對 學 生 造

成 不 同 的 學 習 成 效 ， 以 及 專 業 素 質 的 不 同 ， 更 有 可 能 造 成 學

生 自 評 就 業 力 的 下 降 。  

    美 國 C O A 規 定 需 要 有 實 習 課 程 等 實 務 體 驗 經 驗，表 示 實

習 課 程 在 休 閒 學 系 課 程 的 設 計 上 是 屬 於 必 俢 課 程 ， 有 1 3 / 1 7

（ 7 6 . 4 %） 間 學 校 將 實 習 課 程 列 為 必 修 ， 另 外 關 於 學 生 校 外

的 專 業 領 域 實 習 單 位 只 要 經 系 上 審 核 通 過 ， 即 可 讓 學 生 前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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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單 位 進 行 實 習 課 程 。 如 此 一 來 ， 實 習 機 構 領 域 是 即 是 依

各 校 判 定 與 評 估 ， 但 每 間 學 校 系 務 發 展 方 向 其 實 並 不 一 致 。

舉 例 來 說 ， 例 如 休 閒 觀 光 學 系 與 休 閒 保 健 學 系 兩 者 的 系 務 發

展 方 向 極 可 能 有 明 顯 不 同 ， 而 兩 間 學 校 所 尋 求 合 作 的 實 習 單

位 ， 極 有 可 能 差 異 甚 大 ， 所 以 對 於 實 習 單 位 領 域 的 抉 擇 若 是

交 由 國 內 各 系 自 行 判 定 ， 而 實 習 領 域 的 懸 殊 差 異 ， 對 學 生 的

學 習 效 果 與 專 業 技 能 也 造 成 程 度 上 差 距 的 影 響 。  

    第 四 個 假 設 為 ，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有 無 設 立 依 據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沒 有 關 係 ，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 假 設 不 成 立 。  

    資 料 分 析 有 提 到，以 設 立 依 據 的 有 無 將 1 0 間 學 校 分 為 兩

個 群 組 ，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得 分 數 值 進 行 皮 爾 森 相 關 分 析 ， 結 果

學 生 就 業 力 自 評 總 得 分（ M = 5 6 . 2 9， S D = 8 . 3 8）與 課 程 設 立 依

據 （ M = 1 . 1 6， S D = 0 . 3 7） 有 顯 著 相 關 （ r = . 1 7， p < . 0 1）。 表 示

實 習 課 程 有 設 立 依 據 的 學 校 ， 其 學 生 的 就 業 力 自 評 分 數 高 於

未 有 設 立 依 據 的 學 校 。  

    若 實 習 課 程 若 無 規 劃 上 的 依 據 ， 則 會 造 成 多 數 休 閒 學 系

在 設 立 該 系 的 實 習 課 程 時 ， 極 易 設 計 出 不 符 合 休 閒 專 業 領 域

所 需 的 實 習 課 程 ， 容 易 模 仿 他 校 或 其 它 餐 旅 、 觀 光 等 相 關 科

系 實 習 課 程 的 規 定 。 由 分 析 結 果 瞭 解 ， 沒 有 課 程 設 立 依 據 會

造 成 學 生 就 業 力 的 下 降 ， 而 在 本 研 究 所 調 查 的 學 校 中 ， 卻 只

有 2 / 1 0（ 2 0 %） 間 學 校 有 實 習 課 程 設 立 依 據 ， 且 其 學 生 就 業

力 的 平 均 數 明 顯 高 於 他 校 ， 更 加 再 次 強 調 ， 實 習 課 程 有 設 立

依 據 的 重 要 性 ， 以 鞏 固 學 生 就 業 力 的 一 角 。  

    第 五 個 假 設 為 ， 各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任 課 教 師 的 資 歷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之 間 沒 有 關 係 ，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 假 設 不 成 立 。  

    任 課 教 師 資 歷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自 評 總 得 分 數 值 在 進 行 皮 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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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 相 關 分 析 後 發 現 ， 學 生 就 業 力 自 評 總 得 分 （ M = 5 6 . 2 9，

S D = 8 . 3 8）與 任 課 教 師 資 歷 總 分（ M = 3 . 3 9， S D = 1 . 5 9）的 關 係

為 顯 著（ r = . 1 8， p < . 0 1）， 所 以 表 示 任 課 教 師 的 資 歷 越 完 整 與

豐 富 ， 該 校 學 生 的 就 業 力 自 評 分 數 就 會 上 升 。  

    任 課 教 師 的 資 歷 包 含 教 師 的 學 、 經 歷 ， 以 及 擔 任 實 習 課

程 之 規 劃 與 任 課 的 經 歷 ， 學 歷 表 示 實 習 任 課 老 師 擁 有 大 學 、

碩 士 或 博 士 以 上 任 一 休 閒 專 業 領 域 的 學 歷 ， 同 時 教 師 自 己 也

曾 在 進 修 學 位 時 選 修 過 實 習 課 程 ， 而 經 歷 即 為 擔 任 過 業 界 職

務 等 經 驗 ， 以 及 為 系 上 規 劃 實 習 課 程 的 一 員 等 。 所 以 任 課 教

師 的 資 歷 越 完 整 與 豐 富 ， 表 示 符 合 以 上 所 述 及 的 項 目 越 多 。

在 瞭 解 學 生 就 業 力 與 任 課 教 師 資 歷 有 顯 著 關 係 的 同 時 ， 由 調

查 結 果 發 現 ，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任 課 教 師 對 於 上 述 的 項

目 ， 平 均 符 合 數 為 3 . 3 9 / 1 0 項 ， 且 任 教 實 習 課 程 的 教 師 學 歷

也 不 是 休 閒 專 業 領 域 。  

    所 以 目 前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符 合 專 業 領 域 的 全 職 教 師 不 足 ，

而 擔 任 實 習 課 程 的 任 課 老 師 資 歷 也 普 遍 不 完 整 ， 而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關 係 最 為 顯 著 的 即 是 教 師 的 資 歷 ， 可 見 擁 有 合 格 的 師 資

團 隊 不 僅 能 提 高 學 生 就 業 力 ， 也 能 規 劃 出 專 業 的 課 程 內 容 。

但 是 師 資 不 足 的 現 況 ， 卻 造 成 一 師 難 以 二 用 的 兩 難 局 面 ， 若

是 符 合 專 業 領 域 資 格 的 教 師 負 責 系 上 休 閒 專 業 學 科 等 主 要 項

目 ， 就 很 難 再 讓 同 一 位 專 業 教 師 任 教 實 習 課 程 ， 而 一 間 學 校

卻 不 到 三 位 符 合 資 格 的 教 師 ， 造 成 人 力 調 配 上 的 困 擾 ， 無 法

兩 全 其 美 。  

    第 六 個 假 設 為 ， 各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的 時 數 多 寡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之 間 沒 有 關 係 ，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 假 設 不 成 立 。  

    在 除 去 時 數 未 規 定 的 學 校 後 ， 實 習 課 程 時 數 與 學 生 就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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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自 評 總 得 分 數 值 在 進 行 皮 爾 森 相 關 分 析 後 發 現 ， 學 生 就 業

力 自 評 總 得 分 為 （ M = 5 5 . 7 9， S D = 8 . 2 6） 與 實 習 課 程 時 數

（ M = 3 7 7 . 2 3， S D = 1 0 2 . 9 0） 的 關 係 為 顯 著 （ r = . 1 7， p < . 0 1）。  

    統 計 1 7 間 學 校 的 實 習 課 程 時 數 多 半 集 中 在 4 0 0 小 時，而

C O A 也 是 規 定 專 業 領 域 的 實 習 時 數 要 在 4 0 0 小 時 以 上 或 連 續

時 週 。 此 次 研 究 結 果 實 習 時 數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有 顯 著 的 關 係 ，

實 習 時 數 越 高 其 自 評 就 業 力 就 越 高 ， 可 能 為 學 生 在 業 界 單 位

實 習 得 越 久 ， 就 會 對 自 己 的 性 向 與 能 力 越 瞭 解 ， 但 確 也 有 可

能 因 對 業 界 單 位 幻 想 破 滅 或 超 時 工 作 ， 而 畢 業 後 卻 不 到 相 關

單 位 就 業 。 此 外 ， 因 為 各 校 實 習 課 程 的 內 容 規 劃 不 相 同 ， 內

容 的 差 異 性 也 有 可 能 模 糊 實 習 時 數 與 就 業 力 之 間 的 關 係 ， 例

如 ： 實 習 時 數 為 2 0 0 小 時 的 學 校 ， 具 備 有 課 程 設 立 依 據 與 任

課 教 師 資 歷 豐 富 等 條 件 ， 因 而 讓 實 習 時 數 與 就 業 力 之 間 關 係

不 顯 著 。  

    第 七 個 假 設 為 ， 各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的 範 圍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之 間 沒 有 關 係 ，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 假 設 不 成 立 。  

    實 習 課 程 範 圍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自 評 總 得 分 數 值 在 進 行 皮 爾

森 相 關 分 析 後 發 現 ， 學 生 就 業 力 自 評 總 得 分 （ M = 5 5 . 7 9，

S D = 8 . 2 6）與 實 習 課 程 範 圍（ M = 2 . 3 6， S D = 0 . 4 8）的 關 係 為 顯

著（ r =  . 0 8， p < . 0 5），表 示 實 習 地 點 在 校 內 外 的 學 生 比 單 純 在

校 外 的 學 生 自 評 就 業 力 還 要 高 。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 所 以 除 了 強 調 校 外 實 習 單 位 的 選 擇 外 ，

也 可 鼓 勵 各 校 在 校 內 增 加 實 習 課 程 內 容 以 增 進 學 生 的 就 業 能

力 。 但 是 本 研 究 並 未 對 各 校 實 習 課 程 的 校 內 與 校 外 工 作 內 容

做 統 整 ， 所 以 各 校 不 同 的 實 習 單 位 與 工 作 內 容 ， 對 學 生 就 業

力 差 異 性 的 影 響 也 可 能 模 糊 實 習 範 圍 與 就 業 力 之 間 的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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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八 個 假 設 為 ， 各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的 實 施 年 級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之 間 沒 有 關 係 ，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 假 設 不 成 立 。  

    實 習 年 級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自 評 總 得 分 數 值 在 進 行 皮 爾 森 相

關 分 析 後 發 現，學 生 就 業 力 自 評 總 得 分（ M = 5 6 . 2 9， S D = 8 . 3 8）

與 實 習 年 級 （ M = 2 . 0 7， S D = 0 . 8 6） 的 關 係 為 顯 著 （ r = - . 0 9，

p < . 0 5）， 表 示 越 早 開 始 實 習 的 學 生 ， 其 就 業 力 越 高 。  

    其 實 C O A 8 . 2 8 並 未 規 定 實 習 課 程 需 在 哪 一 年 級 實 施，而

研 究 發 現 實 習 的 年 級 與 學 生 自 評 就 業 力 表 現 卻 是 呈 現 負 相 關

的 ， 也 就 是 說 三 年 級 實 施 實 習 課 程 的 學 生 就 業 力 表 現 自 評 分

數 較 一 年 級 低 ， 此 研 究 結 果 也 與 同 學 在 開 放 式 問 題 中 ， 提 出

希 望 學 校 實 習 時 間 能 提 早 ， 兩 者 相 為 呼 應 。  

    越 早 開 始 實 習 的 學 生 ， 雖 然 對 相 關 的 專 業 知 識 瞭 解 沒 有

比 高 年 級 深 入 ， 但 卻 可 以 透 過 實 務 工 作 的 體 驗 ， 儘 早 瞭 解 到

產 業 的 運 作 ， 與 自 己 本 身 是 不 適 合 該 產 業 ， 或 缺 乏 的 能 力 還

有 哪 些 ， 從 中 發 現 自 己 對 某 方 面 有 濃 厚 的 興 趣 繼 而 發 展 。 讓

學 生 越 早 發 現 自 己 性 向 所 在 ， 協 助 其 發 展 與 規 劃 ， 是 學 校 能

幫 且 應 幫 的 義 務 。  

    為 以 上 研 究 假 設 做 個 小 結 ， 及 對 研 究 問 題 做 個 結 論 。 由

以 上 針 對 八 題 研 究 假 設 一 一 逐 項 對 回 收 的 數 字 資 料 做 分 析 與

探 討 ， 可 以 知 道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的 實 習 課 程 沒 有 統 一 的 設 立 依

據 ； 且 每 間 學 校 實 習 課 程 的 內 容 規 劃 也 都 不 盡 相 同 ， 包 含 時

數 、 地 點 範 圍 與 實 施 的 年 級 等 ； 而 由 逐 項 的 探 討 與 分 析 ， 也

瞭 解 到 實 習 課 程 設 立 依 據 、 實 習 時 數 、 實 習 範 圍 、 任 課 教 師

資 歷 以 及 實 施 實 習 課 程 的 年 級 等 五 者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有 顯 著 關

係 存 在 。 所 以 若 一 間 學 校 沒 有 課 程 設 立 依 據 、 實 習 時 數 低 、

實 習 範 圍 只 在 校 外 、 任 課 教 師 資 歷 多 項 不 符 合 ， 在 加 上 實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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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在 三 年 級 才 開 始 實 施 ， 其 學 生 的 就 業 力 將 會 是 最 低 的 。  

    第 九 項 為 實 習 就 業 力 自 評 平 均 數 與 開 放 式 問 題 ， 最 多 學

生 認 為 在 參 加 完 實 習 課 程 後 「 認 為 自 己 在 發 掘 及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上 較 之 前 進 步 」，以 及 最 不 贊 同「 認 為 自 己 的 外 語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表 示 實 習 過 程 中 在 職 場 的 體 驗，確 實 對 學 生 在 問

題 解 決 能 力 方 面 有 幫 助 ， 同 時 也 表 示 使 用 或 學 習 外 語 的 機 會

不 高 ， 對 學 生 的 外 語 能 力 幫 助 不 大 。  

    由 開 放 式 問 題 整 理 出 學 生 在 實 習 過 程 前 、 中 、 後 會 遇 到

的 問 題 ， 發 現 在 實 習 前 學 生 普 遍 遇 到 的 問 題 為 首 先 為 「 對 要

實 習 的 工 作 內 容 不 清 楚 」與「 不 知 如 何 尋 找 實 習 單 位 」，以 及

「 對 未 知 的 實 習 工 作 感 到 惶 恐 」。由 此 了 解 到 多 數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在 執 行 前 並 未 詳 細 向 學 生 說 明 實 習 課 程 的 內 容 ， 且 在

第 一 階 段 尋 求 實 習 單 位 時 已 無 良 好 的 規 劃 制 度 ， 造 成 學 生 須

面 對 課 業 學 分 壓 力 與 對 未 知 職 場 體 驗 的 惶 恐 。  

在 實 習 過 程 中 遇 到 最 困 擾 的 問 題 第 一 為 「 與 同 事 溝 通 不

良 、 被 排 擠 」， 第 二 為 「 與 主 管 溝 通 不 良 ， 認 知 不 同 」， 以 及

「 工 作 時 數 過 長 、 過 量 」 等 三 項 。 反 應 出 人 際 關 係 的 處 理 為

學 生 在 實 習 過 程 中 最 困 擾 的 難 題，但 第 三 項「 工 作 時 數 過 長、

過 量 」 有 可 能 為 造 成 前 兩 項 問 題 的 導 火 線 。 實 習 單 位 與 學 校

兩 者 先 前 未 良 好 溝 通 關 於 實 習 生 在 該 單 位 的 角 色 ， 同 時 業 者

也 未 規 劃 實 習 生 的 工 作 內 容 ， 使 工 作 性 質 容 易 流 於 打 理 雜 事

與 定 位 不 明 ， 而 造 成 人 際 關 係 失 調 。  

在 完 成 實 習 課 程 後 ， 學 生 認 為 「 感 覺 對 未 來 就 業 沒 有 幫

助 」、「 專 業 技 能 沒 增 長 」、「 業 界 的 評 分 標 準 不 公 平 」以 及「 與

實 習 前 期 望 落 差 大 」 四 項 較 為 困 擾 。 校 方 完 善 的 實 習 課 程 規

劃 與 實 習 單 位 的 慎 選 、 良 好 的 溝 通 ， 方 能 將 遇 到 的 問 題 降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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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少 。  

實 習 任 課 教 師 遇 到 過 的 阻 礙 ， 最 多 為 「 學 生 期 望 過 高 」

與「 合 適 的 實 習 單 位 難 尋 」。實 習 單 位 的 選 擇 是 學 校 考 量 最 多

的 地 方 ， 也 是 整 個 實 習 課 程 風 險 最 大 之 處 ， 單 位 場 地 的 安 全

性、所 安 排 的 工 作 內 容、與 校 方 的 溝 通 度、營 運 上 的 穩 定 度 ，

皆 需 考 量 在 內 ， 而 且 一 般 公 司 行 號 對 短 期 的 實 習 生 接 受 度 不

高 ， 不 願 意 造 成 額 外 訓 練 的 人 事 成 本 負 擔 ， 所 以 不 僅 學 生 自

行 尋 找 不 易 ， 學 校 在 洽 談 過 程 中 也 已 存 在 某 種 程 度 的 困 難 。  

    由 本 研 究 可 以 發 現 ， 實 習 課 程 確 實 可 以 增 強 學 生 就 業 力

表 現 ， 但 也 瞭 解 到 課 程 的 內 容 也 會 影 響 學 習 的 效 果 ， 希 望 本

研 究 所 提 出 的 研 究 結 果 ， 讓 實 習 課 程 的 成 效 、 學 生 實 習 的 困

擾 ， 與 教 師 執 行 的 困 難 等 ， 能 提 供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的 實 習 課 程

以 及 實 習 任 課 教 師 或 規 劃 者 作 為 參 考 。  

 

第二節  建議  

     

    依 據 研 究 結 論 ， 提 出 以 下 建 議 供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與 相 關 學

校 、 業 界 實 習 單 位 ， 以 及 未 來 研 究 之 參 考 。  

    第 一 為 成 立 休 閒 教 育 課 程 審 核 協 會 ， 以 美 國 休 閒 課 程 認

證 標 準 C O A 的 內 容 為 軸 心，編 擬 適 合 國 內 休 閒 教 育 課 程 的 認

證 標 準 ， 並 對 相 關 教 育 機 構 所 開 設 的 課 程 把 關 ， 其 中 包 含 學

系 設 立 的 標 準 、 任 課 師 資 的 規 定 、 專 業 課 程 的 範 圍 以 及 實 習

課 程 的 標 準 等 。  

    第 二 為 開 設 休 閒 專 業 師 資 的 短 期 培 訓 班 ， 並 鼓 勵 教 師 進

修 相 關 專 業 學 位 ， 以 改 善 非 休 閒 領 域 師 資 或 其 他 領 域 教 師 任

教 問 題 ， 例 如 體 育 教 師 、 商 業 管 理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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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為 對 於 實 習 單 位 的 選 擇 ， 建 議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可 共 同

遴 選，並 依 業 界 屬 性、地 點、規 模、對 實 習 生 工 作 規 劃 內 容 、

安 全 與 福 利 等 條 件 ， 來 建 檔 列 表 ， 建 立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的 專 屬

單 位 ， 以 減 少 實 習 單 位 難 尋 覓 與 學 生 安 全 風 險 等 困 擾 。  

    第 四 為 降 低 學 生 實 習 前 的 惶 恐 與 不 安 ， 學 校 與 業 界 需 定

期 在 實 習 前 舉 辦 說 明 座 談 會 ， 達 到 雙 方 事 前 溝 通 ， 以 減 低 學

生 在 實 習 過 程 中 工 作 超 時 、 過 量 與 人 際 關 係 不 融 洽 。 減 低 學

在 實 習 時 所 受 的 挫 敗 ， 增 加 其 就 業 力 的 表 現 。  

    第 五 為 建 議 各 休 閒 學 系 將 系 上 全 職 教 師 之 學 經 歷 透 明

化 ， 詳 細 列 出 學 士 、 碩 士 、 博 士 以 及 相 關 工 作 經 歷 ， 不 僅 方

便 未 來 相 關 研 究 資 料 蒐 集 ， 也 讓 學 生 在 選 擇 就 讀 學 校 時 ， 能

有 所 評 估 與 考 量 。  

    對 未 來 研 究 之 建 議 有 以 下 幾 點 ， 第 一 為 補 足 此 次 研 究 對

象 的 缺 漏，待 1 7 間 學 校 的 學 生 皆 已 完 成 實 習 課 程 後，可 再 次

進 行 研 究 ， 並 與 本 研 究 結 果 相 互 比 較 ， 提 供 更 具 體 的 建 議 。

第 二 則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能 依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的 系 務 發 展 方 向 與 特

色 分 類 做 探 討 ， 期 待 能 發 掘 出 更 深 層 的 影 響 因 素 ， 以 健 全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的 實 習 課 程 規 劃 。 第 三 點 則 建 議 瞭 解 學 生 就 業 力

相 關 研 究 可 再 加 入 任 課 教 師 與 實 習 單 位 主 管 ， 方 能 更 詳 細 評

估 學 生 就 業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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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體 育 學 系 博 士 論 文 ， 未 出 版 ， 臺 北  

      市 。  

申 慧 媛、黃 以 敬（ 2 0 0 6 年 9 月 1 6 日 ）。大 學 科 系 評 鑑  2 次 不  

      過 就 停 招 。 自 由 時 報 ， 第 八 版 。  

行 政 院（ 2 0 0 0 a）。公 務 員 服 務 法。民 國 9 5 年 1 1 月 3 0 日，取  

      自 全 國 法 規 資 料 庫 ：  

h t t p : / / l a w. m o j . g o v. t w / S c r i p t s / Q u e r y 4 . a s p ? B 2 = % A A u %

A 1 @ % A 1 @ % A D % B 2 & F N A M E = S 0 0 2 0 0 3 8  

行 政 院 （ 2 0 0 0 b）。 公 務 人 員 週 休 二 日 實 施 辦 法 。 民 國 9 5 年  

      1 1 月 3 0 日 ， 取 自 全 國 法 規 資 料 庫 ：      

h t t p : / / l a w. m o j . g o v. t w / S c r i p t s / Q u e r y 4 A . a s p ? F u l l D o c = a

l l & F c o d e = A 0 0 3 0 1 2 7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 2 0 0 2）。 九 十 年 青 少 年 狀 況 調 查 統 計 結 果 綜  

      合 分 析 。 台 北 ，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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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院 主 計 處 （ 2 0 0 6） 。 9 5 年 2 月 人 力 資 源 調 查 統 計 結 果 。 

2 0 0 6 年 3 月 3 1 日 ， 取 自        

h t t p : / / w w w . d g b a s . g o v . t w / p u b l i c / A t t a c h m e n t / 6 3 2 2 1 4 1 5

1 0 7 1 . d o c   

行 政 院 青 輔 會 （ 2 0 0 6）。 大 專 畢 業 生 就 業 力 調 查 報 告 。  

2 0 0 6 年 1 1 月 2 7 日 ， 取 自          

h t t p : / / y o u t h f o r u m . n y c . g o v. t w / l e s s o n 0 3 / i n d e x . p h p ? n y c

= 7 4 9 f 3 1 7 9 3 5 2 b e 3 7 1 e 9 4 2 4 f 3 9 3 6 3 1 0 f 3 4  

行 政 院 （ 2 0 0 6 年 8 月 1 6 日 ）。 行 政 院 第 3 0 0 2 次 院 會 決 議 及  

院 長 裁 示 事 項 。 2 0 0 7 年 7 月 2 9 日 ， 取 自

h t t p : / / i n f o . g i o . g o v. t w / f p . a s p ? x I t e m = 2 9 9 0 4 & c t N o d e = 9

1 9 & m p = 1  

李 啟 誠 （ 1 9 9 8）。 專 科 學 校 企 業 管 理 校 外 實 習 之 研 究 。 正 修  

      學 報 ，  1 1，  1 9 7 - 2 1 5。  

李 誠 （ 2 0 0 5）。 從 充 分 就 業 到 優 質 就 業 。 臺 北 ： 天 下 遠 見 。  

李 姿 蓉（ 2 0 0 6）。談 休 閒 科 系 實 習 課 程 連 結 學 術 機 構 與 休 閒 產  

      業 。 2 0 0 6 台 灣 體 育 運 動 與 健 康 休 閒 發 展 趨 勢 研 討 會 ， 

      吳 鳳 技 術 學 院 。  

李 姿 蓉 、 楊 峰 州 （ 2 0 0 7）。 從 管 理 顧 問 人 才 培 訓 角 度 看 運 動  

      休 閒 產 業 服 務 品 質。 2 0 0 7 體 育 專 業 發 展 與 運 動 休 閒 趨  

      勢 研 討 會 ， 國 立 臺 中 技 術 學 院 。  

林 鳳 凰 （ 2 0 0 2）。 運 動 休 閒 專 業 人 力 培 育 之 研 究 -以 台 灣 運 動  

      休 閒 管 理 相 關 系 所 為 例 。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碩 士 論 文 ， 未  

      出 版 ， 台 北 縣 。  

林 永 森（ 2 0 0 2）。休 閒 運 動 服 務 業 管 理 人 員 專 業 能 力 需 求 與 課  

      程 模 式 規 劃 之 研 究 。 台 灣 體 育 運 動 管 理 季 刊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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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6 - 1 2 1。  

林 永 森 （ 2 0 0 3）。 休 閒 運 動 服 務 業 管 理 人 員 專 業 能 力 需 求 與  

      課 程 模 式 規 劃 之 研 究。運 動 管 理 季 刊，  2，  1 0 6 - 1 2 1。 

林 玉 梅 （ 2 0 0 6）。 從 觀 點 轉 化 學 習 論 休 閒 產 業 人 才 培 育 的 實  

      踐 。 2 0 0 6 年 健 康 休 閒 暨 觀 光 餐 旅 產 官 學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2 4 4 - 2 5 6。  

金 文 森 （ 2 0 0 3）。 營 建 工 程 系 學 生 暑 期 實 習 教 育 之 研 究 。 教  

      育 資 料 與 研 究 ，  5 1，  7 8 - 8 4。  

金 敏 玲 （ 2 0 0 4）。 休 閒 與 遊 憩 專 業 課 程 範 圍 與 定 位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博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體 育 研 究 所 ， 臺  

      北 市 。  

吳 德 業 （ 2 0 0 1）。 生 涯 教 育 的 新 方 向 -就 業 力 ( e m p l o y a b i l i t y )  

      教 育 初 探 。 教 育 資 料 與 研 究 ，  3 9，  5 3 - 5 8。  

吳 明 隆 （ 2 0 0 4）。 影 響 學 校 本 位 課 程 發 展 之 「 組 織 因 素 」 的  

      探 討 。 菁 莪 季 刊 ，  1 6（ 2），  2 - 8。  

吳 清 山、林 天 佑（ 2 0 0 5）。人 口 少 子 化。教 育 研 究 月 刊，  1 3 5， 

       1 5 5。  

施 姵 如 （ 2 0 0 6）。 台 中 市 公 園 之 多 角 化 使 用 -健 康 、 休 閒 、  

       觀 光 。 2 0 0 6 年 健 康 休 閒 暨 觀 光 餐 旅 產 官 學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1 8 7 - 2 0 0。  

徐 南 號 （ 1 9 7 5）。 職 業 技 術 教 育 。 台 北 ， 文 景 出 版 社 。  

徐 明 珠（ 2 0 0 6）。少 子 化 時 代 教 育 應 有 的 對 策 與 行 動。國 改 研  

      究 報 告 ，  3，  1 - 1 0。  

徐 明 珠（ 2 0 0 7）。環 境 變 遷 下，大 學 教 育 之 衝 擊 與 因 應。國 政  

      分 析 ， 2 0 0 7 年 8 月 5 日 ， 取 自

h t t p : / / w w w. n p f . o r g . t w / p a r t i c l e - 2 4 6 6 - 3 . h t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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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新 建 （ 1 9 9 9）。 營 造 學 校 本 位 課 程 發 展 的 有 利 情 境 。 教 師  

       天 地 ，  1 0 1。  

高 玉 靜 ( 1 9 9 9 )。 高 等 教 育 擴 張 與 就 業 狀 況 之 關 係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教 育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未 出 版 ， 台 北 市 。  

翁 晟 航（ 2 0 0 6）。國 內 休 閒 學 系 應 用 美 國 休 閒 課 程 認 證 標 準 之  

      調 查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休 閒 運 動 管 理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未 出 版 ， 臺 中 市 。  

陳 鴻 雁 （ 2 0 0 4）。 運 動 產 業 與 服 務 品 質 。 國 民 體 育 季 刊 ，  3 3  

      （ 4），  7 - 1 4。  

陳 惠 卿 （ 2 0 0 4）。 二 級 傳 播 對 消 費 者 購 買 俱 樂 部 會 員 證 影 響  

       效 果 之 研 究。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休 閒 運 動 管 理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未 出 版 ， 臺 中 市 。  

陳 伯 璋（ 2 0 0 5）。台 灣 高 等 教 育 的 發 展 與 改 革。載 於 陳 伯 璋 、 

       蓋 浙 生（ 主 編 ），新 世 紀 高 等 教 育 政 策 與 行 政， 3 - 3 7。 

       台 北 ： 高 等 教 育 。  

陳 維 昭（ 2 0 0 7）。臺 灣 高 等 教 育 的 困 境 與 因 應。臺 北，臺 大 出  

       版 中 心 。  

郭 天 祥、徐 欽 賢、張 家 銘（ 2 0 0 3）。運 動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事  

       業 管 理 者 核 心 能 力 之 探 討。成 大 體 育，3 6 ( 4），2 7 - 3 2。 

郭 振 昌 （ 2 0 0 3）。 青 少 年 失 業 問 題 與 就 業 展 望 。 社 區 發 展 期  

       刊 ，  1 0 3，  1 1 2 - 1 2 4。  

郭 德 賓 、 莊 明 珠 （ 2 0 0 6）。 校 外 實 習 課 程 衝 突 影 響 因 素 對 學  

       生 就 業 意 願 影 響 之 研 究：以 國 立 高 雄 餐 旅 學 院 餐 飲 管  

       理 系 為 例 。 餐 旅 暨 家 政 學 刊 ，  3（ 1），  1 1 3 - 1 3 1。  

教 育 部 （ 1 9 9 5）。 中 華 民 國 教 育 報 告 書 。 2 0 0 7 年 4 月 2 5 日 ， 

       取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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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t t p : / / h i s t o r y. m o e . g o v. t w / i m p o r t a n t . a s p ? i d = 3  

教 育 部（ 2 0 0 4）。我 國 研 究 所 教 育 定 位 及 未 來 發 展 專 案 報 告 。 

       2 0 0 7 年 6 月 2 8 日 ， 取 自  

h t t p : / / w w w. e d u . t w / E D U _ W E B / E D U _ M G T / E 0 0 0 1 / E D U

I O N 0 0 1 / m e n u 0 1 / s u b 0 5 / 9 3 0 4 1 9 . h t m # 6  

教 育 部 （ 2 0 0 5）。 中 華 民 國 大 專 院 校 概 況 統 計 。 台 北 ， 教 育  

       部 統 計 處 。  

教 育 部 （ 2 0 0 6）。 9 5 學 年 度 試 辦 產 學 攜 手 計 畫 。 2 0 0 6 年 1 2  

       月 1 3 日 ， 取 自  

h t t p : / / w w w. t v e . e d u . t w / p r o g r a m / m e s s a g e . a s p ? A c t i v e =

公 佈 欄 & m s g n o = 3 5 6  

許 振 家（ 2 0 0 4）。休 閒 從 業 人 員 專 業 能 力 之 研 究。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未 出 版 ， 臺 中 市 。  

曾 華 源 （ 1 9 9 2）。 學 生 選 擇 實 習 安 置 機 構 考 慮 因 素 及 需 求 之  

         研 究 -以 東 海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系 學 生 為 例 。 東 海 學 報 ，  

         3 3，  3 7 5 - 3 9 2。  

曾 玟 菁 、 黃 筱 雯 （ 2 0 0 6）。 我 國 高 教 體 系 人 力 資 源 養 成 之 探  

      究 -以 休 閒 管 理 類 別 為 例 。 2 0 0 6 年 健 康 休 閒 暨 觀 光 餐  

      旅 產 官 學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3 7 - 5 0。  

張 添 洲 （ 1 9 9 3）。 生 涯 發 展 與 規 劃 。 台 北 ， 五 南 圖 書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張 添 洲 （ 2 0 0 5）。 學 校 本 位 實 務 課 程 。 台 北 。 五 南 圖 書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張 璟 揚 、 楊 峰 州 （ 2 0 0 5）。 美 國 C O A 休 閒 課 程 分 組 規 劃 認 證  

      與 台 灣 休 閒 科 系 課 程 之 關 係 研 究。 2 0 0 5 年 運 動 休 閒 產  

      業 績 效 提 升 之 策 略 應 用 學 術 研 討 會 ，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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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錦 弘 （ 2 0 0 7 年 0 7 月 2 9 日 ）。 大 考 錄 取 率  9 5 . 5 %刷 新 高 。  

      聯 合 新 聞 網 。 2 0 0 7 年 0 7 月 2 9 日 ， 取 自 ：

h t t p : / / t w. n e w s . y a h o o . c o m / a r t i c l e / u r l / d / a / 0 7 0 7 2 9 / 2 / h y g

c . h t m l  

程 金 保 、 張 秉 書 （ 2 0 0 1）。 職 訓 中 心 與 技 職 教 育 體 系 在 課 程  

      與 技 能 訓 練 方 面 合 作 之 探 討 。 就 業 與 訓 練 ，  1 9  

      （ 6），  2 7 - 3 2。  

詹 棟 樑 （ 1 9 7 0）。 論 大 學 與 公 私 營 企 業 建 教 合 作 。 民 主 憲  

       政 ，  3 8（ 1 0），  1 3 - 1 4。  

楊 峰 州 （ 1 9 9 8 a）。 美 國 休 閒 運 動 相 關 的 高 等 教 育 探 索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休 閒 運 動 學 系 系 刊 ， 創 刊 號 ，  5 2 - 5 5。  

楊 峰 州 （ 1 9 9 8 b）。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五 專 部 休 閒 運 動 科 暑 假  

      實 習 計 劃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休 閒 運 動 學 系 系 刊 ， 創  

      刊 號 ，  4 7 - 5 1。  

楊 峰 州、李 姿 蓉（ 2 0 0 7）。國 內 休 閒 科 系 市 場 化 現 象 之 探 討 。 

      運 動 事 業 管 理 學 術 研 討 會 - 2 0 0 7， 大 葉 大 學 。  

黃 政 傑 、 李 隆 盛 （ 1 9 9 6）。 技 職 教 育 概 論 。 台 北 ， 師 大 書 苑  

      有 限 公 司 。  

黃 鈺 婷 （ 2 0 0 2）。 我 國 體 育 運 動 相 關 學 系 專 業 人 力 供 給 面 之  

      探 討 -以 大 學 相 關 系 所 為 例 。 運 動 管 理 季 刊 ，  2，  

       9 8 - 1 0 5。  

廖 英 秋 （ 2 0 0 5）。 學 校 本 位 課 程 發 展 的 實 際 困 境 與 未 來 展  

       望 。 研 習 資 訊 ，  2 2（ 6），  6 6 - 7 1。  

趙 麗 雲 （ 2 0 0 5）。 人 口 老 化 危 機 中 ， 臺 灣 的 休 閒 運 動 發 展 。  

       臺 北 ， 財 團 法 人 國 家 研 究 基 金 會 。  

葉 公 鼎 （ 2 0 0 5）。 運 動 休 閒 相 關 系 所 開 設 課 程 之 探 討 -如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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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 計 符 合 社 會 需 求 兼 具 前 瞻 發 展 的 課 程 架 構。運 動 管  

       理 季 刊 ，  9，  2 7 - 3 4。  

銘 傳 大 學 （ 無 日 期 ）。 歷 史 沿 革 。 民 國 9 5 年 1 1 月 2 9 日 ， 取  

自 私 立 銘 傳 大 學 網 頁 ：         

h t t p : / / w w w 1 . m c u . e d u . t w / A p p s / S B / S B _ S i t e . a s p x ? P a g e

I D = 1  

劉 子 利 （ 2 0 0 0） 。 臺 灣 休 閒 教 育 初 探 。 社 會 教 育 學 刊 ， 2 9，  

       2 2 1 - 2 4 7。  

劉 子 利 （ 2 0 0 1）。 休 閒 教 育 的 歷 史 發 展 。 社 會 教 育 學 刊 ，  

       3 0，  1 7 7 - 2 0 2。  

劉 小 流 （ 2 0 0 1）。 高 等 教 育 改 革 與 發 展 的 跨 世 紀 課 題 -近 期 大  

      陸 關 於 高 等 教 育 大 眾 化 討 論 綜 述 。 教 育 資 料 與 研 究 ，  

      4 1， 5 6 - 6 1。  

劉 秝 榛 （ 2 0 0 4）。 國 內 休 閒 相 關 科 系 成 立 因 素 與 課 程 規 劃 背  

      景 之 研 究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休 閒 運 動 管 理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未 出 版 ， 臺 中 市 。  

蔡 長 啟 （ 1 9 9 3）。 我 國 發 展 休 閒 活 動 的 應 有 措 施 。 國 民 體 育  

      季 刊 ，  2 2（ 4），  4 - 1 1。  

戴 曉 霞 ( 1 9 9 8 )。 加 州 高 等 教 育 總 體 規 劃 ： 影 響 與 挑 戰 。 載 於  

      中 華 民 國 比 較 教 育 學 會（ 主 編 ），教 育 研 究 與 政 策 之 國  

      際 比 較 ， 2 4 3 - 2 8 2。 臺 北 ， 揚 智 。  

簡 茂 發 、 彭 森 明 、 李 虎 雄 、 黃 長 司 、 吳 明 清 、 吳 清 山 、 毛 連  

      塭 、 林 來 發 、 黃 瑞 榮 、 張 敏 雪 （ 1 9 9 7）。 中 小 學 教 師  

      應 具 備 的 基 本 素 質。教 育 研 究 資 訊，  5（ 3），  1 - 1 3。 

羅 綸 新（ 2 0 0 7）。台 灣 少 子 化 現 象 對 高 等 教 育 之 衝 擊 與 挑 戰 。 

      教 育 資 料 與 研 究 ，  7 4，  1 3 3 - 1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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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專 業 人 力 規 劃 研 究 小 組（ 1 9 9 1）。我 國 體 育 專 業 人 力 規 劃  

      -體 育 專 業 人 力 供 給 面 之 探 討 。 國 民 體 育 季 刊 ，  2 0  

      （ 4）， 8 - 1 9。  

英 文 部 分  

C u r t i s ,  J .  E .  ( 1 9 7 9 ) .  R e c r e a t i o n  t h e o r y  a n d  p r a c t i c e .  S t .  L o u i s ,  

    M O :  M o s b y.  

E v e r s ,  F.  T. ,  R u s h ,  J .  C . ,  &  B e r d r o w,  I .  ( 1 9 9 8 ) .  T h e  b a s e s  o f  

    c o m p e t e n c e :  S k i l l s  l i f e l o n g  l e a r n i n g  a n d  e m p l o y a b i l i t y .   

    S a n  F r a n c i s c o :  J o s s e y - B a s s .  

H a r v e y,  L .  ( 2 0 0 1 ) .  D e f i n i n g  a n d  M e a s u r i n g  E m p l o y a b i l i t y .   

Q u a l i t y  i n  H i g h e r  E d u c a t i o n ,  7 ( 2 ) ,  9 7 - 1 0 9 .  

H a w k i n s ,  B .  A .  ( 1 9 9 8 ) .  F o r e w o r d .  I n  H a w k i n s ,  B .  A .  ( E d . ) ,   

    H i s t o r i c a l  p e r s p e c t i v e s  o n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t h e   

    N R PA / A A L R  C o u n c i l  o f  A c c r e d i t a t i o n  ( p p . i x - x i i  ) .   

    A s h b u r n  ,  VA :  N a t i o n a l  R e c r e a t i o n  a n d  P a r k  A s s o c i a t i o n .  

H e n d e r s o n ,  K .  A .  ( 1 9 9 3 ) .  W h a t ’s  n e w  i n  p a r k  a n d  r e c r e a t i o n  

    e d u c a t i o n ?  P a r k  a n d  R e c r e a t i o n ,  2 8 ( 1 0 ) ,  1 4 - 1 8 .  

H o w e ,  C .  Z .  ( 1 9 9 8 ) .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S t a n d a r d s  a n d  E v a l u a t i v e   

    C r i t e r i a .  I n  H a w k i n s ,  B .  A .  ( E d . ) ,  H i s t o r i c a l  p e r s p e c t i v e s   

    o n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t h e  N R PA / A A L R  C o u n c i l  o f   

    A c c r e d i t a t i o n  ( p p . 4 1 - 6 6 ) .  A s h b u r n  ,  VA :  N a t i o n a l   

    R e c r e a t i o n  a n d  P a r k  A s s o c i a t i o n .  

K n i g h t ,  P .  T .  &  Y o r k e ,  M .  ( 2 0 0 3 ) .  E m p l o y a b i l i t y  a n d  G o o d   

    L e a r n i n g  i n  H i g h e r  E d u c a t i o n .  T e a c h i n g  i n  H i g h e r   

    E d u c a t i o n ,  8 ( 1 ) ,  3 - 1 6 .  

M c G h e e ,  S .  A .  ( 1 9 8 7 ) .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p r e p a r a t i o n :  M a t c h i 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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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o m p e t e n c y  a c q u i s i t i o n  w i t h  a p p r o p r i a t e  e d u c a t i o n a l   

    [ A b s t r a c t ] .  T h e r a p e u t i c  R e c r e a t i o n  J o u r n a l ,  2 1 ( 4 ) , 6 3 - 7 3 .   

R e t r i e v e d  A u g u s t  6 ,  2 0 0 7 ,  f r o m    

h t t p : / / w w w. g e t c i t e d . o r g / p u b / 1 0 3 3 3 9 9 9 7  

N a t i o n a l  R e c r e a t i o n  a n d  P a r k  A s s o c i a t i o n ( n . d . a ) .  O v e r v i e w  o f   

    A c c r e d i t a t i o n .  R e t r i e v e d  M a r c h  1 0 ,  2 0 0 7  f r o m   

h t t p : / / n r p a . o r g / c o n t e n t / d e f a u l t . a s p x ? d o c u m e n t I d = 8 3 6  

N a t i o n a l  R e c r e a t i o n  a n d  P a r k  A s s o c i a t i o n  ( n . d . b ) .   

    C r t i f i c a t i o n . R e t r i e v e d  M a r c h  1 4 ,  2 0 0 7  f r o m   

    h t t p : / / n r p a . o r g / c o n t e n t / d e f a u l t . a s p x ? d o c u m e n t I d = 5 5 1  

N a t i o n a l  R e c r e a t i o n  a n d  P a r k  A s s o c i a t i o n（ 2 0 0 3）. C u r r i c u l u m  

    C a t a l o g  R e c r e a t i o n  &  P a r k  E d u c a t i o n  2 0 0 2 - 2 0 0 3 .   

    A r l i n g t o n ,  VA :  S o c i e t y  o f  P a r k  a n d  R e c r e a t i o n  E d u c a t o r s .  

N a t i o n a l  R e c r e a t i o n  a n d  P a r k  A s s o c i a t i o n  ( 2 0 0 4 ) .  S t a n d a r d s   

    a n d  e v a l u a t i v e  c r i t e r i a  f o r  b a c c a l a u r e a t e  p r o g r a m s  i n   

    r e c r e a t i o n ,  p a r k  r e s o u r c e s ,  a n d  l e i s u r e  s e r v i c e s .  

R e t r i e v e d  

    M a r c h  2 7 ,  2 0 0 7  f r o m    

h t t p : / / w w w . n r p a . o r g / c o n t e n t / d e f a u l t . a s p x ? d o c u m e n t I d = 1 0 1 0  

N i e p o t h ,  E .  W.  ( 1 9 9 8 ) .  T h e  E v o l u t i o n  o f  S e p a r a t e   

    A c c r e d i t a t i o n  f o r  R e c r e a t i o n  a n d  P a r k  C u r r i c u l a .  I n   

    H a w k i n s ,  B .  A .  ( E d . ) ,  H i s t o r i c a l  p e r s p e c t i v e s  o n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t h e  N R PA / A A L R  C o u n c i l  o f   

    A c c r e d i t a t i o n  ( p p . 5 - 3 9 ) .  A s h b u r n  ,  VA :  N a t i o n a l   

    R e c r e a t i o n  a n d  P a r k  A s s o c i a t i o n .  

S e s s o m s ,  H .  D .  ( 1 9 9 8 ) .  P r o l o g u e .  I n  H a w k i n s ,  B .  A .  ( E 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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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i s t o r i c a l  p e r s p e c t i v e s  o n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t h e   

    N R PA / A A L R  C o u n c i l  o f  A c c r e d i t a t i o n  ( p p . 1 - 4 ) .  A s h b u r n  ,      

VA :  N a t i o n a l  R e c r e a t i o n  a n d  P a r k  A s s o c i a t i o n .   

Yo r k e ,  M .  ( 2 0 0 4 ) .  E m p l o y a b i l i t y  i n  t h e  U n d e r g r a d u a t e   

    C u r r i c u l u m :  s o m e  s t u d e n t  p e r s p e c t i v e s .  E u r o p e a n   

    J o u r n a l  o f  E d u c a t i o n ,  3 9 ( 4 ) ,  4 0 9 - 4 2 7 .   

Wi k i p e d i a ( n . d . a ) . E m p l o y a b i l i t y .  R e t r i e v e d  J u n e  1 1 ,  2 0 0 7 ,  

    f r o m  h t t p : / / e n . w i k i p e d i a . o r g / w i k i / E m p l o y a b i l i t y    

Z a b r i s k i e ,  R .  B .  ( 1 9 9 8 ) .  A c c r e d i t a t i o n :  A r e  w e  t h e r e  y e t ?   

    P e r s p e c t i v e s  o f  a  d o c t o r a l  s t u d e n t .  I n  H a w k i n s ,  B .  A .   

    ( E d . ) ,  H i s t o r i c a l  p e r s p e c t i v e s  o n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t h e   

    N R PA / A A L R  C o u n c i l  o f  A c c r e d i t a t i o n  ( p p . 1 0 3 - 1 1 5 ) .   

    A s h b u r n  ,  VA :  N a t i o n a l  R e c r e a t i o n  a n d  P a r k  A s s o c i a t i o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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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  中 華 民 國 大 專 院 校 休 閒 學 系 一 覽 表  

 

 

編

號  

學 校 名 稱  學 系 名 稱  學 制 制 度  

1  國 立 台 北 大 學  休 閒 運 動 （ 與 ） 管 理 學 系  日 間 學 士  

2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運 動 健 康 與 休 閒 學 系  日 間 學 士  

3  國 立 東 華 大 學  運 動 與 休 閒 學 系  日 間 學 士  

4  中 華 大 學  休 閒 遊 憩 規 劃 與 管 理 學 系  日 間 學 士  

5  大 葉 大 學  休 閒 事 業 管 理 系  日 間 學 士  

6  銘 傳 大 學  休 閒 遊 憩 事 業 學 系  日 間 學 士  

7  實 踐 大 學  休 閒 產 業 管 理 學 系  日 間 學 士  

8  真 理 大 學  休 閒 遊 憩 事 業 學 系  日 間 學 士  

9  長 榮 大 學  運 動 （ 與 ） 休 閒 管 理 學 系  日 間 學 士  

1 0  亞 洲 大 學  休 閒 （ 與 ） 遊 憩 管 理 學 系  日 間 學 士  

1 1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休 閒 事 （ 產 ） 業 經 營 系  日 間 學 士  

1 2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休 閒 運 動 學 系  日 間 學 士  

1 3  致 遠 管 理 學 院  觀 光 休 閒 學 系  日 間 學 士  

1 4  立 德 管 理 學 院  休 閒 管 理 系  日 間 學 士  

1 5  稻 江 科 技 暨 管 理 學 院  休 閒 （ 與 ） 遊 憩 管 理 學 系  日 間 學 士  

1 6  明 道 管 理 學 院  休 閒 保 健 學 系  日 間 學 士  

1 7  臺 北 市 立 體 育 學 院  休 閒 運 動 （ 與 ） 管 理 學 系  日 間 學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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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研 究 調 查 問 卷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設 立 依 據 調 查 問 卷  

 

 

 

 

 

 

 

   問 卷 內 容 可 分 為 兩 部 份 ， 第 一 部 分 為 實 習 課 程 設 立 依 據 ， 第 二 部

份 為 授 課 教 師 資 料 部 分 ， 請 您 依 實 際 狀 況 填 答 ， 謝 謝 您 的 配 合 ！  

 

第 一 部 份 ： 實 習 課 程 設 立 依 據  

1 .您 所 任 教 的 學 系 在 設 立 實 習 課 程 時 ， 課 程 內 容 方 面 是 否 有 國 內 外 休

閒 領 域 專 業 協 會 規 定 之 參 考 依 據 ， 例 如 ： 北 美 運 動 管 理 學 會

( N A S S M )、 美 國 休 閒 與 公 園 學 會 （ N R PA） /美 國 身 體 活 動 和 休 閒 協 會

( A A PA R )訂 定 的 課 程 標 準 …等 。 是 □     否 □   

                                   （ 選 「 否 」， 可 略 過 第 2 題 ） 

2 .您 所 任 教 的 學 系 ， 規 劃 實 習 課 程 內 容 參 考 依 據 的 組 織 是                      

 

第 二 部 份 ： 教 師 資 料  

3 .您 是 否 曾 經 或 現 在 為 系 上 規 劃 實 習 課 程 之 教 師 。                

是 □     否 □  

4 .您 是 否 本 學 期 為 系 上 實 習 課 程 授 課 教 師 。                      

是 □     否 □  

5 .您 是 否 在 之 前 兩 年 內 擔 任 本 校 或 校 外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之 教 師 。  

是 □     否 □  

6 .您 是 否 曾 經 擔 任 過 其 他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之 教 師 。                  

是 □     否 □  7 .在 您 過 去 或 現 在 的 工 作 經 歷 中 ， 是 否 曾 經 擔 任 業 界 的

職 務 。 是 □（   年 ）  否 □  

   老 師 您 好，本 問 卷 主 要 目 的 為 調 查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在 設 立

上 的 依 據 以 及 授 課 教 師 資 料，所 填 寫 的 資 料 僅 供 學 術 研 究 之 用，絕 對

不 會 外 流，老 師 們 可 以 放 心 填 寫，若 對 研 究 內 容 有 興 趣，歡 迎 與 我 們

連 絡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休 閒 運 動 管 理 研 究 所

                                      研 究 學 生 ： 李 姿 蓉   

                                      指 導 教 授 ： 楊 峰 州  博 士

聯 絡 地 址 ： 台 中 市 北 區 雙 十 路 一 段 16號 電 話 ： (04)22213135＃ 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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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 您 修 讀 學 士 /碩 士 /博 士 的 期 間 ， 是 否 選 修 過 休 閒 學 系 的 實 習 課

程 。 是 □  否 □  

9 .您 是 否 有 休 閒 領 域 之 學 士 （ 大 學 畢 業 ） 文 憑 ， 即 畢 業 系 所 名 稱 中 含

「 休 閒 」 兩 字 。 是 □     否 □  

              學 校 名 稱                                                 

學 系 名 稱                                          

              學 位 名 稱                                                 

 

1 0 .您 是 否 有 休 閒 領 域 之 碩 士 （ 研 究 所 畢 業 ） 文 憑 ， 即 畢 業 系 所 名 稱

中 含 「 休 閒 」 兩 字 。 是 □     否 □  

    學 校 名 稱                                                 

              學 系 名 稱                                                 

              學 位 名 稱                                                 

 

（ 勞 煩
您 ， 無 論
「 是 」、
否 」） 皆 請
填 寫  

（ 勞 煩
您 ， 無 論
「 是 」、
否 」） 皆 請
填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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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您 是 否 有 休 閒 領 域 之 博 士 （ 博 士 班 畢 業 ） 文 憑 ， 即 畢 業 系 所 名 稱

中 含 「 休 閒 」 兩 字 。 是 □     否 □  

              學 校 名 稱                                                 

              學 系 名 稱                                                 

              學 位 名 稱                                                 

 

 

1 2 .您 認 為 設 計 與 規 劃 實 習 課 程 ， 應 注 重 哪 些 方 面 ？  

                                                                       

                                                                       

                                                                       

 

1 3 .在 實 施 實 習 課 程 的 過 程 中 ， 曾 遇 到 過 的 障 礙 有 哪 些 方 面 ？  

                                                                       

                                                                       

                                                                       

本 問 卷 到 此 結 束 ， 非 常 感 謝 您 的 配 合 ! !  

（ 勞 煩
您 ， 無 論
「 是 」、
否 」） 皆 請
填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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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內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相 關 之 調 查 問 卷  
 

 

 

 

 

 

 

   問 卷 內 容 分 為 四 部 份 ， 請 針 對 所 陳 述 的 句 子 勾 選 您 的 意 見 ， 並 確
實 依 本 身 實 際 情 況 填 寫 。 謝 謝 您 的 配 合 ！  

第 一 部 份 ： 有 利 於 就 業 的 工 作 態 度 與 合 作 能 力  

 

 

就 業 力 表 現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沒

增

減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參 加 學 校 所 規 劃 的 實 習 課 程
後，並 完 成 實 習 後，認 為 自 己 已 具

有 更 良 好 工 作 態 度 與 表 現 。（ 未 完

成 實 習 時 數 ， 以 下 免 答 。 ）  

 

□     □     □      □      □  

2 .參 加 學 校 所 規 劃 的 實 習 課 程
後，我 認 為 自 己 未 來 在 工 作 表 現 ，

將 會 具 有 較 高 的 穩 定 性 與 抗 壓 性。

 

□     □     □      □      □  

3 .參 加 學 校 所 規 劃 的 實 習 課 程
後，我 認 為 自 己 具 備 更 充 足 的 團 隊

合 作 能 力 。  

 

□     □     □      □      □  

4 .參 加 學 校 所 規 劃 的 實 習 課 程
後，我 認 為 自 己 更 瞭 解 且 能 更 遵 守

專 業 倫 理 及 道 德 。  

 

□     □     □      □      □  

 

    同 學 您 好，本 問 卷 主 要 目 的 為 調 查 休 閒 學 系 的 學 生，參 加 實 習

課 程 之 後 ， 對 於 本 身 的 就 業 力 評 分 狀 況 。 所 填 寫 的 資 料 僅 供 學 術 研

究 之 用 ， 絕 對 不 會 外 流 ， 同 學 們 可 以 放 心 填 寫 ， 若 對 研 究 內 容 有 興

趣 ， 歡 迎 與 我 們 連 絡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休 閒 運 動 管 理 研 究 所  

                                   研 究 學 生 ： 李 姿 蓉  

                                   指 導 教 授 ：  楊 峰 州  博 士

聯 絡 地 址：台 中 市 北 區 雙 十 路 一 段 16 號 電 話：(04)22213135＃ 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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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份 ： 職 涯 規 劃 管 理 與 積 極 學 習 進 取  

 

 

就 業 力 表 現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沒

增

減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參 加 學 校 所 規 劃 的 實 習 課 程
後，我 擁 有 較 高 的 學 習 意 願 及 可

塑 性 。  

 

□     □     □      □      □  

2 參 加 學 校 所 規 劃 的 實 習 課 程
後，我 覺 得 自 己 擁 有 更 充 足 的 職

涯 規 劃 能 力 。  

 

□     □     □      □      □  

3 參 加 學 校 所 規 劃 的 實 習 課 程
後，我 可 以 更 加 瞭 解 自 己 在 產 業

的 能 力 及 發 展 方 向 。  

 

□     □     □      □      □  

4  參 加 學 校 所 規 劃 的 實 習 課 程
後，我 覺 得 自 己 擁 有 較 高 的 求

職 及 自 我 行 銷 能 力 。  

 

□     □     □      □      □  

5 參 加 學 校 所 規 劃 的 實 習 課 程
後，我 認 為 自 己 擁 有 更 高 的 創 新

能 力 。  

 

□     □     □      □      □  

6 參 加 學 校 所 規 劃 的 實 習 課 程
後，我 認 為 自 己 擁 有 更 好 的 領 導

能 力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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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部 份 ： 具 備 專 業 知 識 並 能 運 用 於 工 作 上  

 

 

就 業 力 表 現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沒

增

減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參 加 學 校 所 規 劃 的 實 習 課 程
後，我 認 為 自 己 的 表 達 溝 通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  

 

□     □     □      □      □  

2 .  參 加 學 校 所 規 劃 的 實 習 課 程
後，我 認 為 自 己 在 發 掘 及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上 較 之 前 進 步 。  

 

□     □     □      □      □  

3 .  參 加 學 校 所 規 劃 的 實 習 課 程
後，我 認 為 自 己 具 備 更 多 的 休 閒

領 域 的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術 。  

 

□     □     □      □      □  

4 .  參 加 學 校 所 規 劃 的 實 習 課 程
後，我 認 為 自 己 的 基 礎 電 腦 應 用

技 能 較 之 前 豐 富 。  

 

□     □     □      □      □  

5 .參 加 學 校 所 規 劃 的 實 習 課 程
後，我 認 為 自 己 的 外 語 能 力 較 之

前 進 步 。  

 

□     □     □      □      □  

6 .參 加 學 校 所 規 劃 的 實 習 課 程
後，我 更 能 將 學 校 所 學 的 理 論 應

用 到 實 務 層 面 上 。  

 

□     □     □      □      □  

 

第 四 部 份 ： 實 習 課 程 內 容  

1 .請 問 您 到 業 界 機 構 實 習 前 ， 曾 遇 過 什 麼 樣 的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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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 問 您 到 業 界 機 構 實 習 時 ， 曾 遇 過 什 麼 樣 的 問 題 ？  

                                                                      

                                                                      

                                                                      

                                                                      

                                                                      

 

3 .請 問 您 結 束 業 界 機 構 實 習 後 ， 曾 遇 過 什 麼 樣 的 問 題 ？  

                                                                      

                                                                      

                                                                      

                                                                      

      本 問 卷 到 此 結 束 ， 非 常 感 謝 您 的 配 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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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三   問 卷 結 果 改 編 同 意 書  

J i n - L i  H u  < j i n l i h u @ m a i l . n c t u . e d u . t w >  說 ：  

姿 蓉 同 學 ：  

同 意 ， 請 於 引 用 時 註 明 出 處 即 可 。  

 

胡 均 立 （ J i n - L i  H u）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經 營 管 理 研 究 所  

1 0 0 台 北 市 忠 孝 西 路 一 段 1 1 8 號  

- - - - -  O r i g i n a l  M e s s a g e  - - - - -   

F r o m :  慢 吞 吞  慢 吞 吞  

T o :  H u ,  J i n - L i  

S e n t :  T h u r s d a y ,  A p r i l  1 9 ,  2 0 0 7  4 : 0 1  P M  

S u b j e c t :  胡 教 授 您 好 ~懇 請 同 意 引 用 文 獻  

胡 教 授 您 好  

學 生 論 文 研 究 題 目 為：國 內 休 閒 學 系 實 習 課 程 與 學 生 就 業 力 相 關 之 調

查。主 要 目 的 為 瞭 解 休 閒 學 系 學 生 在 參 加 學 校 所 規 劃 的 實 習 課 程 後 ，

本 身 對 於 課 程 是 否 有 幫 助 就 業 力 (三 個 構 面 )的 態 度 。  

由 於 日 前 國 內 休 閒 學 系 眾 多 ，學 生 所 接 受 的 實 習 課 程 並 無 統 一，所 以

未 探 討 構 面 間 變 數 的 問 題，學 生 今 日 與 指 導 教 授 討 論 過 ，確 認 問 卷 所

得 之 數 據 資 料 僅 用 描 述 性 統 計 來 觀 察 百 分 比 與 整 體 現 況 分 佈 。  

學 生 懇 請 教 授 能 同 意，引 用 教 授 所 執 行 的 大 專 生 畢 業 生 就 業 力 調 查 報

告 的 調 查 結 果，編 製 成 問 卷 使 用。非 常 感 謝 與 虛 心 接 受 胡 教 授 對 學 生

論 文 上 的 任 何 指 教 ， 致 上 萬 分 謝 意 。  

 

學 生 李 姿 蓉  敬 上  


